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７７号)

１０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四号) (１)

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 (１)

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 杜　荣(６)

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体育发展

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８)

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蔡汾湘(１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五号) (１２)

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 (１２)

关于«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薄文杰(１６)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军

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１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

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六号) (２２)

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 (２２)

关于«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尚日红(２７)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关于 «山西

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３０)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蔡汾湘(３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七号) (３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山西省

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 (３４)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３６)

山西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 (４０)

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４３)
—１—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７７号)

１０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关于«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

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 成　斌(４７)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

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成　斌(４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八号) (５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山西省

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 (５０)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

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成　斌(５２)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

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成　斌(５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大同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大同市促进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５５)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

发展条例›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朔州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朔州市地方

立法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５６)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朔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

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６)
—２—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７７号)

１０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晋中市

左权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决定 (５７)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晋中市左权县红色文

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阳泉市

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 (５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阳泉市电梯安全管理

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晋城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晋城市沁河

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５９)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晋城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５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运城市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决定 (６０)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

理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６０)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陈安丽(６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吴俊清(６５)

关于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的报告 王爱琴(７０)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关于全省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７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常国华(８２)

—３—



　
山
西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５号

(总第２７７号)

１０月２５日出版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

　目　　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８７)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 (９３)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郭丙福(１０２)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王爱琴(１０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１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１０)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１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１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冯军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１１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１１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１１４)

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 (１１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１２１)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会议议程 (１２６)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纪要 (１２７)

—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四号)

«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９

月２８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

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促进体育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体育发展工作及其

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体育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

实全民健身战略,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促

进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体育

发展工作的领导,将体育发展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其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体

育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主

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发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体育发展相关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

合会等群团组织,结合各自实际,针对不同群体成

员开展体育活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体育科

技与信息化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提供体

育赛事信息、全民健身指导、公民体质监测、场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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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预约等线上综合服务.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具有地方特色的民

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弘扬传统体育文化.

第八条　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开

展体育发展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加强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推广先进、实用的体育科技成果.

第九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

强体育文化宣传,普及体育知识,发布体育活动信息.

第十条　对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全民健身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公共

体育场地设施布局,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鼓励开展体医结合的健康服务与疾病管理,发

挥全民健身在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

作用.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其实施情况进

行评估,并将评估情况向社会公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组

织开展公民体质监测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监

测和调查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应当组织开展工间(前)操或者其他形式的健身

活动.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在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指导和帮助下,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群众性健身活动.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建设

社区老年人多功能体育场地,整合体育设施与养老

服务设施功能,为老年人提供健身指导、身体机能

训练、运动干预等运动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关心、支持残疾人参加

体育活动.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应当积极组织开展

适合残疾人的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育竞赛活动.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

设,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开展指导、管理和监督.

鼓励和支持社会体育指导员向公众传授健身

技能,组织健身活动,宣传科学健身知识.

县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为村和社区

配备相应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或者体育工作人

员,推动和组织开展经常性、群众性体育活动.

第十六条　鼓励体育企业、各类体育俱乐部、

民间健身团队等体育组织,依法向公众提供公共体

育服务,推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第三章　青少年和学校体育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青少

年体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体教融合,促进青

少年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

第十八条　学校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

开足体育课,确保体育课时不被占用.

学校应当在体育课教学时,组织病残等特殊体

质学生参加适合其特点的体育活动.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将在校内开展的学生课

外体育活动纳入教学计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

接,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育

锻炼.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帮助学生掌握一至两

项运动技能.

幼儿园和托育机构应当为幼儿提供适宜的室

内外活动场地、体育器材等,开展符合幼儿特点的

体育活动,保证幼儿室外活动时间和质量.

第二十条　鼓励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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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可以通过学分制、延长学制、个性化授课、

补课等方式,为高水平运动员完成学业创造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对

高水平运动队在训练、竞赛、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

将高水平运动员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体

育运动学校和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建立人才选

拔输送机制,培养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

会同体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全省青少年体育赛事,

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四级青少年体育

赛事体系,完善各级体育竞赛制度,开展具有地方

特色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活动.

学校应当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体育

运动会.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配足合格的体育教师,保障体育教师在职务晋

升、职称评审、教学科研成果评定、培训交流、评优

表彰等方面与其他学科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第二十四条　学校可以设立体育教练员岗位,

专岗专用,纳入专业技术岗位进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体育、财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为学校设立体育教练员岗

位提供支持.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学生

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工作纳入本级政府教育督导内

容和评估指标体系,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作为评价

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竞赛、训练和培训体系,支持学校

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技

能培训和竞赛活动.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应当做好学校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和运动

伤害风险防控工作.

第二十八条　鼓励体育社会组织免费为中小

学校提供专业体育培训和教练服务.

第四章　竞技体育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

行政区域的特点和优势,优化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和

布局,保持优势项目,提升潜优势项目,挖掘新兴项

目,促进竞技体育发展.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体

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运动员的培养和管理,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公开选拔标准和程序,择优选拔运动

员和组建运动队,并公示选拔结果.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优秀运动员在落

户、升学、就业、退役安置、医疗保健等方面给予

优待.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体育行

政部门应当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招收、培养、

引进,建立和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

第三十三条　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开办各类运

动康复机构,为竞技体育提供体能、康复、科研、心

理、营养等运动训练复合型保障服务.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引导、支持退役运动员进入高等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学习和培训,引导和推介退役运动员参加

社会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帮助退役运动员实现就

业、创业.

学校优先聘用符合相关条件的优秀退役运动

员从事学校体育教学、训练活动.

第五章　体育产业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体

育产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培育体育产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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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完善体育产业体系,推

动体育与健康、文化、旅游、养老、教育、科技、农业

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发展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

馆服务、体育培训等体育服务业.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当

地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传统产业等优势,推动

区域特色体育产业发展.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体

育消费促进政策,拓展和引导体育健身、体育赛事、

体育旅游等领域消费.

第三十八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规范和引导体育产业园区、体育运动类特

色小镇、体育商业综合体等建设,促进体育产业集

聚发展.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体育产业发展.

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参与全民健身、建设体育场

地设施、开发体育产品、开展体育项目经营、组建职

业俱乐部、开发赛事资源等方式,投资体育产业.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提供符合国家金融监管要

求的金融产品,服务体育产业发展.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益

性、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申办、承办全国性、国际

性重要体育赛事,打造体育赛事品牌.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举办

不少于五项单项体育赛事和一次综合性运动会.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

第六章　体育组织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同

民政部门完善体育组织的相关标准、运行规范,促

进体育组织规范发展.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

门应当支持体育总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老年

人体育协会,以及单项体育协会、行业体育协会等

协会建设.

第四十三条　单项体育协会应当接受体育行

政部门指导和监管,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加强行业

自律,制定行业规则,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

门应当加强基层体育组织建设,支持发展社区健身

组织、健身站点等各类自治性体育组织.

第七章　体育场地设施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盘

活城市空闲土地、用好公益性用地、倡导土地复合

利用、支持租赁用地等方式,保障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用地.

第四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居住社区,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步规划、设计、建设用于居民

日常健身的配套体育场地设施,并同步验收和投入

使用.

第四十七条　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体育场地

设施,由其管理单位或者运营单位负责管理和维

护;社会力量投资兴建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由其

建设单位或者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捐赠的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由受捐赠单位负责管理和维护.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管理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应

当建立健全维护、管理等制度,在醒目位置标明场

地设施的使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保证场地设施

的完好,定期对场地设施进行维修保养;对于损坏

或者超出使用年限的,应当及时更换,确保公众

安全.

第四十八条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应当向社会

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全年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

天数不得少于三百三十天,每周免费或者低收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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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间不得少于三十五小时.公休日、国家法定节

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

时间不得少于八小时.

鼓励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对自有体

育场地设施进行社会通道改造,向公众开放.学校

在假期向公众开放体育场地设施的,所在地人民政

府应当予以支持和保障.

第四十九条　鼓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

规划建设农村公共健身场地、体育指导站点.

撤并的农村中小学校闲置体育场地设施,可以

用于农村居民健身活动的,由当地县(市、区)人民

政府统筹规划、充分利用,保障农村居民健身活动.

第五十条　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性体育场地设

施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急救安全保障,配

备自动体外除颤仪等必要的急救器械、药品和具备

急救技能的工作人员.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共

体育场地设施及其建设用地,不得擅自拆除公共体

育场地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功

能、用途或者妨碍其正常使用.

经批准拆除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先

行择地重建.重建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应当符合

规划要求,不得小于原有规模.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

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赛事、体育经营等活

动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公安、文化和旅游、卫

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体育赛事、体育经营、学校体育等活动的

相关工作.

第五十三条　体育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提

供符合要求的安全条件,制定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处

置预案等措施,保障体育赛事活动的安全.

第五十四条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经

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依法办理相关的审批

手续.

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按

照国家公布的目录进行认定.

第五十五条　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同卫生健

康、教育、公安、工业和信息化、商务、药品监督管

理、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对

兴奋剂问题实施综合治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反

兴奋剂机构、体育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等开

展反兴奋剂宣传教育.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

门和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加强对

体育产业发展、体育设施建设、体育人才选拔等重

大事项的监管,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应当

及时做出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主管事项的,应当

及时书面通知并移交相关部门查处.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体育执法机制,可以采取委托执法、联合执法等

方式,为体育执法提供必要保障.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体育发展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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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体育局副局长　杜　荣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按照会议安排,现就«山西省体

育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落实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

要举措.体育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

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到２０３５年我国将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的山西行动,对于

推进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具有重

要保障作用.

(二)制定条例是促进我省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迫切要求.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近年来我省

体育工作坚持群众体育巩固基础、竞技体育为国争

光、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理念,各方面都取得了明

显进步,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存在群众体育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体育

产业总规模较小等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制定条

例,对破解我省体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固化经

验做法,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三)制定条例是加强我省体育法治保障的现

实需要.２０２２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进行了修订,由原来的８章５４条

增加到１２章１２２条.用一件综合性、基础性的体

育类地方性法规对我省体育工作进行规范,对于配

套上位法、衔接我省体育领域现行的三件地方性法

规,具有重要意义.

二、起草过程

省体育局高度重视条例起草工作,成立了由局

党组书记、局长挂帅的工作专班.在广泛听取省直

有关部门、市县体育部门、学校、企业、专家、群众等

多方面意见建议后,形成条例送审稿,于３月２８日

报送省司法厅进行立法审查.在起草条例期间,省

人大社会委提前介入、靠前指导,会同省体育局赴

省内１０市２８县(市、区)和部分兄弟省份进行调

研,深入了解省内外体育发展情况.省司法厅在征

求各市政府、省直有关单位意见和网上征求意见

后,及时召开立法论证会和立法协调会,目前各方

面意见已协调一致.６月２４日,省政府第４６次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条例(草案)».

三、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９章５７条,包括:总则、全民

健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

育组织、体育场地设施、监督管理、附则.立法思路

与上位法高度一致,同时,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对体

育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拓展和完善,具有较

强的地方特色.
—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５　



(一)明确了相关部门主体责任.一是强调了

政府应当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协

调机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将体育事业经费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二是明确了体育主管部门以及其他

有关部门、群团组织的职责;三是强调了各有关部

门对特殊群体参加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障.

(二)强调了体育发展新的理念.一是促进全

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二是结合地域条件开

展体育活动;三是为老年人提供运动康养服务;四

是进一步推动体教融合;五是明确不同层级和类型

学校体育发展重点;六是帮助退役运动员实现就业

创业;七是促进特色体育产业发展;八是加强体育

赛事活动安全.

(三)突出了体育部门监管职能.一是规范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指导与管理;二是提出必须公开运

动员选拔标准和程序的要求;三是加强体育产业发

展宏观指导;四是完善体育组织相关标准和运行规

范;五是明确体育场地设施管理维护责任和面向公

众开放要求;六是加强对体育经营活动审批和举办

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管;七是加强对以收取预付款方

式开展体育经营活动的监管;八是加强反兴奋剂综

合治理.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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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

例(草案)»)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经省人民政府第

４６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

制定«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是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３年度立法预备项目,２０２４年度立法正式项目.

张志川副主任高度重视,亲自担任立法工作领导组

组长,审定立法工作方案,对条例制定提出具体要

求.社会委积极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从２０２３

年４月开始,先后赴太原等１０市２８县,深入各类

体育场馆、全民健身场所、中小学校等进行实地调

研,制定立法大纲,召开工作会议,协调省体育局、

省司法厅推进条例起草审查工作.６月下旬,就省

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书面征求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各机构、各市人大常委会意见,组织召开

专家论证会,听取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人大代表、

专家学者、有关部门同志意见建议,会同省体育局

逐条研究修改.６月２８日,社会委全体会议进行

认真审议,形成了审议意见和社会委修改建议文本

及对照表.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体育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动力.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４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需要地方立法有效衔接,维护法制统一.我省

现行的«山西省全民健身促进条例»«山西省体育设

施条例»«山西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仅在全民

健身、公共体育设施及体育经营活动方面作出规定,

且制定时间较早,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出台一

件综合性、基础性地方性法规.在省委的正确领导

下,我省体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全民健身工作体

系逐步完善,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以及体育产业蓬勃

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做法,有必要进行总结固化.

同时,我省体育发展还存在人民群众多元化体育需

求尚未得到较好满足、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不够、城乡体育发展不均衡、体育组织发挥作用不

足等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推动解决.

二、主要修改建议

社会委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

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落实

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体现了新修订体育法的立

法精神,立足我省实际,细化了上位法相关规定,衔

接了现行地方性法规,指导思想明确,内容相对完

善,结构比较合理.同时,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关于体育赛事

体育赛事对促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

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省

体育高质量品牌赛事数量不多.«条例(草案)»虽

然对学生竞赛体系、赛事活动的保险保障作了规

定,但促进赛事发展的制度设计还需要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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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议«条例(草案)»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举

办、申办、承办赛事活动,政府及相关部门为社会力

量举办体育赛事提供支持保障等方面的规定.

(二)关于体育产业

体育产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生活

品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省存在对社

会力量参与体育支持力度不够,体育产业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不足等问题.«条例(草案)»用专章对

体育产业作出规定,但在制度设计方面还需要进一

步细化完善.建议增加规定,明确省人民政府制定

全省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多

部门体育产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

(三)关于学校体育活动风险防控

体育活动具有一定风险性,学生在体育活动中

的意外伤害是制约体育教学的重要因素.在立法

调研过程中,教育部门反映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发生

意外伤害,容易产生纠纷,需要对学校体育活动中

的安全风险防控予以重视.建议新增一条,明确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做好学

校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和运动伤害风险防控工作,鼓

励学校投保责任保险、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的规定.

(四)关于农村体育

农村体育是体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难点,是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短板”.我省城乡体育资源

分布不均衡,农村全民健身公共场地、设施等供给

不足.«条例(草案)»仅规定撤并的农村中小学校

闲置体育场地设施,可以用于农村居民健身活动.

建议补充利用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等资产资

源,规划建设农村公共健身场地、体育指导站点方

面的规定.

(五)关于体育执法

体育行政执法是推进依法治体、建设法治政府

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法治保

障.我省体育执法力量非常薄弱,县级体育主管部

门没有专门的体育行政执法机构和人员,行政执法

监管不到位,校外体育培训、棋牌室经营监管不力

等问题比较突出.建议«条例(草案)»增加一条,明

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体育协同执法机制,

采取联合执法等多种方式加强体育行政执法.

(六)关于体育组织

体育组织是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力量,培育壮

大体育组织是促进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省体

育组织发展比较缓慢,设区的市体育总会尚未全部

建立,县级体育总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老年人

体育协会覆盖率低,体育组织作用发挥不足.建议

增加健全体育组织体系,加强基层体育组织建设,

培育发展自治性体育组织等方面的规定,引导、支

持体育组织发挥作用.

(七)关于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

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于指导公民安全、科学、有

序地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健身科学化水

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条例(草案)»虽然对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管理、监督作了规定,但内容比较原则.

建议进一步充实相关内容,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体育主管部门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纳入体育发

展规划,列入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培训基地建设.

(八)关于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保障法定义务得以履行的重要手

段,关系到法律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

性.«条例(草案)»缺少“法律责任”规定.建议增

加“法律责任”专章,明确违反相关义务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社会委提出的修改建议文本共１０章６５条,相

比省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新增９条,删

除１条,作较大修改８条,同时对部分条款作了立

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的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附件,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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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对«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进行了初审.会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省体

育局成立修改组,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和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对草案

逐条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

印发省政府有关部门、省政协、各设区的市和部分

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立法

研究咨询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并将草案在网上

发布,公开征求意见.８月中旬,先后赴晋城市、广

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立法考察调研.８月２２日,召

开论证会.８月２９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对

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９月４日至５日,贺天才副

主任带队赴阳泉开展立法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

实地调研等方式,对草案征求意见.９月１２日,主

任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第二

次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九章五十七条.修改后,新增六

条两款,删除六条三款,将两条拆分为四条,并调整

了部分条款的顺序和内容,现草案修改稿为九章五

十九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规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及有关方面提出,修改

后的体育法明确体育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建议增加

相关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在草案修

改稿第三条增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内容.

(二)关于退役运动员

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优秀退役运

动员从事学校体育教学、训练活动,对青少年学生

的健康成长和退役运动员安置都具有积极意义,建

议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入学校兼任、担任体育教

师的渠道.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该意

见,在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增加“学校

优先聘用符合相关条件的优秀退役运动员从事学

校体育教学、训练活动”的内容.

(三)关于体育赛事活动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举办体育赛事活

动对促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建议明确各级人民政府

组织申办体育赛事活动的责任,同时鼓励社会力量

举办赛事活动.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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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见,在草案修改稿第四十条中增加有关内容,

丰富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主体.

(四)关于体育行政执法机制

调研时,有关方面提出,我省体育执法力量十

分薄弱,县级体育行政部门没有专门的行政执法机

构和人员,对校外体育培训、棋牌室经营等监管不

力的问题比较突出,建议加强体育行政执法工作.

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该意见,在草案

修改稿第五十六条中增加相关规定.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部分条款在立

法技术和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并对条款顺

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修改稿

作了修改.

以上汇报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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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五号)

«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４

年９月２８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

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保障军事

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加强国防

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抵御侵略,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军事设施的保护以

及其他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遵循军地共管、分工协作、属地保护的

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会同有关军事机关,按

照职责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保护

工作.

有关军事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向

当地人民政府书面提出保护需求,当地人民政府应

当会同有关军事机关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予以

落实.

第五条　县级以上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

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建立健全

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中的

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国家安全、民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

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行政、农业农村、

商务、应急管理、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和保密等有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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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国防动员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

军事设施保护日常工作.

第六条　设有军事设施的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可以设立军事设施保

护小组.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军事设施保

护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军事设施保护意识.

第八条　保护军事设施是国家机关、军队、社

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

为,都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九条　对在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

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　护

第十条　军事设施保护分为军事禁区、军事管

理区的保护和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

事设施的保护.

第十一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划定、撤

销或者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

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划定后,军事设施管理

单位应当根据具体条件,按照划定的范围,修筑围

墙、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或者界线标志;处于林地、

矿区或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灾害多发区域的,

应当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

统一规定的样式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设置标

志牌.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拆除或

者损毁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标志牌.

第十三条　禁止航空器在军事禁区上空进行

低空飞行,但是经有关军事机关批准的除外.

军事管理区上方的空域应当划设无人驾驶航

空器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

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在划定军事禁区

范围的同时,可以在其外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

(一)军事禁区面积较小或者易对军事禁区进

行窥视等活动,仅在禁区内采取防护措施不能满足

安全保密要求的;

(二)军事设施有物理遮蔽需要或者防电磁辐

射、电磁干扰等特殊技术要求,仅在禁区内采取防

护措施不能满足使用效能要求的;

(三)军事设施具有重大危险因素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其他有特殊防护要求的.

战略地位重要并且军事设施比较密集的地域,

除对军事设施划定军事禁区外,可以将整个地域划

定为安全控制范围.

第十五条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

禁止从事下列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活动:

(一)擅自探矿、采矿、采石、建设等;

(二)擅自对军事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

察、测量、定位、描绘和记述;

(三)依托军事设施外围墙体搭建民用设施;

(四)从事爆破、射击活动;

(五)建设涉外项目;

(六)修建可以通视军事禁区的建筑物、构

筑物;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

用效能的其他活动.

第十六条　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

军事设施,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予以保

护;军队团级以上管理单位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政府

予以保护.

第十七条　在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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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下列影响飞行安全和助航设施使用效能的

活动:

(一)修建影响机场通信、导航的设施;

(二)修建超出机场净空保护标准的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三)设置影响飞行安全和助航设施使用效能

的灯光、标识或者物体;

(四)升放动力伞、滑翔伞、无人机、风筝、孔明

灯、气球和其他升空物体,或者放飞影响飞行安全

的鸟类;

(五)焚烧秸秆、垃圾,排放影响飞行安全和助

航设施使用效能的烟尘、粉尘、废气,或者燃放烟花

爆竹;

(六)种植影响飞行安全和助航设施使用效能

的植物;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影响飞行安全和助航设

施使用效能的其他活动.

军民合用机场的净空 保 护 工 作,适 用 前 款

规定.

第十八条　禁止从事下列危害军用通信设施

安全的活动:

(一)在通信线路安全范围内进行爆破,堆放易

燃易爆物品;

(二)在埋有电缆、光缆的地面上钻探、种树、挖

砂、采石、取土,倾倒腐蚀性废弃物;

(三)移挪电杆或者更改线路,在电杆及其拉线

安全范围内采石、取土;

(四)在电杆及其拉线、天线搭架和其他设备上

拴绑重物、牲畜,向电杆、电线、绝缘子进行射击;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危害军用通信设施安全

的其他活动.

第十九条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发现在军用通

信线路沿线进行筑路、兴修水利、建设农田、植树造

林、砍伐林木、运输货物超高、架设线路、铺设管道

或者水下作业等活动,可能危及军用通信线路安全

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采取防范措施.

第二十条　在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电磁环境

保护范围内,禁止建造、设置影响军用无线电固定

设施使用效能的设备和电磁障碍物体,不得从事影

响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电磁环境的活动.

在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

安装或者使用可能产生电磁辐射和无线电波辐射

的仪器、设备,应当报告所在地军事设施管理单位,

由军事设施管理单位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对其干扰

程度和电磁障碍物的影响情况进行测试和论证,经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同意后,方可安装、使用.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军用铁路、公路专用线和

军用输油、输水、输气管道限界内修建建筑物、构

筑物.

未经批准,禁止接用军用输油、输水、输气管道

和输电线路.

禁止毁坏助航、导航、测量标志和民用铁路线

上的军用站台等军事设施.

第三章　经济建设与军事设施保护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安排可能影响

军事设施保护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由主管部门通过同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办事机构

书面征求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必要时,可以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有关军事机关对建

设项目进行评估.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

批下列可能影响军事设施保护的建设项目,应当审

查征求军事机关意见的情况;对未按规定征求军事

机关意见的,应当要求补充征求意见;建设项目内

容在审批过程中发生的改变,可能影响军事设施保

护的,应当再次征求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

(一)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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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采矿、采石、建设等;

(二)在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

设施一定距离内从事采石、取土、爆破等;

(三)在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

构筑物、道路和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采伐林

木等;

(四)在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电磁环境保护范

围内安排建设项目;

(五)其他可能影响军事设施保护的建设项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批准从事前款建设

项目,不得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所列事项,有关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门意见不一致

的,由有关部门的本级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协调,

必要时由本级国防动员委员会组织评估.经协商

仍未达成一致的,报上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协调

处理.

第二十五条　安排建设项目或者开辟旅游景

点,应当避开军事设施;确实不能避开,需要将军事

设施拆除、迁建或者改作民用的,由省人民政府按

照权限与负责管理军事设施的战区级军事机关商

定,依法办理报批手续,其组织实施、费用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公职人员在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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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　薄文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下

简称«条例(修订草案)»)是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

立法计划正式项目.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安排,受省

人民政府委托,我就«条例(修订草案)»的有关情况

作如下说明:

一、立法的必要性

«条例»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

法»的重要地方性法规,是我省开展军事设施保护

工作的基础性法律和法治保障.现行«条例»自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施行以来,对保护我省行政区域

内军事设施安全、保障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

活动的正常进行,以及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

随着国家安全和发展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

化,军事设施保护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亟需

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制度来应对重要军事设施安全

保密及使用效能发挥的严峻形势,促进军事设施保

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

设施保护法»于１９９０年正式颁布施行,于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４年进行了两次修正,于２０２１年进行了修订.

新修订的军事设施保护法重点在细化分类保护、突

出主动保护、规范划区保护、加强军地统筹等方面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上位法已经修改、我省

国防动员体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现行«条例»已难

以适应军事设施保护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需根

据上位法的新要求进行修订.

二、起草过程

本次修法,是巩固拓展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效

的一项重要工作,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司法厅、省国

动办、省军区动员局组织精通业务的同志参与起草

工作,以压实军地责任、强化军地协调为主线,深入

贯彻“分类保护、确保重点”的方针,在深入调查研

究、征求意见、集体审议的基础上,形成«条例(修订

草案)».按照立法工作进度安排,１月完成修订草

案初稿起草后,征求各市国动办、军区分(警备区)

动员处修改意见并对初稿进行了完善,于３月１１

日报省司法厅初审.省司法厅按照立法程序进行

审查修改,向５３个省直和中央驻晋单位、１１个设

区的市政府、４个县(市、区)政府、３个驻晋部队征

求了意见,赴阳泉市、运城市和河北省、北京市开展

立法调研,广泛听取监管部门、军事设施管理单位

的意见建议,４月１９日组织行业和法律专家进行

了论证.在协调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条例(修订

草案)»进行多次修改,并于６月２４日省政府第４６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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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

«条例(修订草案)»共五章三十二条.增加了

军事设施保护协调工作机制、针对性保护措施、主

动保护等９条内容;删除了设立公安机构、军事设

施管理单位执勤人员的管理职责等与上位法不一

致、重复规定的９条内容;完善了军事设施保护工

作的领导管理体制、加强基层保护和宣传教育、分

类保护措施、军地意见征求及协商等.主要内容

包括:

(一)健全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条至第九条).

进一步厘清各级政府和相关军事机关的职责.坚

持党对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领导.明确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会同有关军事机关,按照职责分工,管

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明确各级国

防动员委员会组织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军事设施

保护工作,建立健全军地军事设施保护协调机制.

完善基层保护和宣传教育制度.

(二)细化保护范围及措施(第十条至第二十二

条).规定了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

安全控制范围、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划定等内

容.规定了划定某一军事设施保护区域的具体范

围,应当由所在地政府、军事机关和军事设施管理

单位共同参与.明确军事设施管理单位的相关职

责,对处于林地、矿区或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多发

区域的军事设施,应当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规定

了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和作战工程安全

保护范围内,地方经济活动不得影响军事设施安全

和使用效能的相关情形.完善了军用机场净空保

护区、军用通信线路、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保护的

有关规定.

(三)完善协调经济发展与军事设施保护的制

度(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明确了地方经济

建设需征求军事机关意见的情形.规定由相关部

门通过同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办事机构征求有关军

事机关意见的途径,有关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门意见

不一致的,由本级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协调.完善

了军事设施处置的有关规定.

(四)明确法律责任(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一

条).明确各类违法行为查处的责任主体,对本条

例规定的禁止性行为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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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下

简称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经省人民政

府第４６次常务会议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

为了做好条例修订工作,法工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提前

介入,多次与省国防动员办、省司法厅对接沟通,全

面了解我省军事设施保护情况;征求部分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赴辽宁省和晋中

市、阳泉市进行调研,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军事设

施保护工作,把握修订草案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７月３日,法工委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研

究,形成了研究意见的报告;７月１５日,主任会议

研究同意后,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研究意

见报告如下.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需要.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

强后盾.军事设施是国家国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

的重要依托.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有必要修订完善我省条

例,不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二是细化落实上位法的需要.２０２１年６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

法»进行了修订.我省现行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于

１９９９年制定,随着上位法的修改,条例的一些内容

与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同时需要结合我省实际对

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细化、量化,从法制层面打

通上位法在我省贯彻实施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适应我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新变化的需

要.近年来,随着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

深刻变化,军事设施保护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亟需

通过法治方式予以解决,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我

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二、主要修改意见

(一)进一步完善保护制度措施,加大保护力

度.军事设施安全关乎国防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福

祉.目前,军事设施的种类、数量不断增多,保护要

求不断提高.为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发挥使用

效能,建议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完善保护措施,

在修订草案中完善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标志牌的

设定和实施,采取安全监控和技术防范措施等相关

规定.

(二)进一步统筹兼顾经济建设与军事设施保

护,促进协调发展.随着经济建设进程加快,军事

设施保护与经济建设需要统筹协调的问题不断增

多,工作难度不断增大.为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建

议在修订草案中增加对可能影响军事设施保护的

经济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对失去使用效能并无需恢

复重建的军事设施予以处理并移交当地政府等相

关规定,统筹兼顾军事设施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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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规范法律责任设定,维护法制统

一.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建议删去修订草案第

四章法律责任中无上位法依据的条款,同时结合我

省军事设施保护实际,根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增

加对扰乱军事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等行

为的处罚.

此外,建议对修订草案部分条款作立法技术和

文字表述等方面的修改.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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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对«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

下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国动办、省军区动员局,根

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

逐条研究修改;之后,组织开展征求意见、调研和论

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修改完

善.８月３０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

行逐条研究;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进行统一审议;９月１２日,主任会议对修订草案进

行研究后,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

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修订草案初审稿共五章３２条.修改过程中,

根据组成人员意见和我省军事设施保护实际,删除

３条,合并２条为１条.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共五章

２８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加大军事设施保护力度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军事设施

安全关乎国防安全,建议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加

大保护力度.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

意见,建议:一是明确保护军事设施是国家机关等

相关单位和公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禁止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二是明确禁止航空

器未经批准在军事禁区上空进行低空飞行;三是增

加军用无线电固定设施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的禁

止性规定,进一步保障军用通信安全.(现修订草

案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一

款)

(二)关于经济建设兼顾军事设施保护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建议妥善处理经

济建设与军事设施保护的关系,细化相关规定,促

进二者协调发展.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采纳了

这一意见,建议:一是增加对可能影响军事设施保

护的建设项目进行评估的规定;二是明确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建设项目,应当审查征求军

事机关意见的情况;三是明确军地意见不一致时如

何协调处理,形成经济建设和军事设施保护的最大

公约数.(现修订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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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法律责任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第四章法

律责任中,有的条款上位法已有规定,不宜抄搬;有

的条款涉及行政强制执行,超出了地方立法权限.

考虑到军事设施保护法及其实施办法已有相关法

律责任规定,地方性法规细化空间不大,法制委员

会经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些意见,建议删去重复上

位法和超出立法权限的条款,只保留衔接性规定和

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规定,其他违法行为的法律责

任执行上位法的规定为宜.(现修订草案第四章)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法规规范的内容、

立法技术规范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修改,对部

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的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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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六号)

«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９

月２８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

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

尊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保障和规范红十

字会依法履行职责,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红十字会工

作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红十字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

照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独立自主地

开展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十字事

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支持和资助红十

字会工作,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

动进行监督,所需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支持红十字会工作.

第五条　每年５月８日世界红十字日所在周

为省红十字博爱周,集中开展红十字活动.

第六条　对在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和奖励.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七条　按照省、设区的市、县(市、区)建立红

十字会.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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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红十字会向上级红十字会报告重要事项.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

学校、医疗机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建立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加强对红十字会基层

组织的指导.

第九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设立理事会、常务

理事会和监事会,按照相关规定建立执行委员会.

理事会、监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

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

第十条　理事会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常务副会

长、副会长,根据会长提名决定秘书长.理事会执

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民主选举产生的常务理

事组成,对理事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执行委员会是理事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其人员

组成由理事会决定,向理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监事会民主推选产生监事长、副监

事长.监事会对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执行委员会

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以及开

展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并向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执

行委员会通报监督情况.

监事会成员列席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执行委

员会会议.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救援、救灾的相关工作.在战争、武

装冲突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

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急救援

和人道救助;

(二)开展社会救助及相关人道主义服务工作;

(三)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应急救护、防灾

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

(四)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角

膜等组织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

关工作;

(五)组织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

工作;

(六)宣传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法

规,传播红十字文化;

(七)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指导下,参加国际人

道主义救援工作和国内应急救援工作;

(八)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的

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红十

字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应急预案,筹措储备救灾物

资,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红十

字人道救助体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助医、助

学、助困、助幼、助老、助残等社会救助以及与其职

责相关的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体系,加强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建

设,面向社会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提高群众自

救互救能力.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参与、推动

无偿献血的知识普及、宣传动员、志愿服务和奖励

激励等工作;参与、推动遗体和人体器官、角膜等组

织捐献的宣传动员、意愿登记、捐献见证、缅怀纪

念、人道关怀等工作;参与造血干细胞资料库的建

设和管理,做好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普及、宣传

动员、报名登记、捐献服务、捐后随访等工作.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发展红十

字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规范志愿者管理与服

务,组织开展志愿者培训,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必

要的条件和保障,维护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会同教育、

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共青团组织,指导学校建立红十

字会基层组织,发展红十字青少年会员和志愿者,

开展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生命健康教育、应急救

护技能培训等与青少年特点相符合的教育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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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第十九条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应当发展会员、

志愿者,宣传普及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开展人道

救助活动,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群众性健康知识普

及和其他符合红十字宗旨的活动.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应当发挥红十字社区服务

站、红十字救护站、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和博

爱家园等红十字基层服务平台的作用,开展具有红

十字特色的活动,联系和服务基层群众.

第三章　财产与监管

第二十条　红十字会财产的使用应当与红十

字会宗旨相一致,并坚持必要、节约和规范的原则.

红十字会财产的收入和使用情况,依法接受人

民政府审计部门的监督.

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及其使用情况,依法接

受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红十字会财产的主要来源:

(一)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拨款;

(五)其他合法收入.

红十字会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可以依法设

立红十字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接受境内外组织和

个人的捐赠,用于发展红十字事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可以依法开

展募捐活动.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政

府负责发放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的部门申领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负责发放的部门应当直接向红十字会

发放.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可以协助县级以上红十字

会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未经授权,红十字会

基层组织不得以红十字会名义开展募捐和接受

捐赠.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接受捐赠,应

当开设银行专户,进行专账管理,并向捐赠人开具

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捐赠票据的,应当做好相关

记录.

捐赠人捐赠的款物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

款物.捐赠人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

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捐赠人捐赠本单位产品

的,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相应义务.

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其捐赠款物管理、使用

的有关资料,接受捐赠的红十字会应当及时主动向

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按照募

捐方案、捐赠人意愿或者捐赠协议处分其接受的捐

赠款物.　

确需改变捐赠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

意,并及时反馈使用情况;无法征求捐赠人意见并

且没有签订捐赠协议的,应当按照程序审定,用于

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项目.

没有具体意愿的捐赠,由红十字会依法根据红

十字事业发展的需要用于人道主义事业.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聘请依

法设立的独立第三方机构,每年对捐赠款物的收入

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建立健

全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信息发布,通过红十字会网

站或者人民政府网站等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布捐赠

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

及捐赠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

等信息,不得公开.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当建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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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内部控制、审计公开、监督检查等制度.

红十字会监事会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加强

对财产使用情况的监督.

红十字会使用捐赠资金开展救援、救助等工作

产生的实际成本,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使用范围和

列支额度据实列支.

第二十九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红十

字工作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向有关部门

或者红十字会投诉、举报.接受投诉、举报的部门

或者红十字会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及时调查处理,并

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人、举报人.

第四章　保　障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十字

应急救援工作纳入政府灾害应急响应体系;根据实

际需要,将红十字备灾救灾物资仓储设施建设和救

灾物资储备工作纳入当地防灾减灾规划;支持红十

字会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组建应急救援队伍,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并加强培训和演练.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当支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建设,支持红十

字会在容易发生意外伤害的交通运输、矿山、建筑、

电力、旅游等行业,以及教育、体育、公共安全等领

域,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师资队伍建设.师资所属单位应当予以支持.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配置应急救护设施、设

备,支持红十字会普及应急救护设施、设备使用

技能.

已配置应急救护设施、设备的公共场所经营管

理单位,应当安排具备相关使用技能的工作人员对

设施、设备进行日常巡检和维护,并在显著位置标

明工作人员联系方式以及设施、设备具体位置等

信息.

鼓励社会力量在公共场所按照有关规定配置

应急救护设施、设备.

第三十三条　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执行救援、救

助、救护任务并标有红十字标志的人员、物资和交

通工具享有优先通行的权利,并按照相关规定免交

通行费.

公安、交通运输、民航、铁路、税务、海关、邮政

等部门和单位对红十字会接受境内外援助或者捐

赠用于救助和公益事业的款物,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优先办理有关手续、减免相关税费.

第三十四条　红十字会志愿者参加应急救援、

应急救护等志愿服务活动表现突出的,红十字会应

当按照规定为其申报好人、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或

者见义勇为奖励.

鼓励和支持具备应急救援能力的组织和具有

应急救护技能的个人参与紧急救援、应急救护

服务.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红

十字会依法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

角膜等组织捐献以及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相关工作,制定并推动落实无偿献血者、遗体和人

体器官、角膜等组织捐献者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及

其相关人员的奖励、优待政策.

第三十六条　支持红十字会建立捐献者缅怀

纪念设施、组织开展缅怀纪念活动.

凭红十字会出具的捐献证明可以免除遗体和人

体器官、角膜等组织捐献者的殡葬服务费.具体办法

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和保险经办单

位应当为遗体捐献者家属办理抚恤、补助、事故保

险等事项提供便利,红十字会出具的遗体捐献证明

在办理上述事项中与火化证明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七条　公安、民政、交通运输、海关、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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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民航、邮政等部门和单位,应当为无偿献血、遗

体和人体器官、角膜等组织捐献和造血干细胞捐献

的转运提供绿色快捷通道,确保高效畅通.

第三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推动学校开展

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支持学校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

学校应当组织开展与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生

命健康教育、应急救护知识等相关的实践活动.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当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兴办或者参与医疗、康复、

养老、护理等与其宗旨相符合的公益事业,并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给予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十字

会信息化建设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提升

红十字会的科学管理和信息公开水平,实现备灾救

灾、人道救助等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

第四十一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

当开展红十字法律、法规和人道救助活动的宣传报

道,按照有关规定发布公益广告.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支持红十字会开展公

益宣传活动.文化体育场馆、影剧院、车站、机场、

公园、商场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为红十字公益

活动提供便利,减免相关费用.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当支持将红十字捐赠捐献、志愿服务等信息纳入

相关主体信用记录,健全信用激励机制.

第四十三条　为红十字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本人或者其家庭遇到生活困难时,红十字会应

当优先给予人道救助.

第四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碍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编造、发布、传播涉及

红十字会的虚假信息,不得损害红十字会名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审计、民政等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害的,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背募捐方案、捐赠人意愿或者捐赠协

议,擅自处分其接受的捐赠款物;

(二)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财产;

(三)未依法向捐赠人反馈情况或者开具捐赠

票据;

(四)未依法对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用情况进

行审计;

(五)接受捐赠未进行专账管理;

(六)在捐赠资金中列支实际成本超出规定的

使用范围或者列支额度;

(七)无正当理由拒绝捐赠人查询、复制或者不

提供其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或者提供

虚假资料;

(八)未依法公开信息;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条例相

关规定,除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外,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将其失信信息向省公共信用信息

服务平台归集,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惩戒.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在实施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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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４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尚日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现就«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

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人道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跨越国界、种

族、信仰的红十字如同一面旗帜,对世界范围内的

人道主义运动具有引领作用.山西省红十字会自

１９１１年成立以来,秉承人道主义宗旨,积极发挥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

重大灾害救援、保护生命健康方面作出了重要

贡献.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十字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红十字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

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红十字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性质地位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红十字会是党和政

府在人道主义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宗旨

使命上,强调中国红十字会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增强责任意识,推进

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开展人道救助,真心关爱

群众,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在价值追求上,强

调要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

会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弘扬正能量,引领新

风尚;在自身建设上,强调要高效运转,增强透明

度,主动接受监督,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及时得到

落实;在承担国际责任上,强调要积极参与国际人

道主义援助,为更多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在力所能

及范围内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国际人道主义事

业作出更大贡献;在加强党的领导上,强调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红十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热情

帮助解决红十字事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

将新任务、新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更好地引领、规

范和保障我省红十字会工作,有必要修订«山西省

红十字会条例».

(二)推动中国红十字会法在我省全面有效实

施的需要.２０１７年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施行

２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进行了首次

大修,对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监督机制和内部治

理结构进行梳理和完善,并增设了法律责任专章.

我省原红十字会条例自１９９６年８月施行以来,距

今已有２８年,部分条款与修改后的上位法存在不

一致、不协调,亟需加以修订完善.近年来,全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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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０个省份相继出台了红十字会方面的地方性法

规或政府规章,当地的红十字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为了更好地体现和贯彻落实上位法的新精神、新内

容,为我省红十字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

有必要修订«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

(三)规范和保障我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更好地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需要.近年来,我省红十

字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推动各项人道救援救助救

护工作,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在３年抗击新冠疫情中募集款物达１３２９

亿元,助力我省各市和邮政、交通、教育等重点行业

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复课;在２０２１年山西洪涝灾害

中募集款物达１３７２亿,助力灾情救助和灾后重

建;面对城乡最困难群体,连续２３年开展“博爱送

万家”活动,向困难家庭提供救助１８７亿余元,受

益群众达到２１１万余人次;在全国红十字系统率先

成立志愿者协会,注册登记志愿服务团队２５７个,

志愿者３７９万余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３１万余小

时;连续四年高质量完成省政府民生实事,在人流

密集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AED)２８２３

台,带动市县政府配套配置１０００余台,全省累计投

放３９００余台AED,培训１７万余人次,累计施救１６

例心搏骤停患者.其中２０２４年,民生实事项目成

效逐渐凸显,截至目前,已成功施救６例心搏骤停

患者.坚守应急救护培训的法定职责,在“五进”的

基础上提质扩面,应急救护培训工作走在全国第一

方阵,累计完成取证人数６８万余人,普及５７０万余

人次,促进了民众“懂急救、会急救”的能力养成和

“愿急救、敢急救”的行为自觉.推动２８７６０万人

次参加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到１０２１９５余吨,全

省１１个市全部荣获无偿献血先进市荣誉称号;超

额完成中华骨髓库下达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资料入库任务,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入库志愿者

１１０４万人份,３１７位志愿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３１７位生命垂危的白血病患者点燃生的希望.

建成省级人体器官(遗体)捐献者缅怀纪念园,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总数达１６５２万人,实现人体器

官捐献７９８例,捐献大器官２３２４例,救助２２１７人.

累计投入３７１８万元,在全省建设博爱家园７３个、

博爱卫生站７２所、红十字景区救护站２２所,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进一步发挥红十字

会的积极作用,提升各级红十字会人道服务能力,

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山西实践,有必要修订«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

自新修订的中国红十字会法颁布施行以来,省

红十字会认真贯彻落实相关要求,积极推动全省红

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扎实做好我省条例修

订起草的前期筹备工作,总结工作经验.２０１９年

将修订工作纳入«山西省红十字会改革实施方案»

内容,作为我省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举

措一体推进;期间,我会多次组织开展了大调研,深

入市、县、乡镇、农村等一线,特别是对各级红十字

会和基层红十字组织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全面了解.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７日,中共山西

省委转发«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

划»(晋发〔２０２３〕２０号),«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被

列为正式立法项目;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８日,中共山西

省委办公厅转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立法

计划»(厅字〔２０２４〕３２号),«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

被确定为２０２４年立法计划正式项目.

为确保做好立法工作,省红十字会党组立即进

行安排部署,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组长的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员,组建了由专

业法律学者、业务骨干人员构成的“条例起草小

组”.收集了相关资料,包含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

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相关法律法规、已完成立

法省份的条例或规章,汇编了«山西省红十字会条

例立法参考资料»,以国家法规政策为指引,以我省

近年出台政策为依托,以兄弟省份出台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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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规范性文件为补充,于３月底完成«条例(修

订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并报送省司法厅进行

立法审查;省司法厅进行了认真审查修改,经过反

复讨论、意见征求、专家论证、多部门协调,形成«条

例(修订草案)»,于６月２４日省政府第４６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期间,为了真实了解红十字会基层

组织建设工作和群众对人道服务的新需求,２０２４

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４日,省红十字会、省司法厅赴浙

江省,以及太原市、晋城市进行了立法调研.６月

１０日至６月１２日,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组

织调研小组前往阳泉、晋中开展调研,收集了大量

一手资料,为条例的修订完善提供了实证支撑.

三、«条例(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修订草案)»设总则、组织与职责、财产

与监管、保障措施、法律责任、附则,共６章４５条.

以我省红十字会工作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

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出明确具体、科学全面的

规定,力求查缺补漏,建章立制,确保能落地、可持

续.主要内容包括:

(一)明确政府职责.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对红

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如在发展规划上,纳入

政府工作整体安排;在业务开展上,纳入相关部门

工作职责,如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

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发挥红十字工作在精

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这些法定规范和制度安

排,把政府支持和资助责任落到了具体工作上,更

好彰显了红十字会是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的政治

属性,有利于发挥红十字会在推进山西高质量发展

中的独特作用.

(二)明 确“三 救”工 作 职 责.«条例(修订草

案)»中明确规范红十字会在“三救”方面的职责,并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十字应急救援工

作纳入政府应急响应体系.明确红十字会将依法

加强应急救护基地和设施建设,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和演练.参与开展人道救助工作,强化人道资源动

员能力等.

(三)明 确“三 献”工 作 职 责.«条例(修订草

案)»中明确规范红十字会在“三献”方面的职责,对

各级政府、行政部门、行业单位、医疗机构、新闻媒

体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开展

“三献”工作,支持红十字会建立遗体和人体器官

(组织)捐献者纪念场所(设施)等,支持红十字会开

展造血干细胞、遗体和人体器官(组织)捐献等工

作,明确了对捐献者的激励表彰政策等.

(四)明确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专门列出

“财产与监管”一章,目的就是要强化对红十字会财

产的监督,回应社会关切.这些新的约束性规定,

是对红十字会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是对红十字会的

保护.

(五)明确各方法律责任.新增“法律责任”,不

仅对“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责任追究,对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各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也同样有违法责任追究.这

是对包括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约束,也是对红十字事业的

保护.这些新增条款必将对捐赠人的保护,对红十

字会的名誉保护、品牌标志保护、财产保护以及其

他合法权益的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力推动我省红十字会立法工作,是我省全面

推动依法治国在人道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全省

红十字系统的热切期盼,更是推动红十字会提升帮

扶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能力的重要举措与法律

保障.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订草案)»请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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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经省人民政府第

４６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

为了做好红十字会条例的修订工作,教科文卫

工委按照常委会党组和主任会议要求,提前介入条

例修订工作,与省红十字会、省司法厅共同研究,推

进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深入平定县、介休市实地

调研,组织多场座谈会和论证会,广泛听取部分常

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

以及红十字志愿者的意见建议,征求了太原、大同、

运城等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教科文

卫工委对修订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现将研究意见

汇报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１９９６年８月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通过了«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条例施行２８年

来,对依法促进和规范我省红十字会工作发挥了积

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一是中央及省委对红十字工作提出了

新要求、新任务,我省现行条例中的部分内容与中

央及省委关于红十字事业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不

相契合;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修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我省现行条例部分条款

与之不相衔接;三是我省现行条例部分内容与我省

红十字事业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也不相适应.教

科文卫工委认为,对现行条例进行全面修改,是推

动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法规制度的重要措

施,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内在要求,是依法引领

推动我省红十字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主要修改意见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的修订草案,体例结构较为合理,规

定内容比较全面,主要制度基本可行,建议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关于对“三献”志愿者的激励优待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分别对“三献”

(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作了优待规定,但仅通过“鼓励各地制定政策”

来落实或仅规定了“免除基本殡葬费”,这样的激励

优待力度与“三献”志愿者对社会的突出贡献明显

不相称.建议参照兄弟省市规定,一是将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修改为:“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

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的个人,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共

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景

区和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费等待遇”;二是

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的“民政部门应当免除遗体

和人体器官、角膜等组织捐献者的基本殡葬费用”

修改为“民政部门应当免除遗体和人体器官、角膜

等组织捐献者的殡葬费用”.

(二)关于在校园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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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提高师生自救互救能力,保障校内遇

到突发意外伤害时能够得以初步有效处理,建议将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中小学校应针对青少

年的成长规律和实际情况,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层

次的应急救护普及活动.普通高校应当将应急救

护培训工作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开设以红十字运

动、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为主要内容的必修课或选

修课.”

(三)关于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保障力度

第三十六条对政府有关部门支持红十字事业

作了规定,但比较原则,针对性、操作性不强.建议

参照兄弟省市规定,将该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安排社会福利事业彩票公益金,支持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等人道救助公益项目”.

此外,建议对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进行修改.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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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５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对«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以

下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法

工委会同教科文卫工委和省红十字会,根据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修订草案进行了逐条

研究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印发省直有关

部门,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和

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通过山西人大网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还专程赴宁夏、朔州、

阳泉等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

人员、省人大代表进行研究论证.８月２９日,法

工委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研究.９月２

日,法制委对修订草案进行统一审议.９月１２

日,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次审议.现将审议

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修订草案初审稿共６章４５条.修改过程中,

增加２条,删去６条,将２条分别拆分为７条和３

条.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共６章４９条.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审议

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当明确红十字会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有利于更好推动红十字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法制委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在总则中

增加一条:“红十字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照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

展工作.”(现修订草案第三条)

(二)关于红十字会的职责.原修订草案第十

四条,对红十字会的职责以及履行职责的要求,在

表述上不符合立法技术规范.在征求意见时,有关

方面提出对职责的规定应当凝练清晰,履行职责的

要求应当明确具体,不宜将二者混合在一起规定,

应当分开表述.法制委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修订

草案第十四条拆分为第十二条至第十八条,其中第

十二条规定红十字会的职责,第十三条至第十八条

规定其履行职责的有关要求.

(三)关于支持红十字会举办公益事业.在调

研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应当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

助医、助老工作方面的资源优势,支持红十字会兴

办医疗、康复、养老、护理等方面的公益事业.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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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增加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红十字会依法兴办或者参

与医疗、康复、养老、护理等与其宗旨相符的公益事

业,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给予土地、税收等优惠政

策.”(现修订草案第三十九条)

(四)关于增加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征求

意见过程中,有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对红十字会

及其工作人员的所有违法行为中,社会公众和舆论

对不能依法公开相关信息的情形更为关注,有必要

对“未依法公开信息”的违法行为明确规定予以追

责.法制委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在法律责任中对修

订草案第四十二条,增加一项违法情形“未依法公

开信息”.(现修订草案第四十六条第八项)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修订草案在立法技

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

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的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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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七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

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决定:

一、对«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作出修改

(一)将第三条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

修改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将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

用规划,并将其作为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的组成部

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三)将第六条第一款中的“建设、水、环境保

护、地质矿产、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

和城乡建设、水行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卫生健

康等部门”.

(四)将第八条中的“城市总体规划”修改为“国土

空间规划”.

(五)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对取用城镇开

发边界地下水的取水申请,审批机关应当征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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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主管部门的意见,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自收

到征求意见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

转送取水审批机关.”

(六)将第十三条修改为:“城市供水单位依法

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七)将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城市供水单

位应当指导用水单位和个人对生活、生产、经营等

用水,实行分装水表计量.不具备单独装表条件

的,经供水企业认定,可以安装二级计量水表分别

计量收费;仍不具备条件的,由供水企业与用户共

同测算用水比例,分类计价.”

(八)将第十九条修改为:“用水单位和个人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支付水

费.用水单位和个人逾期不支付水费的,应当按照

约定支付违约金.经催告用水单位和个人在六十

日内仍不支付水费和违约金的,供水单位可以按照

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水.

“依据前款规定采取中止供水措施的,供水单

位应当提前十日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

(九)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城市用水实行总

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城市用水定额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变化和

技术进步等情况适时修订.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

(十)删去第二十三条.

(十一)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新建、改建和扩

建的工程项目未按照规定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

或者节约用水设施经验收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

求,擅自投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

水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

使用,限 期 改 正,处 五 万 元 以 上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款.”

(十二)删去第三十九条第一项,将第三十九条

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城市供水主管部

门”.

(十三)将第四十一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

“处分”.

(十四)将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

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

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中的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二、对«山西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七条修改为:“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专利项目实施计划,重

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专利项目.”

(二)将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奖励或者报

酬给付的方式和数量,单位未规定、当事人双方没

有约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发给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奖金,所发奖金不得低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最低标准;

“(二)实施该项专利后,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

投产后连续三至五年,每年从实施该项专利的营业

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的比例,作为报酬给予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三)专利权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的,应当

在获得转让、许可收益后三个月内从转让净收入或

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作

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三)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省人民政府专利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专利

案件.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调

解和裁决专利纠纷.县(市、区)人民政府专利行政

主管部门受上一级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调解和

裁决专利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负责

查处假冒专利和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的案件.”

(四)删去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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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三条修改为:“互联单位、接入单

位、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应当自网络正式联通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全国

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办理备案手续.”

(二)删去第十四条.

(三)将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合并,作为第

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山西

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

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保

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城市供水水源,发展城市供水事

业,保障城市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用水,保护供水

用水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供水

和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自建

设施供水和二次供水.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和

节约用水工作.

第四条　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工作实行开发

水源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

门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并将其作为城

市供水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从城市

发展的需要出发,并与水资源统筹规划和水长期供

求计划相协调;应当根据当地情况,合理安排利用

地表水和地下水;应当优先保证城市生活用水,统

筹兼顾工业用水和其他各项用水.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水行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当

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城市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和

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

的义务,并有权对非法开采水资源、浪费水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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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的行为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报.

第七条　对在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工作中作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

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供水工程

第八条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并按照城市供水发展

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进行.

第九条　对取用城镇开发边界地下水的取水

申请,审批机关应当征求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的意

见,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材料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转送取水审批机关.

在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凿井取水;对已建成的严重影响城市公共

供水水源开采量的自备水源井,应当限量取水,直

至关闭.

第十条　申请取用城市规划区内地下水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审核同意和批准:

(一)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到达的地区;

(二)可以利用地表水供水的;

(三)没有回灌措施的地下水严重超采区;

(四)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安全保护区;

(五)城市规划确定的公共供水水源地和发

展区;

(六)其他不宜取水的地方.

第十一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

需要增加用水的,其工程项目总概算应当包括供水

工程建设投资;需要增加城市公共供水量的,应当

将其供水工程建设投资交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

市供水主管部门,由其统一组织城市公共供水工程

建设.

第十二条　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

需自建二次供水设施的,应当经城市公共供水单位

审核同意,并对该设施二次供水的水质检验合格

后,方可联网供水.

第三章　供水经营

第十三条　城市供水单位依法登记注册后,方

可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单位,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统一安排供水

计划.

第十五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水质

检测制度,按照规定进行计量认证.

用水单位和个人使用的二次供水设施,应当由

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定期进行清洗消毒.

第十六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在每年第一季

度向社会公布年度供水服务目标和服务措施及上

一年度服务目标的实施结果.

供水服务目标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供水最低服务水压;

(二)供水水质;

(三)抢修及时率;

(四)抄表、收费服务;

(五)其他服务指标.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保持不间断供

水.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

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批

准并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因发生

灾害或者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

的同时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尽快恢复正常供水,

并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城市供水价格应当按照生活用水

保本微利、生产和经营用水合理计价的原则制定,

逐步实行科学的计量收费办法.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指导用水单位和个人对生

活、生产、经营等用水,实行分装水表计量.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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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装表条件的,经供水企业认定,可以安装二级

计量水表分别计量收费;仍不具备条件的,由供水

企业与用户共同测算用水比例,分类计价.

禁止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

第十九条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支付水费.用水单位

和个人逾期不支付水费的,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

金.经催告用水单位和个人在六十日内仍不支付

水费和违约金的,供水单位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

序中止供水.

依据前款规定采取中止供水措施的,供水单位

应当提前十日通知用水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接受用水单位

和个人的监督.

供水单位的供水水质、水压必须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和«城市供水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

要求.因水质、水压、水价和供水服务,给用水单位

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的,用水单位和个

人有权向当地人民政府建设、物价、卫生等行政主

管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并给予处理

和回复.

第四章　节约用水

第二十一条　城市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

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城市用水定额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水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情况

适时修订.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

第二十二条　新增或增加用水量实行核准

制度.

用水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水性质和转

让计划用水指标.

第二十三条　因基本建设等需要临时用水的,

应当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申请

临时用水计划指标,持批准文件到城市供水单位办

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用水单位应当提高水的重复利

用率.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的,

未经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增加用水量.

第二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应

当配套建设相应的节约用水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参加节约用水设施的竣工

验收.

第二十六条　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安装使用质量合格的节约用水设备和器具.

禁止生产、销售国家已明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和

器具.

第二十七条　用水单位应当保证节约用水设

施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拆除.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将节约用水纳入企业

技术改造计划,每年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划出一

定比例用于节约用水技术改造;应当完善用水设备

的计量制度,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

第二十九条　鼓励开展污水资源化的研究和

开发,加快污水净化设施的建设,提高净化污水利

用率.

城市排水设施和污水集中处理实行有偿使用

和有偿服务.

新建工程项目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应当建设

中水设施.

第五章　设施维护

第三十条　在规定的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

设施的地面和地下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挖坑取

土或者修建建筑物和构筑物等危害供水设施安全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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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共供水单位负责从取水

口至结算水表的公共供水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包括

用水单位和个人自行建设与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

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产权移交手续的管道及其附

属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从结算水表至用水单位和个人的供水设施,由

产权所有者负责管理和维护.

第三十二条　城市专用消防栓由城市供水单

位安装、维修和管理,公安消防机构负责监督检查,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启用.消防单位应当在

火警后三日内将失火时间、地点、用水量报送城市

供水单位.

第三十三条　水表应当经法定计量检测单位

检测合格,并按照国家规定的周期进行检定.

因水表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抄表

计量的,当月用水量按前三个月平均用水量计收

水费.

因用水单位和个人造成无法抄表计量的,供水

单位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当月用

水量按水表额定流量计收水费.

用水单位和个人对结算水表计量有异议的,经

法定计量检测机构对水表进行校验,水表误差率超

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检验费由供水单位负责;水表

误差率不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检验费由用水单位

和个人负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市公共供水

单位和自建设施供水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并

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给

用水单位和个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供水水压达不到最低服务水压的;

(三)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

务的;

(四)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在供水设

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可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造

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情节严重的,除下列

第(二)项行为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

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一)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二)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

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

动的;

(三)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

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

(四)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

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

连接的;

(五)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

(六)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

施的.

第三十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危害城市公共供

水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责任方

依法赔偿;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

处分.

第三十七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程项目未

按照规定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或者节约用水设

施经验收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使用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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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责令

其限期改正,并可限制或者核减其供水量;逾期不

改正的,可停止供水:

(一)违反规定擅自供水的;

(二)擅自转让用水计划指标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用水性质的;

(四)应当进行水平衡测试而未进行测试的.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

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条件的单位

行使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第四十条　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

上级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

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根据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

发明创造,推动专利的实施和运用,提升创新能力,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专利工

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

立专利工作协调机制和考核制度,制定和实施专利

发展战略,将专利有关信息纳入统计指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专利事业发展资金

纳入财政预算,用于专利战略实施、专利申请、专利

转化运用、专利奖励、专利维权援助、专利服务等

事项.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专利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

其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利奖,对在技

术创新与专利实施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的专利项目给予奖励.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专利激励机制,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产生明显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优秀专利项目或者专利工作成绩

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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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强专利知识的宣传、培训和普及,把专利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纳入法制宣传教育计划.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专利相

关法律、法规和专利知识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创

新和专利保护意识.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宣传、培训和普

及专利知识,加强专利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引进和

聘用国内外高层次专利人才.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

以通过资金资助、贷款贴息以及引进风险投资等方

式支持专利的运用,促进专利技术产业化.

第七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专利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制定专利项目实施计划,重点支持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的专利项目.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支持建立专利

评估、交易机构,完善专利交易平台,发展和规范专

利交易市场,推进专利交易服务,促进专利技术商

品化和产业化.

第九条　鼓励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单

位建立和完善专利管理制度和专利技术转化激励

机制,增加专利工作经费和专利技术转化投入,将

发明专利的拥有量及运用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内容.

鼓励个人进行发明创造,申请和实施专利.

第十条　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经依法认定登记后,符合条件的,享受国家规定的

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一条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专利权质押贷

款业务,增加对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的信贷投入.

鼓励担保机构优先为专利产业化项目提供融资

担保.

第十二条　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制定或者参与

制定基于专利的技术标准.

第十三条　获得专利权的单位拟放弃专利权

的,应当提前告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发明人或者

设计人享有优先受让的权利;涉及国有资产的,应

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获得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

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专利实施

后,应当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相应报酬.

奖励或者报酬给付的方式和数量,单位未规

定、当事人双方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

执行:

(一)自专利权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发给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奖金,所发奖金不得低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最低标准;

(二)实施该项专利后,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

产后连续三至五年,每年从实施该项专利的营业利

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的比例,作为报酬给予发

明人或者设计人;

(三)专利权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的,应当在

获得转让、许可收益后三个月内从转让净收入或者

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作为

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奖金和报酬可以现金、股份、股权收益或者当

事人双方约定的其他形式给予.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专

利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评议制度,防范重大经

济、科技活动中的专利风险.

第十六条　企业发生重组、清算等涉及专利

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专利资产评估.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提供专利权有效证明:

(一)以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技术为项目主要内

容,申请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或者政府奖励的;

(二)参展方在展会活动中,在产品、展板或者

宣传资料上标注专利标记的;

(三)组织标注专利标记的商品进入商场、超市

等销售的;

(四)委托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设计、制作、发布

广告,内容标注专利标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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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请登记的技术合同,其标的涉及专利

权的;

(六)进行专利资产评估的;

(七)办理专利权质押的;

(八)请求海关保护专利产品进出口的;

(九)其他需要提供专利权有效证明的.

第十八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专利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专利中介服务机构的指导与监

督,建立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及专利代理人服务评价

体系,引导和支持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发展.

第十九条　专利应当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审的依据之一.

第二十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

展专利维权援助工作,为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专利

维权事务提供必要的援助.

第二十一条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

部门应当建立专利信息数据库、专利信息服务平

台,促进专利信息的共享、开发和利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开展专利预警工作,针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

重点技术领域的国内外专利状况、发展趋势、竞争

态势等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发布、反馈.

支持行业组织、专利中介服务机构在专利预警

方面为政府决策和企业提供服务,维护产业安全,

提高企业应对专利纠纷的能力.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实

施他人专利,不得假冒专利,不得为非法实施他人

专利和假冒专利提供便利.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专利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假冒专利以及故意实施专利侵权行为档

案,纳入本省社会信用体系,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五条　展览会、展销会、博览会、交易

会、展示会等展会组织者,应当依法维护专利权人

的合法权益,协助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展会期间

专利保护工作,与参展方在参展协议中约定不得侵

犯他人专利权,不得假冒专利.

第二十六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专利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假冒专利举报制度,公布举报方

式,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专利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专利案件.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调

解和裁决专利纠纷.县(市、区)人民政府专利行政

主管部门受上一级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调解和

裁决专利纠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负责

查处假冒专利和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的案件.

第二十八条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专利侵

权纠纷案件,应当有三名以上持有行政执法证件的

人员.

第二十九条　请求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专

利侵权纠纷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请求人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二)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三)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四)属于专利行政主管部门的受理案件和管

辖范围;

(五)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

院起诉.

第三十条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专利侵权

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案情需要,

组织专家进行咨询论证或者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技

术鉴定.

第三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弄虚作假,骗取政

府专利资助或者奖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

有关部门撤销奖励,收回资助或者奖励资金,不得

再申报政府专利资助、奖励,并将其纳入社会信用

体系,向社会公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为假冒专利行

—２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５　



为提供便利的,由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四条　拒绝或者阻碍专利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维护国

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及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由

计算机及其相关的和配套的设备、设施、网络构成,

按照一定的应用目标和规则对信息进行采集、加

工、存储、传输、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领导,制定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规划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保障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所需经费.

第四条　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的法

律、法规;

(二)指导、监督、检查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三)办理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备案手续;

(四)组织信息网络安全人员培训;

(五)检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法律、法规

的执行情况;

(六)查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违法犯

罪案件;

(七)依法维护互联网安全秩序;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国家安全机关、保密工作部门、密码管理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做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保护工作.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保密工作部门、密码

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共享计算机信息系

统运营、使用单位的有关信息.

第五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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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依法履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义务.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安全秩序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

息系统制作、复制和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一)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的;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的;

(五)破坏民族团结的;

(六)宣扬邪教、封建迷信的;

(七)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

定的;

(八)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

(九)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恐怖的;

(十)教唆犯罪的;

(十一)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

(十二)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

息系统实施下列行为:

(一)擅自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非法占有、

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资源;

(二)擅自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

改、增加,或者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正常

运行;

(三)擅自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

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

(四)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破坏

性程序;

(五)窃取他人账号和密码;

(六)擅自公开他人信息资料;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九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

不得利用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侵犯用户的通

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泄露

用户注册信息.　

第十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交互

式服务栏目管理者的真实资料和信息发布者的注

册信息进行登记,并按照国家规定对发布的信息进

行审核.

第十一条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

位发现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违法信息的,应当及

时采取删除、停止传输等技术措施,保存有关记录,

并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发现有本条例

第八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向公安机

关举报.

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时,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应当如实提

供有关信息、资料、数据文件和原始记录.

第十二条　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单位应当

安装并运行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场所安全管理

系统.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采取的互

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应当具有符合公共安全行

业技术标准的联网接口.

第十三条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使用计算机

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自网络

正式联通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

服务平台办理备案手续.

第三章　安全保护

第十四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全等级保

护制度.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应当根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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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

度,信息系统遭到破坏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

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危

害程度等因素确定.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分为五级:

第一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

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社

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第三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社会秩

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

损害.

第四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社会秩

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特别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

造成严重损害.

第五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可能对国家安

全造成特别严重损害.

第十五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

当设立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组织,建立健全安全管理

制度,制定信息系统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第十六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在

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前,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确定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第十七条　第二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

使用单位,应当在确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之日

起１个月内,报其所在地设区的市公安机关备案;

属于跨设区的市或者全省统一联网的计算机信息

系统,应当报省公安机关备案.

本条例实施之前已经投入使用的计算机信息

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自本条例实施之日起６

个月内确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并按照前款规

定报公安机关备案.

对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的,

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

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

级保护备案证明;对不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

护等级要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书面通知运营、使用

单位予以纠正.

第十八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确

定后,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进行计

算机信息系统建设.

第十九条　第三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建设

完成后,运营、使用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国家规定,选择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安全保护等级

测评机构定期对其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状况进行

等级测评.

测评结果不符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

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进行整改,并重新进行等级

测评.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测评工作的监督.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测评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不得泄露用户信息,不得擅自占有、使用

用户资源.

第二十一条　第二级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运营、

使用单位应当采取下列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一)重要数据库和系统主要设备的冗余或者

备份;

(二)计算机病毒的防治;

(三)网络攻击的防范;

(四)网络安全事件的监测和记录;

(五)身份认证和授权的管理;

(六)用户账号和网络地址的记录;

(七)有害信息的防治;

(八)系统运行和用户使用日志记录的保存;

(九)信息群发的控制.

第三级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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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采取前款规定的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外,还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采取与其等级相应的其他安全保护技

术措施.

第二十二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发生危害国家

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等突发事件时,运营、使

用单位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报

告,公安机关可以采取２４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

网、备份数据等措施;必要时,由公安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或者其主管部门报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

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二十三条　涉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

护工作,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逾期不改正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

以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５０００

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

给予６个月以内的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

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

者取消联网资格.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

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八条规定,有关单

位未报公安机关备案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

规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测评结果不符合等级

保护要求而不进行整改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

者６个月以内停机整顿的处罚.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泄露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或者

个人的有关信息、资料或者数据文件的;

(二)收到举报,未依据职责及时处理的;

(三)收到备案材料,未按照国家规定或者未在

规定的时限内处理的;

(四)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不依法履行法定

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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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
三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

约用水管理条例»«山西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和

«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三部地

方性法规的修正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修正的必要性和简要过程

按照开展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规清理工作

的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法工委在相关委

员会对１９３部省级地方性法规、８部决议决定进行

前期清理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反复商讨,

认为«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山西

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条例»等三部法规的个别条款存在不平等

对待企业的问题,亟需修改.之后,法工委会同监

察司法委、财经委和省公安厅、市场监管局、住建厅

等有关部门,对上述三部法规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

的条款进行研究修改.同时对与上位法不一致、不

衔接的条款,一并提出修改建议.８月３０日,法工

委全体会议研究了«‹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

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９月１２

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修正草案进行了研

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

例»

条例第九条关于取水许可审批前置条件的规

定、第十三条关于供水单位资质审查的规定,属于

清理重点“妨碍市场准入或退出”方面中的“设置没

有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依据的审批、事前备案程

序等具有行政许可性质的程序、中介服务事项”,建

议作出修改.

同时,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建议修改条例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的有关内容;根据水法、节约用水条

例的规定,建议对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

三十九条作出修改.此外,由于机构改革和规划名

称变化,建议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城市

供水主管部门”、“城市总体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

规划”.

(二)关于«山西省专利实施和保护条例»

条例第七条关于重点支持具有本省优势的专

利项目的规定,属于清理重点“妨碍要素平等获取、

自由流动和商品、服务自由流动”方面中的“限制外

—７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５　



地和进口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阻碍本地商品

运出、服务输出”,建议修改相关内容.

同时,根据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

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建议对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第二十七条作出相应修改,删除与上位法规定不一

致的第三十二条.

(三)关于«山西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

例»

条例第十四条关于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将相

关资料报设区的市公安机关备案的规定,属于清理

重点“妨碍市场准入和退出”方面中的“设置没有法

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依据的审批、事前备案程序等

具有行政许可性质的程序、中介服务事项”,建议删

除该条.

同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议对条例第十三

条作出修改;由于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行为

涉及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等多部法律、行政法规,且上位法已有明确

的法律责任规定,条例针对第七条、第八条设置的

法律责任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与上位法不完全一致,

建议将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合并表述为衔接相

关上位法的规定.

此外,建议对其他个别条款作文字表述方面的

修改完善,并对个别条文顺序作了调整.

以上说明连同修正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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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

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９月２６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

议对«‹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审议时,常

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对地方性法规中涉及不平

等对待企业的规定以及与上位法不一致、不协调的

规定进行修改,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需要,也是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的需要,修正草案已基本成熟,建议按

程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组成人

员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

意见.９月２６日晚,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

行统一审议,建议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对修

正草案作个别文字修改,删去«山西省城市供水和

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第十二条中的“或者

流域管理机构”.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提出了«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城市供

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

以上报告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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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三十八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

性法规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废止.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决定废止下列地方性法规:

一、«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３年９月

２９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农村合作经济承包合同

管理条例(试行)›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７

年６月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

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二、«山西省农业投资条例»(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

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日山西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

于修改‹山西省农业投资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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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三、«山西省农 村 集 体 经 济 审 计 暂 行 条 例»

(１９９６年８月１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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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

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

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作

如下说明.

按照开展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规清理工作

的要求和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法工委在相关委

员会对１９３部省级地方性法规、８部决议决定进行

前期清理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初步废止建议.随后,

法工委会同农工委和省农业农村厅对«山西省农村

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山西省农业投资条

例»«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暂行条例»等三部地

方性法规进行了认真研究,建议废止上述三部法

规.８月３０日,法工委全体会议研究了废止«山西

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草案.９月１２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对废止决定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

一、关于«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

条例»

条例第八条关于村、社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

承包项目必须提供担保的规定,属于清理重点“妨

碍要素平等获取、自由流动和商品、服务自由流动”

方面中的“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

场或阻碍本地商品运出、服务输出.”此外,该条例

核心条款中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内容违反民

法典关于土地流转,土地承包法关于发包方、承包

期限等规定;条例中的违约责任、继承等内容,属于

国家立法权.

二、关于«山西省农业投资条例»

条例第五条关于农业投资比例中国有农业企

业技术改造资金支出占比的规定,属于清理重点

“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方面中的“违法违规在财政补

贴、土地等要素获取、税收、环保标准、排污权限等

方面给予特定企业优惠政策.”第十一条关于相关

农民上缴一定比例的纯收入用于发展农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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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清理重点“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方面中的“违法

违规新增收费项目,向经营者转嫁行政许可、监管

服务等相关成本.”

此外,条例有关条款与预算法、乡村振兴促进

法的有关规定不一致、不衔接;条例中的监督管理

措施与“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不相符;条例关于农业

科技创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金融服务

创新等方面的规定已明显滞后,无法满足我省农业

高质量发展需求.

三、关于«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暂行条例»

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工本费和审计人员中非

国家工作人员的误工补贴由被审计单位支付的规

定,属于清理重点“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方面中的

“违法违规新增收费项目,向经营者转嫁行政许可、

监管服务等相关成本.”

此外,２０２４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审计主体、审计形式作出规

定,并授权农业部制定具体办法,我省条例相关内

容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同时,条例实施近３０年

未作出修改,但随着国家农业税费改革的推进,乡

统筹、村提留和劳动义务工、积累工已经取消,条例

关于审计乡村统筹、提留等事项的规定已经明显

滞后.

综上,上述法规无法适应我省当前相关农业农

村工作的需要,不适合继续适用,建议废止«山西省

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山西省农业投

资条例»«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暂行条例»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

以上说明连同废止决 定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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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

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９月２６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

次会议对«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

止‹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组

成人员认为«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

例»«山西省农业投资条例»«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

审计暂行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与相关上位法的

有关规定不一致,与我省当前相关农业农村工作的

实际需要不相符,不适合继续适用,同意废止这三

部法规.

９月２６日晚,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进行

统一审议,建议按程序提请本次会议表决废止决定

草案.

以上报告连同废止决定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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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８月７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

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８月７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促进个体

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０日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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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朔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朔州市地

方立法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朔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朔州市地方立法条

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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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左权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

利用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晋中市左权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左权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８月２７日通过的«晋中市左权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

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０日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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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８月２２日通过的«阳泉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８月２２日通过的«阳泉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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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城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通过的«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城市沁

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城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８日通过的«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城市沁河流域生

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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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５日通过的«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５日通过的«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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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安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这两项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

批示.省人大常委会落实省委的工作要求,２０１９年

自主起草了«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２０２３年审

议通过了«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

称两部条例),两部条例的制定实施为我省营商环境

建设和民营经济促进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高度重视两部条例

的贯彻实施情况,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两部条例

的执法检查列为今年重点监督工作之一,目的是推

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有效解决过

去两年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时提出的重点、难点

问题,积极落实新出台的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本次执法检查７月至８月开展.检查中,一是

突出政治站位,紧扣条例规定.执法检查始终把认

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摆在首位,特

别是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与两部条例

相关的新部署,确保执法检查与党中央的改革决策

目标一致、步调合拍.制定方案时,总结两部条例

中紧密相关的重要条款,提出公平竞争、要素保障、

权益保护、政商关系等八个方面检查重点,推动两

部条例的贯彻实施.二是前期充分准备,发挥代表

作用.检查开始前,财经委结合专业镇发展情况调

研、听取金融业发展情况报告等年度工作,开展前

期调研,收集基础资料,听取各方关于检查的意见

建议.实地检查阶段,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陈安丽带队,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

邀请７名省人大代表参与检查,深入基层、深入企

业,召开座谈会听取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汇报,

通过多种途径广泛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在这些

工作的基础上,形成执法检查报告.

一、两部条例实施取得的成效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条例规定,持续深化

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助力民营经济发展,主要

体现为:

(一)加大改革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

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在市县两级全覆盖,印发全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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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县划转事项基本目录,未划转事项全面推行“两

集中、两到位”模式,基本实现行政审批事项办理“只

进一扇门”.编制公布全省６６５项行政许可事项清

单及其１６６１项子项、４２５９项标准化实施规范,以及

２８个行业“一业一证”、５０项“一件事一次办”标准化

实施规范,推动全省同一事项同要素办理、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办理.山西综改示范区创新监管方式,对

园区企业实施ABCD分类信用监管,对 A类低风险

企业实施“零见面”监管,对B类企业减少抽查频次,

对C、D类高风险企业予以重点监管,做到对诚信企

业“无事不扰”,对失信企业“利剑高悬”.

２０２３年年底,全国工商联发布了２０２３年度万

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我省是优化营商环境

进步最明显的５个省份之一.

(二)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健全工作机制.民营

经济促进条例颁布实施的当月,省政府挂牌成立了

省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推动省级民营经济发展的

专门工作机构.太原市在原有工作机制基础上,将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列入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列为

市纪委监委政治监督、清廉太原建设的主要内容.

晋中市今年３月在全省率先挂牌成立市级营商环境

局,市发改委加挂市民营经济发展局牌子,４月全市

１１个县(市、区)全部挂牌成立营商环境局.工作机

制方面,省民营局会同省发改委,联手４８个省级部

门单位,建立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厅际联席会

议制度,并组织召开了全体会议.省民营局与省统

计局、省税务局、太原海关等部门建立数据交流共享

机制,定期对重点企业进行数据监测和分析研究,针

对运行走势和堵点难点及时提出对策建议.

(三)开展清欠工作,减轻民营经济财税负担.

针对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重点关注的“新

官不理旧账、政策不兑现、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

由省纪委监委牵头开展治理“两不一欠”问题专项行

动.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已推动解决“新官不理旧

账”问题３８９个,解决“政策不兑现”问题７５５个,化

解“拖欠民营企业账款”３２０．７１亿元.顶格落实税

费减免,２０２３年,全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４０１．４２亿元,其中为民营经济纳税人缴费人减税降

费、退税缓费３３２．１２亿元,占比８２．７４％.开展“涉

企违规收费整治”,检查涉企收费单位１８３９家,为企

业减负６００４．７７万元.筹措财政资金２亿元开展

“惠商保”项目,纳入省政府今年１５件民生实事之

一,为正常经营个体工商户免费提供普惠性保险保

障,截止今年５月底,全省已累计赔付２．４万户,累

计赔付金额１．３亿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我省做

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在全国复制推广.

(四)坚持目标导向,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在２０２４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民营经济增

加值占比、民间投资占比均提高１个百分点的年度

量化目标.开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开发

区)工作,省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县区授牌,为全省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树立标杆典型.支持具备条

件的民营企业承担省级科研任务,引导支持民营企

业揭榜科技重大专项和申报重点研发项目.晋中

市制定实施“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的民

营企业梯级培育计划.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实有民营经营主体４２０．

５万户,占各类经营主体总量的９７．７％.民营经济

完成税收２４１１．３９亿元,占全部税收的５２．６％ .８

家民营企业入围２０２３年全国５００强,入围企业数

量排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１３位.

二、两部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从检查情况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已开展多

年,条例中大部分条款都能得到落实;民营经济发

展促进条例实施不到一年时间,落实情况还存在一

定差距.实施两部条例的问题主要有:

(一)贯彻两部条例的工作举措需进一步完善.

两部条例都规定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宣传、贯彻的责

任,但普及工作力度不够,最常用的方法是将条例

全文和相关政策上传到政务网上,宣传普及工作缺

乏系统和长远安排,覆盖面窄,社会影响小,条例的

知晓度和感受度低.有的地方和部门缺少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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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两部条例的细化方案,较为常见的是以日常工作

代替实施条例的行为.相关部门通过“提效”和“让

利”,即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降低企业负担的方式,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的政府职责,较好地解

决了便利性问题,但深层次的市场主体“不想投”

“不敢投”“不能投”状况有待进一步破解.民营经

济发展促进条例的第五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有民营经济发展促进的主管部门,不少地方

还没有落实到位.

(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进一步优化.两

部条例用相当的篇幅对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作出

了规定.但检查中企业反映,市场准入的显性和隐

性壁垒仍然存在,在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环节准入

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政府采购项目设置企业注册

资本、经营年限、过往业绩等指标,实际上将民营企

业排除在外.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

业链项目、重大科技攻关的机会不多、程度不深,一

些民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有企业层层转包的

“施工队”.这种现象不仅在传统的建筑工程领域

常见,在数字政府建设、政务云等新兴领域也逐渐

增多.有的地方滥用行政力量排除和限制竞争,甚

至在小区绿化保洁、设备维护、物业管理等一般竞

争性领域也指定由国有企业承担,挤压了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

(三)保护民营经济权益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严重影响企

业的正常经营,过去两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

查报告中都提到了这类问题,新出台的民营经济促

进条例又进一步作出了规定.从检查情况看,虽然

开展了专项清理整治,但有的企业反映,清理完成

的台账内欠款仅占整体拖欠企业账款的一部分,还

有很多台账外特别是有分歧账款尚未得到清理,分

歧账款的标准也不明确.有的地方反映,财政收入

比较好的县(市、区),清理欠款比较及时,财政收入

不好的地方,只能延期、分期付款,或者以项目未验

收、未审计继续拖欠.某市十年前修的一条路,拖

欠企业工程款六百余万,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前期手

续不全,直到现在不能验收,所以不能归为拖欠账

款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两部条例都对规

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作出了规定,执行中,“双随

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柔性监管等条款落

实不到位,监督检查频繁重复、自由裁量权过大等

问题依然突出,企业的迎检负担较重.有的地方在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运用司法手段简单化或者“一

刀切”,存在办案程序不规范,违规对民营企业资产

和账户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给企业的正常

生产经营和企业家信心带来影响.

(四)民营经济的要素保障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条例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设立民营经济发

展专项资金、纾困基金,并对其使用情况进行评价、

评估,目前没有完全执行到位.去年,全省落实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８．３７亿元,但大部分采用分

部门、分行业“点对点”的方式,申请门槛偏高,民营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企及,资金使用效率不

高.融资难、融资贵长期制约民营经济发展,也是

两部条例中重点作出规定的内容,大型银行对民营

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仍然存在,地方性法人

银行数量少,资金实力有限,出于利润和风险考虑,

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动力不足,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的融资需求.虽然成立了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但资金规模普遍偏小,担保税率不优,服

务能力水平不高,担保放大倍数较小.检查中,企

业反映人才问题突出,普遍面临“技术工人招不满、

专业人才留不住、高级人才请不来”的情况.条例

中规定的各级政府应当健全完善与人才引进相配

套的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健等条款落实不

到位,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共出台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３０７份、１１２１０条,其中人才

支持类政策占比不足１％.

三、贯彻落实两部条例的建议

针对落实两部条例的问题,检查组提出如下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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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指引,着力提高落实

两部条例重要意义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把毫不动

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上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习

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

内在因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多次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民

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各

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两部条例,思想要统一

到党中央关于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本质

上是法治经济,按照两部条例规定认真制定落实方

案,明确主管部门和责任分工,组织开展宣传,全面

履行政府职责,促进广大民营企业家知法、懂法、用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以公平透明稳定为准则,着力改善各类经

营主体的市场环境.要严格落实两部条例中各类

经营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相关要

求.持续排查清理针对非公有制企业歧视性的市

场准入壁垒,专项整治项目审批许可、招标投标、政

府采购领域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减少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范围,推动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

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

政府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基础设施、数字政

务建设.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及时清理废

止含有地方保护、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

竞争的政策,清理时应当注意区分,做好衔接工作,

保障在国家构建统一大市场政策要求出台前我省

以优惠条件引进的企业权益,避免“一刀切”式政策

清理造成的政府失信行为.

(三)以诚信政府建设为重点,着力强化各类经

营主体的权益保障.要严格落实两部条例中针对

政府不履约、不诚信、拖欠企业账款行为作出的各

项规定.各级政府要规范招商引资政策,建立政府

诚信履约和失信责任追究机制,将政府信用建设纳

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各类经营主体因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和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

合同约定而受到的损失,要依法予以补偿.要加大

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审计和问责力度,健全防范

化解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要完善监管执法体

系,扩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适用范围,推广应用

“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分级分类监管”“跨

部门联合监管”等监管方式,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

规则,杜绝选择性执法、逐利性执法、让企业“自证

清白”式执法.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依规、稳妥审慎

开展涉企案件调查审查工作,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

对各类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四)以推动落地达效为目标,着力加大对各类

经营主体的要素支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落

实两部条例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条款,建立常态

化政企沟通机制,健全各类经营主体参与涉及的重

大决策制定机制,多出台普惠性政策,大力推行优

惠政策直达快享、免审即享,并对政策的执行情况

开展评估,确保优惠政策落地见效.要按照条例规

定及时设立民营企业发展资金、纾困基金,健全完

善专项资金的管理办法和运行机制,对资金使用开

展绩效评价,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资金使用方

向和结构.要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健全地方性银行

信贷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征信、授信与信用风险

评价体系,创新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为民营企

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产品和服务,降低企业融资难度

和融资成本.要优化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完善与人才引进相配套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

等优惠政策,确保人才招得来,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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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俊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我国构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一项重要部署,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全民阅读工作,多次对全民阅读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

要战略部署.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法治力量推动我省全民阅读发展,建设“书香

山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提供强

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省人大常委会坚定扛起

政治责任,先后出台«山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开展执法调研等

活动,在此基础上,省人大常委会在年度监督工作

计划上增加«山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下称条

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于５－９月在全省开展了执

法检查工作.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基本情况

５月,教科文卫工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执法

检查方案,方案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后,以办公厅名义印发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

局),省政府办公厅和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根

据方案安排,成立了执法检查组,由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吴俊清任组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

润、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刘锋担任副组长,成员由部

分常委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组成.６月,省人大常

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谢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相关单位、部门

贯彻实施条例的情况汇报,对执法检查工作作了安

排部署.７－９月检查组一行赴太原、吕梁、晋中３

市,实地检查了１１个县(市、区)公共图书馆、农村

和社区书屋、各级各类学校、民营实体书店、企业图

书馆等３２个阅读场所.同时委托其他８市人大常

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全民阅读情况进行检查并提

交报告.期间,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市、县(区)新

闻出版局,政府有关部门情况汇报,与一线工作人

员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本次检查主要

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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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贯穿全过程,站在着力建设

“书香山西”的高度,扎实开展检查,促进全民阅读

活动的开展.二是始终坚持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充

分发挥执法检查监督“利剑”作用.始终坚持目标

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检查重点,针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要求尽快整改,做到边检查边督促整

改,确保取得实效.三是始终坚持各级联动,深入

推进.各级新闻出版局,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积极协助,各级人大认真准备、扎实开展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及时跟进宣传.工作中上下

联动、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增强了检查实效.

二、贯彻实施条例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完善工作机制,协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走

深走实.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新闻出版局,政府及

有关部门认真落实条例,坚持高位谋划、高位推动,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多措并举推动全民

阅读工作.省委宣传部成立“书香山西”全民阅读

组委会,省新闻出版局成立工作专班,牵头全民阅

读工作,制定«书香三晋文化山西全民阅读活动

实施方案»,联合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印

发«山西省促进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

教育、文旅、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单位密切配合,推

动条例落地生效.大同市成立“书香大同”全民阅

读活动组委会,制定«大同市全民阅读活动工作方

案»,明确分工,统筹协调,推动教育、科技、农业农

村、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

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全省各级以建设“书香山西”

为目标,聚焦提升全民阅读工作质效,完善全民阅

读基础设施,构建起了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

务体系.

(二)推动全民阅读设施建设,夯实基础支撑.

各级新闻出版局,政府及有关部门持续增加政策扶

持和资金支持,加大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打造出依托１２０余座图书馆、３２００余家实体书店、

１８８００多个农家书屋构成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

阅读服务体系.在公共图书馆提质升级方面,太原

市图书馆在全国首创马克思书房,六年来吸引了

３８．５万余人次参观学习,被«光明日报»评为全国

第二名网红图书馆.晋城市建成了以晋城市图书

馆为中心馆、县级图书馆为总馆、８４个乡镇文化站

图书室为分馆、１５５２个村(社区)农家书屋为馆藏

地点的四级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实现行政村全覆

盖.运城市统筹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和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把县级文化馆、图书馆

总分馆制建设情况纳入公共文化服务年度考核内

容.忻州市依托城市书房、城市书屋和城市微型图

书馆,逐步打造形成“１５分钟便民阅读文化圈”.

在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建设管理方面,太

原市严格落实每个农家书屋每年专项建设资金

２０００元的要求,建成农家书屋６３３家;２０２３年安排

专项资金５０万元用于南寨公园城市书房建设.全

省各级工会组织共建成“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４５３

个,“省级职工书屋示范点”１３０个,累计建成各级

各类职工书屋４０００余家.在实体书店转型升级方

面,山西省新华书店设立首个山西老年大学新华书

店分校;陆续建成“校园书店”１３５个,社区书店、景

区书店、城市书房、“２４小时”智慧书房等网点４７

个;自建或联建各类农村发行网点１６３个.在数字

化阅读设施建设方面,太原市以排名第四荣获“中

国十佳数字阅读城市”称号.长治市通过搭建数字

农家书屋平台为群众提供５万多种电子图书、３万

多集有声图书、２６００多种期刊报纸、６００多集种养

殖视频节目.朔州在全省率先上马“墨水屏阅读本

借阅”系统,丰富数字阅读资源供给.

(三)全面开展阅读活动,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各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各司其职,不断创新阅读活

动内容形式,扩大阅读品牌影响力,形成了全社会

广泛参与全民阅读的良好态势.省委宣传部举办

了２０２４年山西省全民阅读大会,组织举办图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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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名家讲坛、理论宣讲、经典诵读、演讲比赛、书香

评选活动等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全民阅读活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

省妇联、省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山西省第三十一

届“奋进新征程 做好接班人”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

教育活动,吸引１３０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各市发挥

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开展阅读活动,阳泉市整体推

进中小学阅读工作,在教育部开展的２０２３年全国

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优秀案例和“书香校园”遴选

活动中被评为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优秀地市.长

治市开展“书香长治全民阅读”理论宣讲、品国学

诵经典活动和“书香机关”“书香家庭”“书香乡村”

“书香社区”评选活动.晋中市开展“增强文化自信

建设书香晋中”全民阅读活动,通过公益图书巡展、

阅读打卡分享、爱心图书捐赠等活动持续扩大全民

阅读覆盖面.吕梁市开展“感悟为民情怀 凝聚巾

帼力量”主题研学、爱心捐赠图书公益活动等.

(四)阅读对象重点突出,阅读活动工作质量逐

步提升.各级各部门积极创新形式,全面部署、精

心安排,有针对性地做好重点人群的阅读工作.省

新闻出版局、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出版传

媒集团联合制定家庭亲子阅读、“三晋护苗绿书

签行动”、名家作品进校园、美丽乡村助读计划,通

过开展诵读红色经典、录制读书 VLOG、讲述故

事、图书漂流等一系列校园阅读活动,让广大青少

年在阅读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各级公共阅读服务机构着力在

保障特殊群体阅读权益上下功夫,省图书馆发起

“阅读零障碍智享晚年乐”阅读服务活动,会同忻州

市图书馆在世界助残日期间深入特殊学校开展“我

是你的眼”全民阅读活动,有力保障了特殊群体的

阅读权益.

三、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我省虽然在贯彻实施条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检查情况看,仍然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全民阅读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增强.

一是存在“上热下凉”现象.省、市新闻出版局和政

府有关部门高位推动、周密部署,全民阅读工作成

效显著.检查发现,一些县(区)新闻出版局、政府

有关部门没有深刻领会开展全民阅读的重要意义,

未按照条例第三条、第五条规定,落实法定职责,将

全民阅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编制并落实全民阅读

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等.二是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形

式单一,方法有待创新升级.条例第四条、第十四

条对加强全民阅读推广工作、营造全民阅读社会氛

围等进行了规定.检查发现,一些地方开展活动不

经常,全民阅读活动特色不突出,形式、内容缺乏创

新,难以引发群众广泛关注.三是一些部门和群众

对全民阅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与热情不高,一

些阅读志愿者、爱好者等社会力量不了解相关条

例,行为被动,共同参与全民阅读氛围不够浓厚.

(二)全民阅读服务设施体系建设还有待完善.

条例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对加强农

家、社区书屋建设,阅读服务设施配置,数字化建

设,阅读设施有效利用进行了规定.检查发现,一

些地方和有关部门宣传引导和资金支持不够,一是

农家书屋、社区书屋重建轻管,图书数量少、质量

差、更新慢.保存的书籍主要靠捐赠,书籍内容纷

杂、良莠不齐,部分该清理的涉政治类图书没有及

时清理.图书借阅率低,阅读场所得不到充分利

用.二是在城市改造建设中,有的把原有的新华书

店拆除,但没有按要求原址复建.部分基层文化

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设施不达标或标准较

低.三是一些地方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还有待

提高,地域特色的文献资源没有进行系统的数字化

管理和整合,以实现资源共享.

(三)阅读志愿服务组织和阅读推广人队伍有

待进一步培育壮大.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对加强全民阅读推广工作、鼓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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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群参加全民阅读推广人队伍,特定主体依法

申请成立阅读志愿服务组织进行了规定.检查发

现,一是一些市县没有建立有效的阅读推广机制,

缺少专职阅读推广人员.一些图书管理员新书推

荐宣传能力偏弱,不利于图书功能的发挥和阅读活

动的推广.二是社会阅读组织、阅读推广人数量相

对匮乏,阅读爱好者没有得到充分发动,群众力量

没能得到充分释放.三是相关组织和志愿者专业

化程度较弱,仅能提供简单的服务,难以在全民阅

读中发挥引领功能.

(四)全民阅读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条

例第三条对各级新闻出版部门,政府教育、科技、农

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做好全民阅读促进工作进行了规定.检查发现,一

是一些市、县新闻出版局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未形

成良好的协调互动,存在法定职责不清以及工作机

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了条例贯彻实施.二是一些

县(区)教育、科技、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

门与图书馆、书店之间缺乏有效合作机制,合作举

办活动的流程不通畅,合作双方常常靠个人关系维

系.三是缺乏有效组织社会图书馆、私人书店参与

全民阅读活动的有效工作机制,社会力量没有得到

充分挖掘.

(五)重点人群阅读质量有待提高.全民阅读

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各级各类学校和公共图书馆,

主要参与者是广大党员、干部,学生.检查发现,一

是一些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主动参与全民

阅读活动积极性不高,全民阅读活动普及率低、质

量不高.二是各级各类学校阅读活动质量还有待

提高.大中小学学生群体时间充裕、阅读设施齐

全,但阅读的正向引导作用弱,学生普遍存在阅读

量小、功利性强,重网络阅读、轻纸质阅读等现象.

三是特殊群体阅读质量普遍偏低.受公共阅读资

源匮乏、自主阅读意识不强、阅读引导不到位等因

素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孤残儿童、阅读障碍者等特

殊群体阅读活动开展不经常,阅读体验和质量不高

等现象依然存在.

四、进一步贯彻实施条例的意见建议

推动条例进一步贯彻落实,是进一步优化文化

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加快新时代文化强省建

设步伐的重要举措,是各级新闻出版部门和政府的

重要职责,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法治意识,

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我省全民阅读活动高质

量发展.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全民阅读工作的主动

性、积极性.一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

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而开展全民

阅读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之义、关

键一招.二要按照“谁执法谁普法”精神,依法履职

尽责,进一步增强贯彻条例的主动性、积极性,结合

本地区实际制定全民阅读工作规划,给予全民阅读

工作以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三要积极探索如何

将城市阅读指数纳入文明城市考核体系,通过文明

城市创建带动全民阅读长效开展.

(二)创新全民阅读推广方法,营造浓厚社会阅

读氛围.一要注重构建立体宣传矩阵、进行全媒体

矩阵推广,积极探索在群众关注度高、用户活跃度

高的平台宣传全民阅读,创建与粉丝量多、从事读

书分享的博主的合作机制,将有限的宣传资金发挥

最大效力,提高宣传实效.二要认真分析研究全民

阅读的特点规律,积极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阅读新

需求,创新活动形式、活动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形式、以群众普遍关心的活动内容吸引大众参

与到全民阅读活动中来.三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带头读书学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动员先进模范

人物、社会公众人物等积极参加本系统、本领域的

全民阅读活动,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引领周围的读

书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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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加强全民阅读设施体系建设.一

要坚持政府主导,依法保障全民阅读所需经费投

入.将图书馆、实体书店、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

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重点支持偏远地区、财政低

收入地区开展全民阅读服务设施建设.同时,适当

对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参与全民阅读促进

活动予以专项经费补贴.二要加强对农村书屋、社

区书屋的管理,完善补充人民群众感兴趣、高质量

的图书,及时清除有不良政治影响、内容质量低劣

的书籍;发掘农村书屋、社区书屋文化中心的作用,

提高利用率,使之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的阵地;打破区域农村书屋、社区书屋与公

共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壁垒,推动城乡社区公共

阅读服务资源的互通共享.三要对于被拆除或改

变功能用途的全民阅读服务设施要及时重建、改

建.四要进一步推动现有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建立

健全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提高数字图书资源供给

能力.

(四)培育壮大阅读志愿服务组织和阅读推广

人队伍.一要加强全民阅读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持

续整合社会阅读力量,鼓励民间读书会、社团等各

类阅读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充

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促进全民阅读工作中的积极作

用.二要组织公共图书馆、书店和相关文化企业对

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进行专业化培训,提高志愿者

队伍组织、参与全民阅读活动的水平.

(五)完善全民阅读工作机制.一要进一步健

全全民阅读工作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法定职责,

畅通新闻出版部门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

作.二要积极建立健全新闻出版部门、政府相关部

门与公共图书馆、民营书店合作举办全民阅读活动

的工作机制,有效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三要

创新组织社会图书馆、私人书店参与全民阅读活动

的有效工作机制,充分释放社会阅读力量.

(六)丰富阅读服务供给,满足不同人群阅读需

求.一要守牢各级各类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阅读主

阵地,高度关注大中小学学生等重点人群阅读活动

开展.要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兴趣爱好、精神

需求推荐具有针对性的阅读书目,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读书活动;要通过开展“亲子共读一本

书”等活动带动家长共同阅读;要加大大学校园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力度,形成良好的阅读风尚,营

造良好学习氛围;要将教师融入到学校全民阅读体

系中来,培养合格的学校阅读带头人、负责人.二

要开展特色鲜明、有针对性的阅读服务.根据不同

群体工作生活需求,设置不同的活动主题,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朗诵演讲、阅读分享、座谈

讲座等形式的全民阅读活动,务求群众对活动感兴

趣、参加活动有收获.三要用活优质资源,扩大优

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全面推动全民阅读进机

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促进

全民阅读均衡发展,助力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引导人民群众坚定文化自信,

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增强精神力量,以书香社会、书

香山西建设助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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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王爱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受省政府委托,我厅会同省住

建厅、省文物局现就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报

告如下,请审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推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

统一监管.我省作为文化遗产大省,始终坚持把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保护

第一,深入挖掘价值,积极推进活化利用.

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成效

我省现有不可移动文物５３８７５处,全国排名第

四.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５３１处,居全国

第一.元代及元代以前木构古建筑５０９处,占全国

的８０％以上.全省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１８２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１４９人,均位居

全国第三.中阳剪纸、广灵染色剪纸、孝义皮影戏

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１１７３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１４２７人.全省现

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６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１５

个,全国并列第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９６个,居全

国第一.中国传统村落６１９个,居全国第五.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６座.

(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持续加强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推动系统性保护.颁布实

施了«山西省五台山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山西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山西省旅游业发展促进条例»

«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山西省

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２０余部.省委、

省政府近年来印发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动山西省文物

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民间艺术保护传

承若干措施»等系列政策文件.有关部门、市县陆

续出台了各类规章、制度、措施、标准以及规划等,

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制度体系.

二是强化资金保障,促进可持续性发展.近年

来,全省逐年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入.各级文

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累计投入６０多亿元,实施文

物保护项目５０００余项.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３３９３万元用于文物保护,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共安排资

金３５８亿元对２９９处低级别文物进行保护修缮.

省市政府将非遗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省

级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由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０万元增加到

２０２４年的１０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１５７％.２０２５年,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将由每人每年

３０００元提高到每人每年５０００元.自２０２３年起,

设立稀有剧种保护专项资金,每年统筹中央和省级

资金支持稀有剧种传承演出,累计下达稀有剧种保

护资金４２５０万元.各级财政对１４９８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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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下达保护补助资金.

争取中央财政４３亿元支持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引入法开署在中

国首个文化遗产低息贷款７０００万欧元,晋城市吸

引社会资本投资５０亿元实施“百村百院”工程.

三是强化措施路径,提升保护利用水平.襄汾

陶寺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突破.全省开展主动性考古发

掘７０余项、本体建设考古发掘５５０余项,发掘面积

３０余万平方米.５个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５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冈

石窟实施本体保护＋科技赋能＋环境提升“三位一

体”综合治理,平遥古城文物保护、旅游开发和特色

经营统筹发展,五台山重点寺庙群保护修缮和佛教

文化展示传播相得益彰.元代及元代以前早期木

结构古建筑覆盖性抢救工程覆盖率达８５％.

全面开展非遗资源普查,省市县文旅部门累计

组织非遗调查２００多次,发现濒临消失的非遗项目

５００余项,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不断完善,

实现了非遗的分级保护与系统管理.晋中市获批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全省各地建立了特色鲜

明、功能多元、集文化旅游于一体的非遗展示、传习

场所.目前,全省非遗展示场馆１２８个、传习所

３２２个,一批非遗产业园、非遗小镇、非遗街区、国

家级和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成为非遗规

模化发展集聚区.

我省率先在全国公布独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启

动历史建筑确认工作,基本完成涵盖多时期多类型

的历史建筑普查确认工作,各市、县人民政府共公

布历史建筑２０９４处.持续完成３５００个村落摸底

工作,新推荐６９个村落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全省１１个市、１１７个县(区)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全部向本级党委提交了专题报告.在全

国率先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评估,累计完

成４轮５７次省级评估,被住建部推荐在全国交流

经验.

(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持续推动

一是文博场馆活力不断激发.通过出版读物

故事化、文物研学基地化、文创产品品牌化、展览展

示博物馆化,充分展现文物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

值.１１个市级综合型博物馆和山西青铜博物馆、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对外开放,陶寺

遗址博物馆即将开馆,古建筑博物馆、黄河文化博

物馆、壁画博物馆等标志性专题博物馆建设持续推

进,山西博物院新馆建设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太原、

大同、晋城、临汾大力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国

保单位对外开放率超过４０％.

二是非遗融合创新更加广泛.近年来,我省以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为牵引,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在促

进“三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以大赛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汇聚山西文创力量,

将非遗元素融入产业发展、融入民众生活,以产业

化、生活化的创意助力非遗传播.借力“跟着悟空

游山西”爆火,推出系列文创产品,成为文旅消费新

的增长点.一些文化创意企业和非遗传承人将平

遥推光漆器、砂器、剪纸、布艺等传统技艺与我省的

文化旅游资源结合,开展定制化、时尚化和实用性

的旅游商品开发,带动了全省一批文化企业发展兴

起,形成了良好发展态势.

三是数字化新业态趋势向好.２０２３年起,我

省财政每年单列２０００万元专项经费开展“山西省

古建筑彩塑壁画抢救性数字化保护项目”,集合文

物精品、导览咨询、公众教育、学术研究、互动科技

等数字资源,向社会公众推出“山西数字博物馆”.

天龙山石窟博物馆联合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流失

海外的天龙山石窟文物数字化采集,实现了天龙山

石窟海外流失文物的虚拟复原.云冈石窟先后实

现了大型洞窟的原比例３D打印复原.

我省先后开展了８４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的记录工作,形成了较为全面和详尽的文献成

果.与此同时,发布了首批非遗数字藏品,依托各

类非遗馆开展了多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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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探索,建设了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数字

非遗馆.制定了«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申报标准和

建馆资料制作标准»,实现了６１９个中国传统村落

数字博物馆资料制作全覆盖.

四是融合发展实践日益活跃.在做好遗产保

护基础上,通过活化利用,助力文旅融合发展.如

临汾市乡宁县四处县保被联合打造成为云丘山景

区的对外开放景点.运城市“尧台三庙”通过多年

的保护和环境整治,打造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阳

泉的大阳泉义学堂现已成为阳泉市文化新地标.

持续打造“跟着非遗去旅行”品牌,推出非遗旅游体

验基地、非遗旅游十大线路.全省４A 级以上景区

已经阶段性或常态化引入多个非遗项目.一批非

遗传习所成为 A级景区或工农业旅游点.大力开

展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认定交城堆绫、黎之锦

布艺、霍州年馍等３００余个非遗工坊,培育了一批

乡村非遗带头人,“广灵巧娘”“繁峙绣娘”“闻喜花

馍”等成为知名省级非遗劳务品牌.开展省级历史

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形成平遥冀家大院、太原宽

银幕电影院、太谷南街１１３号(南十三茶社)等一批

保护利用典型案例,其中平遥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和

原柴油机厂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为电影宫的案例获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持续深化

一是建立重点科研基地.国家文物局、省人民政

府签订共建云冈研究院协议,云冈研究院建成云冈学

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

西省重点实验室、全国文物系统首家先进计算中心.

二是培养文物全科人才.“十四五”期间将为

全省文物系统县以下基层文博单位免费定向培养

６００名文物全科人才.有关文博单位与山西大学共

建山西考古文博研究院,与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

(筹)共建山西省文博技能学院,与山西工程科技职

业大学共建古建筑产业学院,与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等共建山西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产教融合共同体.

三是搭建高等教育平台.省文旅厅与山西大

学共同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围绕我省非

遗保护传承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开展专项课题研

究,建立“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智库平台.晋中学

院、山西传媒学院开设了非遗本科专业.山西师范

大学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太原师范学院成立了非

遗传承与教育学院.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中

北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和山西艺术职业学院成为文

旅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研培院校.

四是发挥学科团队优势.我省各高校根据学

科建设情况有序开展相关田野调查及建档工作,山

西大学依托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与创新性发展研究、

«中国节日志山西春节志»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对全省戏剧类非遗项目常年开展调查工作,并

利用调查成果建立了戏剧博物馆.

(四)文化遗产宣传交流持续扩大

一是借助高水平展览凝练三晋文化符号.“吉

金耀河东”“华夏之华”“无界之境”专题展赴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巡展.天龙山石窟数字复

原展、晋界讲坛—晋国霸业、黄河文明的标识—陶

寺石峁考古揭示等项目,荣获全国文化遗产展示优

秀项目.“大美之颂云冈石窟的千年记忆与对话

展览”被中宣部评为优秀地方文化外宣品.启动

“我的家乡都是宝”等主题进校园宣讲活动.制作

«古建里的山西»«文物守护人»纪录片和“迎锋砥

砺—寻访八路军总部”系列广播节目、«红色守望»

微广播剧,编撰出版«山西文物大系»等系列图书.

二是通过系列主题活动引发全社会关注.连

续举办三届山西非遗博览会.文化和旅游部与山

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２０２３黄河非遗大展.多次

组织我省非遗项目参加文化和旅游部“欢乐春节”、

文旅推介会等国家级、省级对外交流活动,扩大了

山西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与东方甄选、与辉同行

等团队合作,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与央视合

作,拍摄播出了«非遗里的中国»«非遗盛典»«非遗

大集»等节目.各级教育和文旅部门大力开展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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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园活动,通过民俗文化教师培训、校园社团活

动、特色教学班、集中展演等方式,让非遗走进校

园.“非遗正青春”校园演说大赛在省内高校掀起

了关注非遗的热潮.

三是依托各级媒体强化保护利用成效宣传.

联合中央一套«泱泱中华历史文化街区»«文脉春秋»

大型文化纪录片栏目、学习强国“周游名城”专栏拍摄

宣传平遥、新绛、代县、祁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成

效,平遥、新绛保护工作经验已在央视一套专题播出.

与有关媒体合作推出以“留住记忆、留住乡愁”为主题

的“山西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

落’”系列纪录片.会同山西电视台、新华网推出«保

护传统村落 留住美丽乡愁»«我们的村庄—“飞阅”传

统村落»专题节目.完成«山西传统村落图集»,编印

«山西省优秀历史建筑测绘图集»,推出«遗产数字化»

«山西传统村落概览»等公众号专栏.

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大保护、大安全、大服务、大考古理念仍需

强化

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但不是文物工作强省,

文物保护工作基层基础薄弱,文物安全压力巨大.

文物行业人才短缺问题突出,研究阐释传播能力不

足.考古更多是被动服务,重点课题研究攻关不

够.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工作刚刚起步,文旅融合

有待深入等长期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二)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可持续

发展手段仍需多样

以非遗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社会关

注度、参与度不够的问题.一些项目已与现代生活

脱节,保护传承社会氛围尚待加强.一些项目的非

遗传承人面临断层,部分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偏大,

保护传承能力下降.非遗项目创新能力还不强,缺

少能够融入现代生活的创意和产品.

(三)区域性整体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系统性

思维仍需加强

面对保护和经济发展、古城(街)古镇古村人居

环境改善的双重压力,一些地方政府保护利用动力

相对不足,专项资金缺乏,保护管理力量薄弱,活化

利用方式相对单一,激发城市和乡村活力效应发挥

不充分,多部门协同工作协调机制尚未建立.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不断强化制度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建立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制,建立文化遗产保

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

管.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强以国家法律法

规为统领、专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为主体、系

列政策措施和标准规范为支撑的顶层设计,构建多

元、稳定、可持续的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投入保障机

制,不断构建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二)扎实做好系统性保护

做好文化遗产本体、文化空间与自然生态协同

保护,加强文化遗产与相关行业的融合发展,探索

和形成一批复合型、人居型、主客共享型活态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范例.持续做优做精以“跟着悟空游

山西”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旅游产品,优化文化遗产

文旅产品供给.深入挖掘、研究、阐释山西文化遗

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当代价值,形

成多渠道、立体式传播格局,讲好山西故事,为建设

新时代文化强省贡献力量.

(三)持续加强人才培养

围绕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敬业奉献、求

实创新”人才队伍的目标,重点在引进、培养、评价、

激励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构建与文化遗产资源地

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任务相匹配的学科结构和专

业队伍.做好人才梯队建设,尤其要重视基层文化

遗产保护队伍建设.建立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相

结合的人才培养制度.努力培育一支强有力的专

家队伍,提高科研能力,形成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一

体化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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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

民族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文化遗产工作,多次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每次在山西考察时都对文

化遗产传承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历史文化遗

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

一代,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

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

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

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高屋建瓴、情怀深厚绵长,为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

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的重要论

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自觉肩负起文化遗产大省的责任和担

当.在去年对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的

基础上,今年将听取和审议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情况列为常委会监督工作重要议题,持续扩展监督

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高度

重视,亲自指导和推动.今年５月,在协助全国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太原、大同、朔州、忻州开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执法检查的基础上,６－９月,在

吴俊清副主任领导下,教科文卫工委组成调研组,

先后邀请多名常委会委员和省人大代表,赴吕梁、

临汾等２市１０个文物保护单位、５个非遗馆(传习

基地、文化馆)、２个革命纪念馆、陶寺遗址、丁村民

俗博物馆、梯田农耕文化园等开展实地调研;赴云

南省学习考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召开座谈

会,听取省文旅厅、省住建厅、省文物局等有关部门

情况汇报,书面听取了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

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有关情况

汇报.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取得的成效

山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

富有光荣传统和红色传承的革命老区,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遗存富集.西侯度、丁村、陶寺等遗址均

为人类发展进程的重要见证,是中国早期“人类的

故乡”.黄河之魂、长城博览、大美太行雄奇壮观,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五台山、平遥古城、云冈

石窟３处世界文化遗产闻名中外.山西是中国传

统木结构古建筑的天堂.现存古建筑２．８万余处,

其中元代及元代以前木构古建筑占全国的８０％以

上,南禅寺、广仁王庙、佛光寺３座全国最古老的唐

代木构古建筑均在山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５３１处,居全国第一.古代城市与民居建筑艺术底

蕴深厚,现有太原、大同、平遥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６座,有碛口古镇、汾阳杏花村镇等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１５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９６个(全国第１),

中国传统村落６１９个.传统美术、音乐、舞蹈、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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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中阳剪纸、广灵染

色剪纸、孝义皮影戏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１８２个,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１４９人,省级代表性项目１１７３个;晋中市

成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已公布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１１５０处,是全国与八路军、红军东征有关文

物遗存最完整、最丰富的省份.稷山板枣、阳城桑

蚕等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太原兵工厂、

杏花村汾酒老作坊等６个国家级工业遗产.这些

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符号和民族精

神的象征,承载着三晋文明,延续着千年文脉.８

月２０日,国产单机游戏巨作«黑神话:悟空»在全球

同步解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巧妙地与游戏结

合,游戏中选取的２７处极具代表性的山西古建筑,

为山西的文化元素提供了数字化传播窗口,再一次

让山西丰富的文化遗产享誉全球,进一步增强了三

晋儿女的文化认同.

(一)坚持保护第一,逐步构建文化遗产“大保

护”格局

一是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工作更加完善厚实.

强化文物保护基础,启动第四次文物普查,优化“先

考古、后出让”工作流程.筑牢文物保护安全防线,

贯彻落实«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办法»,推进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构

建文物安全保障体系,省文物局加强违法犯罪信息

共享和部门联动,形成安全监管、风险预警、隐患处

置全流程闭环,织密天罗地网.基础研究陆续开

展,云冈研究院建成云冈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

研基地、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全

国文物系统首家先进计算中心,搭建起云冈学学科

体系框架;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究获

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山西

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襄汾陶寺、芮城坡头、沁水八里坪、兴县碧村、

闻喜上郭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的考古挖掘取得重要突破.以山西力量印证、

丰富和完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

文明史作出了山西贡献.

多次开展全省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

(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等摸底调查、形成保护名

录、开展测绘建档,在全国率先开展名城、街区保护

工作省级评估,全面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评估,积极

促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融入城乡建设发展格局.

非遗调查记录、名录体系构建、区域性整体保

护、传承人系统培训和体验设施建设、理论研究等

工作稳步推进,保护传承体系不断完善.

对我省农业文化遗产、６个国家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开展农耕文化资源全面普

查,摸清农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家底.

二是文化遗产制度建设逐步加强.近年来,省

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

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山西省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山西省传统村

落保护条例»«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山西省

五台山文化景观保护条例»等２０余部涉及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批准太原、大同、平

遥、代县等名城保护条例.同时,省人大常委会加

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法律法规的施行力度,加强

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相继开展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调研、«山西省

平遥古城保护条例»执法自查、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执法检查等工作,持续推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制

度安排落地见效.

省委、省政府印发«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动山西省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关于推动新时代山

西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山西省基本

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山西省文物安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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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实施办法»等系列政策文件.省政府出台３０

余部政府规章、管理办法,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建设.

编制出台«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文物保护专项规

划»«山西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十四

五”规划»«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

规划»等一系列规划措施,对全省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作出了总体部署、系统安排.

三是资金、人才、科技等要素保障不断优化.

资金投入保障机制逐渐完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

使用更加细化.公共财政对文物事业投入不断增

加.“十四五”以来,累计争取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１５１７亿元,省级文物保护经费１４７２亿元,２０２３

年全省利用政府一般债券３５８亿元支持低级别文

物保护;中央和省级财政共投入５５亿元支持全省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集中连片试点保护;累计争取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１０９亿,省级保护

资金３３４５万元;为我省拨付非遗保护专项资金

４４７亿元,２０２４年省财政安排省级非遗保护专项

资金１０００万元.社会资本投入逐渐加大.２０２３

年１１月成立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通过认领认养

文物单位４００余处,吸引社会资本５４亿元.晋城

市吸引社会资本投资５０亿元实施“百村百院”工

程.祁县国家名城引入法国开发署在中国首个文

化遗产低息贷款７０００万欧元.重大项目安排予以

资金保障.每年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１０００万元用

于国保省保古建筑日常养护,３００万元用于佛光

寺、南禅寺和永乐宫三处国宝级文物养护和研究,

１０００万元用于开展基本建设考古发掘,１０９３万元

为２９９４名基层文物看护员发放补贴,７０００万元用

于平遥古城保护暨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４２５０

余万元用于稀有剧种保护.

不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在机构编制极为紧

张的情况下,省委编办为各市文物系统增加１２９名

专项行政编制、６１１名财政拨款事业编制,“十四

五”期间为基层文博单位免费定向培养６００名全科

人才;国保单位中有 ２２４ 处成立专门保护管理

机构.

科技支撑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云冈石窟

科技考古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布局建设

１７个省文物局科研基地,开展１２７项课题研究项

目.持续实施古建筑彩塑壁画抢救性数字化保护

专项工作.向社会公众推出“山西文物数字博物

馆”.天龙山石窟博物馆联合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

流失海外的天龙山石窟文物数字化采集.云冈石

窟先后实现了大型洞窟的原比例３D 打印复原.

省直文博单位全部纳入省级科普基地管理.建成

５５０个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四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得到提升.文物

保存状况持续改善.平遥古城文物保护、旅游开发

和特色经营统筹发展,五台山重点寺庙群保护修缮

和佛教文化展示传播相得益彰.永乐宫壁画保护

修复顺利完成.元代及元代以前早期木结构古建

筑覆盖性抢救工程覆盖率达８５％.３９处国宝级文

物特殊保护机制不断健全.国家文物局与省政府

建立应县木塔保护省部会商机制.晋冀豫、晋绥、

晋察冀三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涵盖了全省

１０１个县.长城重要点段、代表性革命文物、珍贵

彩塑壁画、重点文物抢险救灾等保护利用工程有效

实施.

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五年行动持续推

动.指导遗产地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改善人居环境.将历史建筑原址保护等３项行

政许可事项纳入审批清单,推动全省城乡历史文化

资源信息管理平台立项建设.

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平遥县唐都推光漆器等

获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实施

濒危戏曲剧中抢救工程.主办黄河非遗大展,集中

展示农耕文化经典非遗代表性项目.借力国家“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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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对全省四级非遗名

录项目以及未列入名录的非遗资源进行全面调查.

非遗研究持续深入,省文旅厅与山西大学共同成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立“政产学研用”一体化

智库平台.山西大学依托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

系与创新性发展研究、«中国节日志山西春节志»

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展相关调查工作.承

办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举办２３期传承人培

训班.山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对全省戏剧类

非遗项目常年开展调查工作,并利用调查成果建立

了戏曲博物馆.

(二)强化活化利用,持续推动文化遗产高质量

发展

一是文物活化利用助力文旅融合.国保单位

对外开放率超过４０％.临汾市乡宁县五龙宫、八

宝宫、玉莲洞、祖师顶等四处县保已经被联合打造

成为云丘山景区的对外开放景点.运城市“尧台三

庙”通过连续多年的日常养护、周边环境整治打造

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阳泉的大阳泉义学堂现已

成为“一席书院”义学堂,通过修缮、研学实践活动

基地打造,成为阳泉市文化新地标.与各大网络平

台合作,«文物守护人»、«探访山西古建»、«百件文

物话百年»等纪录片持续掀起山西文物热潮,“国宝

中的山西”３９ 处文物主题游径正式发布.«黑神

话:悟空»单机游戏全球热销,游戏中大量场景,包

括古刹、古塔、牌楼、石窟、石刻、雕塑,绝大部分都

是主创人员从山西古建实景复刻或由动画师建模

而来,借助国产游戏全球推广,山西文旅热度不断

提升,晋城铁佛寺首度对外开放、隰县小西天日均

接待游客达到５０００人次以上,省文旅厅乘势发布

“跟着悟空游山西”线路及周边文创和活动,破解文

物保护新题,弘扬山西古建艺术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二是深化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实践.开展

省级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形成一批保护利用典

型案例,平遥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和原柴油机厂历史

建筑活化利用为电影宫的案例获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实施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五年行动,打造了一批精品示范

项目.指导遗产地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改善人居环境.与国内

外保护机构、科研院所广泛交流,成立平遥保护与

发展国际工作坊.在平遥承办全国城乡建设与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培训.推荐平遥、新绛等国家名城

入选中央一套«文脉春秋»系列纪录片,会同山西电

视台、新华网推出«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美丽乡愁»、

«我们的村庄—“飞阅”传统村落»专题节目,完成

«山西传统村落图集»,向全社会讲述“山西故事”.

三是推进非遗成果展示利用.“非遗＋”成为

拓展非遗利用的重要手段.“非遗＋旅游”成为文

旅融合的热点和亮点,持续打造“跟着非遗去旅行”

品牌,２０２３年推出１０条非遗主题线路,全省４A级

以上景区已经阶段性或常态化引入多种非遗项目.

一批非遗传习所成为 A 级景区或工农业旅游点.

非遗主题活动多样,太原古县城打造戏曲、印刷、面

塑等非遗研学基地,老陈醋、太谷饼、木版年画、剪

纸、彩塑等非遗项目依托各大景区形成较为成熟的

研学旅游产品.太原市刘家堡村利用闲置宅院引

进８６个非遗项目,打造集展示、体验于一体的非遗

小镇,成为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已打造出

“广灵巧娘”“繁峙绣娘”“闻喜花馍”等多个省级非

遗劳务品牌.“非遗＋教育”,各级教育和文旅部门

大力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省文旅厅组织编写了

非遗通识读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平遥县文

旅局与县职业中学联合建立传统技艺传习培训基

地,榆社霸王鞭等非遗项目进入当地中小学课堂,

左权县示范小学将左权小花戏编排成“花戏”课间

操,祁太秧歌进入太谷县中小学第二课堂,形意拳

列入山西农大信息学院体育选修课,新绛县的绛州

鼓乐成为中小学校的特色课程.省水利幼儿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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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全省第一个幼儿园表演类非遗展示厅.“非遗

＋展示”,让非遗走进大众.全省文化馆和图书馆

均设有非遗展示内容或专厅,省图书馆的非遗“雅

集”活动和非遗公益课成为社教活动“爆款”.大同

市美术馆常年开展非遗展览,今年春节的全国木版

年画展和非遗特展成为假日亮点.

四是建成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２０２３年

全省博物馆接待游客２４００余万人次.１１个市级

综合型博物馆和山西青铜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

物馆等专题博物馆对外开放,陶寺遗址博物馆即将

开馆,古建筑博物馆、黄河文化博物馆、壁画博物馆

等标志性专题博物馆建设持续推进,太原、大同、晋

城、临汾大力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主体多元、类

型丰富、特色鲜明的博物馆体系不断完善.晋城古

民居入选第二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

单,２１个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正在发挥带动

引领作用.陶寺、晋阳古城、蒲津渡和蒲州故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快建设.

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虽然我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取得了较大

成效,但由于保护对象体量庞大,面对新时代文化

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也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有待提升

调研发现,有的地方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紧

迫性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敬畏意识,依法保护、合

理利用的法治意识较为淡薄.个别单位存在对文

物保护管理职责认识不清,管理措施不到位.有的

地方没有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该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公布,该提升文物级别的

不申报,甚至做出一些未批先建、拆真建假的事情.

有的地方保护动力不足,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

这些复合型、人居型活态遗产保护,涉及整体城镇

村的建设投入与保护,要求高、投入大、周期长、见

效慢,在没有针对性的财税、考评、政策等激励情况

下,地方的投入动力相对不足.

(二)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

近年来我省加大了对国保、省保文物的保护力

度,但在调研中了解到应县木塔、永乐宫壁画等国

宝级文物仍然面临修缮的关键技术论证、修复难度

大等问题.遍布乡野的众多低级别文物尤其是未

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大都没有保护标志、保护范围,

没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部分私人古民居

遗址受产权归属、修缮资金、保护规划等因素影响,

未能得到有效保护.个别工程建设项目挖掘不规

范,未按考古前置要求进行勘探发掘,导致部分地

下古墓葬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一些名城(街区)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欠账较多,一些历史建

筑濒临坍塌.部分非遗传统习俗、非遗技艺等项目

无法及时适应生存环境变化,一些非遗项目已与现

代生活脱节,有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年龄偏大,传承

人门类分布不够均衡,项目存续和保护传承面临挑

战,存在断档、失传的风险.

(三)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调研发

现,许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不够深入、研究阐释不

够全面、传承传播方法途径缺乏创新,活化利用水

平亟待提升.文旅融合、科技支撑方面有待加大力

度.有的讲解员专业水准不高,讲解词缺乏依据,

讲好山西故事的能力有待提高.有的文博场馆存

在展厅设施设备更新较慢、展厅面积不足、文物展

陈形式单一,文化、科技、数字元素少,创新性不足、

吸引力不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和文旅消费需求.有的地方对文物原状、传统建

筑、城市历史脉络的研究不深,用“绣花”功夫工匠

精神进行遗产保护修缮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历史

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等

复合型、人居型活态遗产的活化利用方式相对单

一,历史文化遗产激发城市和乡村活力的无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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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不充分.除个别地区知名度较高外,许多历史

文化名城、镇村、街区在社会大众层面知名度不高,

旅游观光模式单一、层次低、收益小,可持续发展动

力不足.非遗项目创新能力还不强.一些项目单

位存在重保护、轻创新的问题,缺乏推动非遗项目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办法,缺少能够融入现

代生活的创意和产品.

(四)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仍显不足

调研发现,省财政虽然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

入上作出了积极努力,但由于数量多、体量大,不少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馆藏文物得不到及时有

效地保护和修复,现状堪忧.同时,还发现一些市

本级及个别县(市、区)财政对考古前置勘探和发掘

方面的经费没有专项列支.比如,２０２３年起我省

鼓励财力困难且保护任务繁重的市、县(市、区)可

充分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对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实

施全面保护.一些文物资源大市不安排或只安排

极少量的政府一般债券用于低级别文物保护利用.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镇村(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

保护内容复杂、任务繁重,亟需大量资金投入.但

各级政府均没有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社会资本参

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愿不高,资金筹措渠道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偏少、资金分配结构

有带优化,主要用于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专项经费

等,但由于保护体量大仍存在较大缺口,项目传承、

展示、展览、宣传、体验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配套资

金不足问题,无法用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资金

来源渠道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融资较少.

(五)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人才队伍建设亟待

加强

受人员编制、机构设置、工作经费等因素制约,

市、县级文物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流失较大,文物科

技研究等方面专业人才相对匮乏,文物保护学科带

头人、高层次领军人才引进困难,断层现象突出、基

层非遗保护工作人员不足,传承人老龄化,非遗保

护人员接续问题突出.一些县(市、区)非遗保护工

作大多由文化馆代管,人员的专业性不强、流动性

较大,乡村两级的基本文化服务能力更加薄弱,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省非遗保护工作的整体推进.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历史

建筑等保护利用工作是涉及多部门的综合性系统

工程,工作任务多、内容复杂,目前很多市、县没有

设立政府统筹协调机制,主管部门也没有专门的业

务科室,往往１－２个行政人员身兼数职,对口多项

业务工作.同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具有较高

的专业性,市、县主管部门经验丰富且具备专业素

质的专职管理人员非常稀少,也没有配套的专业技

术支撑机构,保护力量严重不足.

(六)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关领域的法规制度

有待进一步完善

调研期间,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和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者普遍反映,我省文物保护实施办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办法、传统村落保护条

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规定已经滞

后,文化遗产保护新形势、新要求均发生了较大变

化,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

些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待进一步修改

和完善.

三、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意见建议

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新

时代新征程,书写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新篇章,

让宝贵文化遗产绽放新的光彩、更好滋养人的心

灵,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

产品供给机制,健全三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

利用机制,加快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步伐.

(一)切实增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责任感使

命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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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

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

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提升政治站位,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

要内容和党中央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决

策部署,强化赓续中华文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使命担当,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命力、传播力、影响力,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要严格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各级政府是本

行政区域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把文化

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推进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要牢固树立“保护

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坚决落实文物保护主

体责任,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注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建设、旅游开发、乡

村振兴之间政策衔接,统筹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

发展.

二要加强部门协同.文化遗产范围广泛,涉及

职能部门较多,保护管理职能分散、管理对象交叉,

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理念、要求、标准不同,需要

各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围绕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制度供给和资源要素支持,统

筹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完善、制度配套和政

策落地,着力解决一些长期没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

的瓶颈问题,切实推进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形成.

三要强化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

普及文化遗产知识,加强法治教育,增强民间文物、

国有文物、历史建筑、非遗项目责任主体的保护传

承意识和法治意识,切实做到依法管理、依法保护、

合理利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的良好氛围.

(二)全力加强资金、人才、科技保障力度,确保

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妥善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一要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各级政府要

建立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能力相匹

配、与文化遗产发展需要相对应的投入机制,加大

本级财政预算保障力度,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

鼓励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支持“文明守望工程”

等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不断拓展资金渠道.

二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各级政府要在解决

文物保护和考古队伍力量薄弱问题上持续发力,重

点加强市县两级文物行政管理和保护机构建设,保

障基层文物机构、人员编制落实到位,增加综合执

法队伍中专门的文物执法人员数量.鼓励文博单

位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用工等途径,引进紧缺急需

高层次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人才.要在文物修缮技

能人才、研发应用技术人才、优良管理人才、民间工

匠队伍等“四支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各设区的市

和有条件的县区要陆续成立非遗保护协会,充实全

省的非遗保护组织力量,组织相关部门积极开展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

三要强化科技支撑.促进多学科与文化遗产

保护深度融合,在文物保护方面推进技术攻关.强

化科技赋能,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科技创新

工作,推动考古发掘、文物安全防护、预防性保护、

文物修缮、展示利用、巡查监管等装备迭代升级.

(三)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活化利用

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与时俱进,坚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

的连接点,用文化之光点亮美好生活,更好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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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赋能.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做好“历史

文化＋”的文章,老街区改造提升、城市治理,让自

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紧紧相融,实现保护历史文脉与

改善人居环境的统一.创造性开发符合市场需求

的业态、产品,丰富文化传承的载体,为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能.积极推进“非遗＋文旅”“非遗＋教育”

“非遗＋科技”等跨界、跨域、跨业新模式,打造情景

式、沉浸式多元文化体验,助力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一要加强价值阐释研究,讲好文物、非遗背后

的故事.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考察时,语重心长的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还要进

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

其中蕴含的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

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通过开展具

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保护修复、考古研究、“非

遗”展示利用等工作,为价值阐释及传播提供有力

的科学依据,发挥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增强山

西文化自信.

二要深化文旅融合,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

文旅深度融合大文章.在确保安全、加强保护的基

础上,依托古建筑、彩塑、壁画等文物资源打造文化

地标,让文旅有内涵、有灵魂、有品位.精心策划和

推广文化遗产赏鉴旅游路线,依托革命文物发展红

色旅游.注重发挥好博物馆、纪念馆、传统村落、历

史文化名城等的历史研究、社会教育、文化传播、公

共服务功能,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让陈列在三

晋大地上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要让文物活起来,融入文化、科技、创意元

素,增强吸引力.各级各类博物馆要加强自身建

设,在“专”和“精”上下功夫,在“优”和“特”上做文

章,提高展览展示水平,推动文物活化利用,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发挥文物、非遗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独

特作用.各级政府要鼓励具有山西地域文化特色

文创产品开发,依托丰富的文物实体、利用独特的

非遗技艺、融入历史文化街区,推出晋风晋韵的文

创产品,让三晋文物“活”起来、三晋文化“潮”起来.

四要强化数字赋能,助力新时代文化遗产传承

发展、保护利用.有关部门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

实现线上线下展示、开展云展览、考古云传播,更好

感受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价值.

发展数字化新业态,打造三晋文化IP,推出可视化

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的数字产品.在活

化利用过程中,还要把握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避

免过度商业化造成的顾此失彼和舍本逐末,让旅游

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四)完善法规制度,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依

法治理水平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

观念,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工作,进一

步学习宣传好、贯彻实施好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法

规,要推动法定职责落实到位,切实把法律制度的

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要加强文化

遗产方面的地方立法工作,为促进地方文化建设、

推动相关法律贯彻实施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也为国家健全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经验.

要统筹协调好保护与传承、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推

动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乡村

振兴、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尤其要充分挖掘文化遗

产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等方面

的价值和功能.省人大常委会也将结合此次调研

中发现的问题,推进«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制定

工作,加大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督力度,积

极运用法治力量不断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

创新发展,为建设文化强省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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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２０２３年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请予审议.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

障.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关于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部署要求,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体系不

断完善,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持续强化,国有资产管

理绩效加快提升,推动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各

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总体实现量的稳步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保障

行政事业单位高效履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

良好基础.

(一)资产总量与分布情况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

额１４２４８９９亿元、负债总额１７５７４４亿元、净资产

总 额 １２４９１５５ 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７７％、

４１７％、８２１％,资产总额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公路、市政基础设施等在建工程及公共基础设施

增加.

从单位性质看,截至２０２３年底,行政单位资产

总额５４８４４３亿元,占３８４９％;事业单位资产总

额８７６４５６亿元,占６１５１％.按国民经济行业领

域划分,教育领域资产总额２１４８０７亿元、卫生和

社会工作领域资产总额１２２９７９亿元、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领域资产总额１８５５２亿元,分别占全

省 行 政 事 业 性 国 有 资 产 总 额 的 １５０８％、

８６３％、１３％.

从预算管理级次看,截至２０２３年底,省级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４０２８４５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４４７０３亿元、净资产总额３５８１４２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３０３％、－０９５％、３５５％;市级及市级以下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１０２２０５４亿元、负债总

额１３１０４１亿元、净资产总额８９１０１３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９６５％、６０４％、１０２１％.

(二)资产构成情况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１４２４８９９亿元,其中:流动资产１８６９４５亿元,占

比１３１２％;固定资产(净值)２６５６７７亿元,占比

１８６５％;在建工程２６４６７７亿元,占比１８５８％;

长期投资１５４７１亿元,占比１０８％;无形资产(净

值)１００８２１亿元,占比７０８％;公共基础设施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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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８１８亿元,占比３９１７％;其他资产３３１２８亿

元,占比２３２％.

(三)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增固定资产(原

值)４９６亿元,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其中:房屋

２３８７５亿元,设备２００２８亿元,构筑物、家具等其

他资产５６９７亿元.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增无形

资产(原值)７３７８亿元,其中:土地使用权５３７３

亿元,计算机软件１７４７亿元,非专利技术等其他

资产２５８亿元.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出租出借的固定资产(原值)

４０２８亿元,占固定资产总额(原值)的０８５％,全

省事业单位对外投资１５７２６亿元.

２０２３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处置资产(原值)

７９６２亿元,其中:房屋１６８亿元,设备４４６１亿

元,土地使用权６８８亿元,构筑物、家具等其他资

产１１３３亿元.

从预算管理级次看,省级行政事业单位２０２３

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和无形资产(原值)１６８３９

亿元、处置资产(原值)２３２６亿元,２０２３年期末出

租出借的固定资产(原值)１８３亿元,事业单位对

外投资１２８５亿元;市级及市级以下行政事业单位

２０２３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和无形资产(原值)

４０１３９亿元、处置资产(原值)５６３６亿元,２０２３年

期末出租出借的固定资产(原值)２１９８亿元、事业

单位对外投资１４４４１亿元.

(四)资产收益情况

２０２３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收

入４７８亿元,资产处置收入２７８３亿元,事业单位

对外投资收益４２亿元.

从预算管理级次看,２０２３年,省级行政事业性

资产出租出借收入３１２亿元、对外投资收益０１８

亿元、资产处置收入０２７亿元;市级及市级以下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收入１６６亿元、对外投

资收益４０２亿元、资产处置收入２７５６亿元.

(五)公 共 基 础 设 施 等 行 政 事 业 性 国 有 资 产

情况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统计,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

公路总里程１４６万余公里,全省文物保护单位总

计１３６万处,文物藏品数总计１８３万余件(套),累

计建设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２７万余套.

二、２０２３年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及成效

过去一年,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不断夯实资产财务管理基

础,积极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方法,提升国有资

产管理和治理水平,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制度建设,推进资产管理法治化、标

准化、规范化.一是全力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条例»在我省贯彻落实,先后修订完善«省级

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省级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省级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国有资

产的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出台«山西省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以“大资产观”全覆盖的思

路确定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概念及范围界定.

二是补齐管理短板,印发«公路资产管理实施暂行

办法»,确保公路资产安全完整,推动和促进公路事

业发展;出台«山西省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管理

办法»,切实加强改革后保留执法执勤用车的配置

使用管理,巩固车改成果.三是规范资产配置管

理,印发«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租赁费支出标准»,进

一步优化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租用管理,推进预算管

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夯实基础工作,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水平.一是全力推动不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工

作,截至目前,省直机关集中办公区权属登记全部

完成,省直分散办公区权属登记比例约８０％,统一

保管权属证书４０５１本,基本实现不动产所有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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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相分离,为不动产调剂和盘活处置奠定扎实

基础.二是推进公务用车统筹集约使用,建立公务

用车“全省一张网”,将全省各级公务用车的车辆调

度、轨迹监控、费用结算、绩效评价等纳入平台管

理,入网车辆实时调度、监控.截至目前,省级公务

用车平台车辆已运行９６５次,共为省直机关提供

４５１８万公里的出行服务保障.构建“省域畅通

行”省内异地短途公务出行模式,为省文旅厅、省应

急厅、省能源局等多家异地公务出行较多的单位提

供重要保障,累计异地联动保障６７９批次.

(三)强化资源统筹,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使用效益.一是积极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盘活利用,严格落实财政部精神,将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盘活工作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予以推进,２０２３

年连续印发«关于盘活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的工作方案»、«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盘活工作的函»,确定我省资产盘活

实施步骤,组织全省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对房屋、土

地、车辆、办公设备家具、大型仪器等资产使用状况

进行全面摸底.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２３年全省各级

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内部挖潜、调剂、出租、转让等方

式盘活房屋４７１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２０７８万平

方米、各类设备５万余台等,涉及资产账面原值达

５９亿元,在促进资产高效利用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二是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大型科

学仪器共享共用,２０２３年完成大型科学仪器开放

共享考核评价试点工作,对１６家省属高校的大型

仪器开放共享情况开展考核评价,科技资源管理单

位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山

西省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网络管理服务平台共纳入

仪器设备４４５１台套,资产原值３２０９亿元.三是

积极探索建立云公物仓平台,配套制定«省级行政

事业单位云公物仓管理暂行办法»,将闲置、低效运

转、超标准配置的资产以及临时机构、大型活动购

置的资产等纳入云公物仓管理,单位需要配置资产

的,优先通过云公物仓调剂解决,充分打通供需双

方信息渠道,推动资产调剂使用和共享共用,建成

后已调剂闲置办公设施设备１８６件,节约新购资金

１２５９１万元.

(四)创新管理方式,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

理、财务管理深度融合.一是扎实推进资产管理融

入预算管理一体化,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财政部关

于加快将资产管理、决算和报告等业务纳入预算管

理一体化的通知»等要求,将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数据迁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为构建预算资金

形成资产全链条管理机制奠定基础.二是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纳入省级部门预算管理绩效考核范围统筹推进.

制定«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办

法(试行)»,明确制度建设、基础管理、资产配置、资

产使用、资产处置、资产报告、资产管理年度重点工

作七个方面十五项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作为部门预

算管理考核组成部分,引导相关单位提升资产管理

的效率和质量,促进资产科学配置、有效使用和规

范处置,实现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相结合.三是继

续加强公路资产、水利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入账和规范管理.组织开展全省公路资产专

项清查,按照“全口径、全覆盖”的原则,对各级各类

公路资产情况全面清理和核查;开展水利基础设施

摸底调查工作,按照全链条、全覆盖的原则进行了

全面筛查,同时督促各部门做好水利基础设施账务

处理工作,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入账核算;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情况调研,规范和

加强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资产年报反映,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底,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入 账 价 值 同 比 增

长４５２％.

(五)发挥资产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一是支持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截至２０２３年

底,全省公办性质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不含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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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学校)７６９０５９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１４％;全省

公办性质学校教学、科研设备资产(不含幼儿园、特

教学 校、工 读 学 校)２７２３５ 亿 元、较 上 年 增 长

１６９８％;数字终端(不含幼儿园、特教学校、专门学

校)１０６７１万台,同比增长３６２％.二是优化医疗

卫生资源战略布局,卫生健康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２０２３年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１７５５万张,同

比增长０９９％;病床使用率由２０２２年的５７１８％

提高至２０２３年６６２１％.三是推进公共图书馆建

设,服务效能稳步提升.截至２０２３年底,我省公共

图书馆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６１１７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１９８％.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２０６４４７

万人次,同比增长５３１４％;我省群众文化机构共

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５８２万场次,同比增长

５２７％;服 务 人 次 １７２８ 万 人 次,同 比 增

长２１２４％.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近年来,随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７３８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

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２０２１〕５号)等一系列

文件的出台,对加强和规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加大政府性资源统筹力度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在取得较好成

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基础管理工作仍需强化.部分行政事业

单位内控制度不完善、管理责任不明确.已处置资

产未及时核销、已使用在建工程未及时办理竣工决

算、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处置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等问题依然存在.

(二)资产管理效能需要提升.资产数据迁入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后如何更好地服务预算管理

还需深入研究;资产管理模块与项目实施单位有关

信息系统的对接联系尚未打通.闲置资产底数仍

然不够清楚,盘活利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能

力有待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制度体系还需完善,部分单位对公共基础设

施及其二级明细科目界限认识模糊,未能准确把握

公共基础设施科目核算范围,科目使用不合理.部

分资产因建成时间久远,管理职责划分不清,记账

主体不够明确,财务核算仍不够规范,公共基础设

施入账率还需提升.

四、下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思

路与措施

下一步,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将

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财经工作的大政方

针和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着力标本兼治,创新资产管理手段,加强和规范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不断提高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一)规范日常监管,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基础.一是完善资产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财政和主管部门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协调高效的

资产管理架构,找准资产管理制度执行着力点,压

实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发挥主管部门承上启下重要

作用;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具体管理主体责任落实,

将管理具体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强化责任意识,形

成工作合力,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高效使

用.二是加大基础管理力度.充分利用人大、审

计、巡视、财会监督等有力抓手,严格制度执行,着

力解决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严

防国有资产的违规使用和流失.三是继续强化公

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抓好公路

资产、国有文物资源和水利基础设施资产相关制度

落实,加快推进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入账管理工作,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数据质量.

(二)强化过紧日子意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一是有序开展资产绩效管理工作,做好省级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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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编制紧密挂钩,按照“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绩效目

标,引导行政事业单位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过紧日

子,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二是加大存量资

产盘活力度,继续摸清闲置、低效资产底数,加强资

产盘活政策解读、案例宣传、信息分享.研究将合

并乡镇及撤并中小学后腾退不动产用于乡村文化

场所、养老院等农村公益性事业,助力当地乡村

振兴.

(三)完善资产管理模块,推动资产管理和预算

管理深度融合.一是注重横向联动,加强数据共

享.探索将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资产管理模块

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信息平台相衔接、数据互

联互通,推动资产权属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统一,加

快不动产权属登记工作,解决权属不清等遗留问

题,避免资产闲置浪费.二是注重纵向贯通,实现

常态化监管.加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资产管

理模块与政府采购、会计核算等其他财政业务间的

衔接,通过各类资产存量数据为单位部门预算审

核、政府采购、非税收入上缴等提供信息支撑,结合

资产面积、数量等信息审核相关经费预算,压减不

合理支出,真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三是注重重

点突破,做好行政事业单位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工

作.充分参考存量资产状况审核新增资产,按照

“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增量布局”的思路,并将资产

配置数量和价格标准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

从数量和价格上做好新增资产配置双重管控.

(四)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探索规范文物资源资

产管理.一是加强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工作,遵

循保护为主、全面登记、合理利用、动态监控、分类

施策、分级管理的原则,制定出台我省文物资源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构建符合我省文物特点和内在规

律的管理体系,切实保障文物资产资产安全完整、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二是健全国有文物资源资

产管理体系,按照“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

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探索建立文物数字化要素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和交

易机制,挖掘文物资产潜在价值,着力把文物资源

作为文化资产经营起来,加快推进我省文物事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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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调研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赋予人大的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监督职责,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监督

工作计划安排,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审议省政府关

于２０２３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

和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为做好相关工作,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陈安丽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财政

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审计厅关于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管理和审计有关情况汇报,并提出具体要

求.预算工委提前介入,积极与省政府有关部门沟

通,及时了解情况;会同部分省人大代表赴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对公物仓平台建设运营情况进行调研,

赴山西交易集团就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情况进

行调研;并委托忻州、吕梁两市开展相关调研.现

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管理制度不断健全,管理工作更加规范,管理绩效

持续提升,较好地保障了行政事业单位高效运转和

各项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资产家底更加厚实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

额１４２４８９９亿元、负债总额１７５７４４亿元、净资产

总 额 １２４９１５５ 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７７％、

４１７％、８２１％,资产总额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公路、市政基础设施等在建工程及公共基础设施

增加.从单位性质看,事业单位资产８７６４５６亿

元,在资产总额中占比较高,占６１５１％.从预算

管理级次看,市级及以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１０２２０５４亿元,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中占主体,

占比为７１７３％.从资产构成来看,公共基础设

施、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

３９１７％、１８６５％、１８５８％.从资产变动情况看,

资 产 总 量 逐 年 上 升,近 五 年 年 均 增 幅 达

到１８５４％.

２０２３年,全省行政事业单位新增固定资产(原

值)４９６亿元,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教育、卫生行业;新增无形资产(原值)

７３７８亿元,处置资产(原值)７９６２亿元,资产出租

出借收入４７８亿元,资产处置收入２７８３亿元,事

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４２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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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单位:亿元

名　称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资产合计 ８,８１８８２ ９,６２８３１ １１,９１０５５ １３,２３０６０ １４,２４８９９

　流动资产 １,９０９３２ １,８７３５９ １,８５１９２ １,８５２０３ １,８６９４５

　非流动资产 ６,８７６５１ ７,７２２３７ ９,９４２７２ １１,３４８３８ １２,３４２４０

　其中:固定资产(原值) ３,２０３５０ ３,５４１０３ ３,９２２６３ ４,３７９００ ４,７３４６９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８９９５７ ２,０６７７４ ２,２５７２０ ２,５１１９８ ２,６５６７７

　　　 无形资产(原值) ８４９４８ １,０４０９４ １,０７２９３ ９８９４２ １,０５４０３

　　　 无形资产(净值) ８３１６６ １,０１２４９ １,０４３５２ ９５７５７ １,００８２１

　　　 长期投资 １８９７５ １４６６９ １６５０２ １８０８９ １５４７１

　　　在建工程 １,４８１０８ １,８３３７７ １,８７９８６ ２,０５２８７ ２,６４６７７

　　　公共基础设施(原值) ２,２５６５９ ２,６５６３５ ４,６６９４５ ５,６２００７ ５,９８０７９

　　　公共基础设施(净值) ２,１６１９２ ２,４９５００ ４,３７１３２ ５,３４０２６ ５,５８１８０

　　　政府储备物资 ８５３ ８３５ １０１９ ６６２ ６９０

　　　文物文化资产 １８７３７ １２２２ １３１７ １３９１ １５２１

　　　保障性住房(原值) ４９８０ ７４２６ １１４４６ １４８４６ １４１７５

　　　保障性住房(净值) ４７６７ ７１０６ １０９２９ １３８７８ １３２３９

　受托代理资产 ３２９９ ３２３５ １１５９０ ３０２０ ３７１４

负债 １,３４２９９ １,３３０１６ １,６２４９１ １,６８７１３ １,７５７４４

净资产 ７,４７５８３ ８,２９８１５ １０,２８５６４ １１,５４３４７ １２,４９１５５

表２　２０２３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结构情况

单位:亿元

分类方法 项　　　　目 数　额 占　比

按单位性质
行政单位 ５,４８４４３ ３８４９

事业单位 ８,７６４５６ ６１５１

按预算管理
级次

省级单位 ４,０２８４５ ２８２７

市级及以下单位 １０,２２０５４ ７１７３

按资产构成

流动资产 １,８６９４５ １３１２
固定资产(净值) ２,６５６７７ １８６５
无形资产(净值) １,００８２１ ７０８
长期投资 １５４７１ １０８
在建工程 ２,６４６７７ １８５８
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净值) ５,５８１８０ ３９１７
其他资产 ３３１２８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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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法 项　　　　目 数　额 占　比

按行业分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００６５２ １４０８
教育 ２,１４８０７ １５０８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２２９７９ ８６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４９７２２ １０５１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８５５２ １３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６７４７ １８８
其他行业 ６,９１４４０ ４８５２

表３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收益情况

单位:亿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资产配置
(原值)

固定资产 ３９５２１ ４５３９２ ４８２４６ ６４２５７ ４９６００
无形资产 ３６６９４ ２０５６６ ６０６９ ５８４１ ７３７８

资产配置
(原值)

在建工程 ５４３３４ ３７３４４ ３７１７１ ４２４１６ ５６２７６
合计 １,３０５４９ １,０３３０２ ９１４８６ １,１２５１４ １,１３２５４

资产使用
(原值)

出租出借 ７１６ １８１９ ２０１６ １４６９ １２４２
对外投资 ２３９２ ２３４０ ２０８２ １２４５ ２８４１
合计 ３１０８ ４１５９ ４０９８ ２７１４ ４０８３

资产处置

流动资产(原值)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０
固定资产(原值) ４２２６ ５４２４ ６５４２ １２０３３ ７１４８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５３１ ２２７２ ２８６９ ８２９８ ２６１０
无形资产(原值) ４０３ ２０５ ６７９ １１０６８ ７６９
无形资产(净值) ３７７ １９３ ６６７ １１０３７ ７３７
长期资产(原值)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６
在建工程(原值)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２９ ６７４ ０３６
其他资产(原值)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３
合计(原值) ４６４７ ５６５６ ７２６２ ２３７８５ ７９６２

资产收益

资产有偿使用 ３９５ ４１３ ８０８ ８４８ ８９８
资产处置 ００８ ０４２ ０３９ １０２８ ２７８３
合计 ４０３ ４５５ ８４７ １８７５ ３６８１

　　(二)制度体系更趋健全

一是聚焦贯彻落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条例»,制定«山西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以及相关制度,持续推进资产管理规范化、法治

化.二是完善涵盖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各项重

点资产管理的制度体系,全面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等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建设,修订«省级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省级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制定«公路资

产管理实施暂行办法»,积极构建以«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管理条例»为统领,重大改革和重要任务专

项资产管理制度为支撑的资产管理法规制度体系.

三是加强资产配置标准体系建设,修订«省级行政

单位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制定«省直机关办公

用房租赁费支出标准»,提升资产配置科学化水平.

(三)资产管理更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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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积极推动资产登记入账核算.组织开展

全省公路资产专项清查,对各级各类公路资产全面

清理和核查,逐步实现公路资产实物量与价值量

“双清”;实施水利基础设施摸底调查,督促做好水

利基础设施账务处理,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入账核

算.二是严格资产配置管理.全面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充分参考存量资产状况,按照“盘活存量

资产、优化增量布局”的思路,从严控制新增资产配

置.三是大力推进资产盘活.通过功能挖潜、修旧

利废、改造闲置资产等方式不断优化在用资产管

理,最大限度发挥资产使用价值,全面激活存量资

产;探索创新公物仓管理方式,积极推进资产跨部

门、跨地区、跨级次调剂,深挖资产潜能.目前全省

３９个市县建立实体公物仓,８个市县建立公物仓平

台,累计入仓各类闲置资产超过２万件,已调剂

１２万余件,节约资金４０００余万元.四是扎实推

动资产共享共用.完成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考

核评价试点工作,对１６家省属高校的大型仪器开

放共享情况考核评价,科技资源管理单位的积极性

进一步提升.五是规范资产处置.严格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处置申报和审批,规范处置待报废资产;

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将低效运转和闲置的

资产以市场化的方式出租、出售,促进资产保值增

值.六是探索开展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制定«省级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办法(试

行)»,对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纳入部门预算管理考核,不断提升资

产管理效率和质量.

二、存在问题

在省政府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努力下,我省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在管理基础、制度建设、日常管理等方面,仍存在

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管理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

资产底数不够清晰.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

信息平台和省财政厅预算一体化管理系统中５９个

省直单位土地、房产信息数据不一致,二者统计的

土地面积、房产面积差距较大.有些市关于文物资

产统计,只有市级数据,县级文物资产数据缺失.

资产登记入账还不到位.部分单位新购置固

定资产登记不严格,完工项目转记固定资产不及

时,报废资产账务处理不规范,造成账账、账实不

符.如,省本级６个单位未及时将５９６万平方米

土地及价值１８５５５１万元的房产、设备、文物资产

等登记入账;７个单位未及时将２９４５亿元已完成

工程转记固定资产.有些市报废车辆长达１０年未

进行资产核销,已拆除多年的办公用房仍在固定资

产账上未进行账务处理.

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部分单位资产

因历史原因存在产权纠纷或权属争议,部分单位的

房改房和已拆除房屋仍然反映在账面上,既不申请

处置也不予以核销.二是一些道路、桥梁、水利设

施等基础设施类资产,由于年代久远、建设周期长,

原始记账凭证缺失,无据可考,精准清查和登记入

账难度较大.

(二)管理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

管理职责不够明晰.一是财政部门和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在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的职责有待进

一步理清.二是财政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关于公

共基础设施类资产管理权责还需进一步规范.三

是部分公共基础设施管理界限模糊,建设单位、入

账单位和管理单位各不相同,存在各级管理部门职

责不清、职能交叉、产权不明晰等现象.

管理衔接不够顺畅.资产的“存量”管理与预

算的“流量”管理分割,体现在部分国有资产处置和

出租出借收入未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在编制年

度预算时,虽同步申报资产配置预算,但主要针对

大额设备和重要资产.在预算执行阶段,年中追加

预算涉及资产购置事项时,资产购置内容不够细

化,管理精细化程度还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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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评价机制不够健全.一是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管理评价不够到位,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系

统,成本效益等经济型评价指标仍有欠缺,评价结

果运用还不到位,导致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资产配

置只讲需求、不讲成本,资产使用不讲勤俭节约、造

成闲置浪费,资产处置只看最低年限、不顾实际状

况,报废可用资产等现象.二是资产管理刚性约束

不够,评价奖惩欠缺,问责更少,违规现象时有

出现.

(三)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规范

资产出租出借管理不够到位.资产出租出借

过程中,仍然存在履行审批和资产评估程序不严

格、报批环节不规范等问题.如,省本级１９个单位

未履行审批和资产评估程序,出租出借土地、房屋、

场地等８４３万平方米,涉及租金９１４４４万元,设

备４３６万元,文物１０７５件;３个单位未经审批,租

用房屋、调剂设备、出借资产等４７２６万元.

资产使用管理不够严格.部分单位资产管理

意识不够强,管理责任压得不够实,内控机制不完

善,制度执行不到位,资产日常管理还存在不规范

现象.如,省本级１３个单位９６４万平方米房屋资

产、１０９亿元资产未及时办理登记、划转、调拨手

续;１５个单位超标配置资产２１６３万元;５个单位

１５６亿元资产未登记到人和使用部门,出入库管

理不到位.

资产盘点和报废处置不够及时.一是部分单

位往来款项挂账未能及时清理,长期挂账难以收

回,清理存在困难.二是部分单位报废资产长期不

处置,同时还在购置新资产,导致资产超标或过剩.

(四)资产效益需要进一步提高

资产配置效率还不够高.部分单位资产配置

不够科学,个性化资产配置需求缺乏充分论证,导

致资产 闲 置.如,省 本 级 ２８ 个 单 位 土 地 闲 置

１８７９万平方米、房产闲置２４５２万平方米、设备

闲置８７８２７万元.有些市已购置三年的空调、电

脑、打印机等设备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未发挥效益.

特定资产调剂使用、共享共用机制有待完善.

大型科学仪器资产的开放共享缺乏激励引导、考核

评价、基础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单位积极性不高,

资产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公物仓建设仍需加快.运营管理机制还需健

全,部分单位闲置资产入仓和通过公物仓调剂配置

资产的积极性还不够;仓内可供调配的资产数量不

足、种类不全、资产调剂作用发挥有限.

资产盘活还需加力.跨部门、跨区域整合资产

资源难度大、老旧房产权证办理难、房产出售相关

税率高以及往来账款清理难度大等问题影响了资

产盘活.

资产收益有待提升.部分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主体意识不强,且认为对出租收入没有直接分配使

用权,缺乏出租积极性或出租时未严格按规定进行

评估和公开招租,定价随意,租金收益未能体现市

场化水平.

三、相关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为新时代国有资产管

理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将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相

关决策部署,建机制、严管理、强监督,有效提升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水平,更好保障行政事业单

位高效履职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夯实基础,提升资产管理水平.一是健全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统计报送机制.定期或

者不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及时处理资产盘

盈盘亏等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协同开展资产清查

工作;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年报、月报制度,

准确完整报告资产信息;加快推进全口径国有资产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的系统性、整体性.二是有效推进资产登记入账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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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全面开展在建工程账务规范清理,采取有效措

施,推动在建工程项目竣工后及时办理决算并转记

固定资产;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储备土地、文物等资

产的确认、计量、会计核算等相关制度,着力做好相

关资产清查登记、入账核算.三是妥善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深入研究、加强协调、分类施策,妥善解决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特别是土地、房屋权属不清等

问题;对多种原因形成的资产呆坏账,本着尊重历

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则,加大清理处置工作

力度,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切实理顺职责,健全资产监管体系.一是完善

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聚焦职能交叉相关问题,厘清

综合管理和具体管理的职责边界,进一步调整优化

财政部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职能,

压实具体管理责任,积极构建层级清晰、职责明确、

协同高效的资产监管体系.二是加强资产管理与

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的融合.健全新增资产配置预

算管理制度,推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与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有机衔接.三是完善资

产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并重,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实现特

定政策目标为导向,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绩效管理机制,将评价结果作

为下一年度资产配置预算的重要参考.建立国有

资产盘亏处置机制和赔偿机制,加大问责力度.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资产管理工作.一是规范

资产使用处置.细化资产使用程序,督促有关部门

合规、合理使用资产,针对资产使用各环节的重点

难点,进一步规范审批要求和优化具体流程.二是

加强资产管理内控机制建设.强化资产配置、使

用、处置、收益全生命周期管理,严格按照法定程

序、法定标准,配置、处置、出租出借相关资产.三

是扎实开展资产盘点.对长期挂账的往来款项进

行严格审查核实,建立健全往来款项̀ 内控制度,强

化日常管理.

优化资产管理,提升资产使用效益.一是完善

资产配置标准.按照“成熟一项、出台一项”的原

则,积极完善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标准,并

结合工作实际,加快推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等专项

资产配置标准体系建设;严格审核新增资产配置预

算,按照“能用则用、优先调剂”的原则,将资产年报

统计和配置计划作为财政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以

存量控增量,以标准定限额.二是健全资产调剂使

用、共享共用机制.鼓励资产管理单位通过成本核

算确定资产共享收费标准,形成正向激励机制,支

持公共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等向社会免费开放.三

是推动公物仓建设升级.进一步完善公物仓建设

运营相关制度,充分发挥资产的集中汇聚优势,优

先利用公物仓调剂配置资产,推动闲置资产“一网

汇聚”、调剂共享业务“一网通办”,实现资产节约集

约高效利用.四是推进资产有效盘活.坚持成本

效益原则,积极推进资产挖潜、调剂共用,对内部无

法盘活的资产进行跨部门统筹或市场化处置.五

是强化资产收益管理.完善出租资产评估机制,对

出租资产进行科学评估,以评估值为底价,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竞价招租,合理确定租金价格,

提升出租收益;定期开展资产出租情况专项检查,

加大租金拖欠清偿力度,确保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应

收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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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３３号),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建立省人

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的意见»(晋发〔２０１８〕３４号)的要求和部署,组织

编写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现报告如下: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情况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省级企业资产总额３７８３０６７

亿元,负 债 总 额 ２７２２４８８ 亿 元,国 有 资 本 权 益

６０２２８８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２４１％、１５６％、

４２７％.其 中:省 国 资 委 监 管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３７４５４６３亿元,负债总额２７０２５３２亿元,国有资

本权益５８４７８９亿元;省文资办监管企业(不含正

在改制重组的山西文物博物产业集团)资产总额

１０４２８亿元、负债总额４６０３亿元、国有资本权益

５８０８亿元;其他省政府授权部门监管企业和省级

事业单位所属企业资产总额２７１７６亿元,负债总

额１５３５３亿元,国有资本权益１１６９１亿元.

从省级企业主要指标 看,平 均 资 产 负 债 率

７１９７％,同 比 下 降 ０６ 个 百 分 点;营 业 总 收 入

１３６６９６ 亿 元,同 比 下 降 １０９７％;利 润 总 额

９６９７６亿元,同比下降４３１％;净利润６１５８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８３％;上交国有资本收益８２４２

亿元;省级企业负责人平均薪酬３４７８万元,是职

工平均薪酬的２０５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底,市 县 国 有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１３７９０８６亿元,负债总额８４７１１４亿元,国有资本

权 益 ４８１８０７ 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７０６％、

６５１％、９８３％;平均资产负债率６１４３％,同比下

降０３１个百分点;营业总收入１７６９５１亿元,同比

下降 ７０５％;利润总额 １５８６１ 亿 元,同 比 下 降

４３８４％;净利润１０１２亿元,同比下降４８９３％;

市县企业负责人平均薪酬１３９１万元,是职工平均

薪酬的１７５倍.

汇总省级和市县情况,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国

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５１６２１５２亿元,

负债总额３５６９６０２亿元,国有资本权益１０８４０９５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３６１％、２６９％、６６７％.从

主要指标看,平均资产负债率６９１５％,同比下降

０６２个百分点;营业总收入１５４３９１１亿元,同比

下降１０５４％;利润总额１１２８３７亿元,同比下降

１２９３％;净利润７１７０８亿元,同比下降３６２％;

企业负责人平均薪酬２７７３万元,是职工平均薪酬

的１８８倍.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省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

１２５１３６４亿元、负债总额１０９４４９６亿元、所有者

权益总额１５６８６８亿元,形成国有资产(国有资本

及应享有的权益,下同)１３７９２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３６２％、２５２％、１１９６％和１６０１％.其中,从

出资主体看,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１１户一

级金融企业共１５２家各级企业资产总额１０５８０３７

亿元,国 有 资 产 ８４１６１ 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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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５％和１３２９％;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企业集团

下属的３８家各级金融子公司资产总额１９３３２７亿

元,国有资产５３７５９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９５６％

和２０５５％,资产总额下降主要是受同煤财务公司

资产总额大幅下降影响,为组建新的财务公司,同

煤财务公司清零存贷款,资产总额下降１８１３２亿

元.从行业布局看,银行业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国

有资产总额分别占省级国有金融企业的７４５２％、

３８９４％;证券业分别占６８％、１０２２％;保险业分

别 占 ０３％、０３２％;担 保 业 分 别 占 １２２％、

７９８％.上交国有资本收益２２亿元.因２０２３年

度薪酬数据尚在核定,根据２０２２年度有关数据,省

属一级金融企业负责人２０２２年度平均薪酬４９６５

万元,是职工平均工资的２４１倍.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市县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

６７９７３８亿元、负债总额５８８３亿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９１４３８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６３５４３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１６３６％、１８４８％、４３４％和３０２％.从

行业布局看,银行业金融企业资产总额、国有资产

总 额 分 别 占 市 县 国 有 金 融 企 业 的 ７７４８％、

８９７％;担保业分别占２０６％、１２７５％.

汇总省级和市县情况,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国

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 １９３１１０２ 亿元、负债总额

１６８２７９６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２４８３０６亿元,形

成国有资产２０１４６３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７７７％、

７５９％、９０２％和１１５７％.

２０２３年,全省国有金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６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８％;净利润１０６８亿

元,同比增长２０５３％.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

额４０２８４５亿元、负债总额４４７０３亿元、净资产总

额 ３５８１４２ 亿 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３０３％、－

０９５％、３５５％.其中,行政单位资产总额４０１９８

亿元,占９９８％;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３６２６４７亿

元,占９００２％.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出租出借的固定

资产(原值)１８３亿元,事业单位对外投资１２８５

亿元.２０２３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和无形资产

(原值)１６８３９亿元、处置资产(原值)２３２６亿元,

资产出租出借收入３１２亿元、对外投资收益０１８

亿元、资产处置收入０２７亿元.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市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

额１０２２０５４亿元、负债总额１３１０４１亿元、净资产

总额８９１０１３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９６５％、６０４％

和１０２１％.其中,行政单位资产总额５０８２４４亿

元,占４９７３％;事业单位资产总额５１３８１亿元,

占５０２７％.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出租出借的固定资

产(原值)２１９８亿元、事业单位对外投资１４４４１

亿元.２０２３年,新增固定资产(原值)和无形资产

(原值)４０１３９亿元、处置资产(原值)５６３６亿元,

资产出租出借收入１６６亿元、对外投资收益４０２

亿元、资产处置收入２７５６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情况,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１４２４８９９亿元、负债总额

１７５７４４亿元、净资产总额１２４９１５５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７７％、４１７％、８２１％.资产总额较上年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路、市政基础设施等在建工程

及公共基础设施增加.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统计,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

公路总里程１４６万余公里,全省文物保护单位总

计１３６万处,文物藏品数总计１８３万余件(套),累

计建设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房２７万余套.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国有土地总面积２３１５６

万公顷.其中,耕地８９１万公顷,园地０９９万公

顷,林地１５５７９万公顷,草地１２７７万公顷,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２４５３万公顷,交通运输用地１１３２

万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１２３２万公顷,湿地

３４５万公顷,其他土地１４８万公顷.全省已发现

矿产资源１２０种,主要矿种保有储量分别为: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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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４７４亿吨、铁矿１１３４亿吨、铝土矿０９９亿吨,

煤层气４２６２５８亿立方米.２０２３年,全省水资源

总量１４３９亿立方米.

二、２０２３年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

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关于省管企业在完善公

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对省属企业进行

全覆盖实地督导检查,召开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工作推进会.开展全面建设清廉国企示范单位

创建工作和省属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偏高“老大难”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提升管控能力建设、推动

成本对标管理、推进全面预算管理、提升采购质效、

推进数字化转型、压降融资成本、提升会计信息质

量等七项行动,有效将国企党建优势转化成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动能.

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印发«山西省国

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召开全省国

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动员部署会.有效发挥

国有企业“三个作用”,科技创新方面,持续优化省

属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推动建设高水平

创新平台;产业控制方面,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结构,推动省属企业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

造,筑牢转型发展根基;安全支撑方面,突显责任担

当,抓牢抓实安全稳定,严防各类风险.深入实施

“第一议题”制度,加强外部董事履职记录和履职报

告管理,制定«山西省省属企业非主业、非优势业务

和低效、无效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试行)»,建立“两

非”“两资”识别预警长效机制.扎实开展提质增效

三年行动,出台«山西省省属企业合规管理办法(试

行)»,印发«省属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任务清单

(２０２３年版)»,涉及４７项任务全面完成,山西建投

安装集团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１８户省属

企业全部将管理层级压缩至４级以内,推动省属企

业完成“两非”“两资”处置金额１１５８２亿元,４户

省属涉煤企业吨煤成本压降工作阶段性完成考核

任务,原煤平均吨煤完全成本３３８２７元/吨,较同

期压降５７０９ 元/吨;商品煤平均吨煤完全成本

４５６３２元/吨,较同期压降６０５２元/吨.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强力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

发展.牵头打造省属企业原创技术策源地,印发

«山西省推进省属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实施方

案»,组织企业制定配套行动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及

２０２３年度“四项清单”,明确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着力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编写«省属企业科技

创新“１５５１”工程实施方案(２０２４－２０２８年)»,印发

«关于推进在晋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建设工作的通

知»,支持下达各类创新资金４０００余万元.强化创

新驱动赋能高质量发展,２０２３年省属企业研发经

费投入２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１％;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１８％,同比增长０１６个百分点.

强化国资监管制度建设,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

结构调整.推动企业坚守主责、做强主业,省属企

业全年完成投资总额１５０５５亿元,其中,主业投资

额１４１３３亿元,占比９３８８％.４户涉煤企业完成

“三类煤矿”治理１０座,涉及产能１３５０万吨/年.

创新构建国资监督“１３３３１”工作体系,印发«关于构

建国资监督“１３３３１”工作体系的意见»、«纪检监察

监督与国有资产监督贯通协调工作办法»,推动完

善贯通协调工作机制.健全评价指标体系,印发

«省属企业绩效评价规定(试行)»及配套实施方案,

对指标体系、分类评价、计分方法等进行全面优化.

健全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加强债务约束管理,印发

«山西省出资企业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试行)»,搭建

债务风险防控数智化平台,实施资产负债率和债务

融资双管控.抓好安全生产,督促省属企业压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年内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出台«山西省省属文化企业

重大事项监管权责清单(２０２３年版)»,明确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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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事项,厘清工作职责,规范操作程序,推动省属

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省级文化产业专

项资金引导作用,２０２３年以项目补助方式安排省

属文化企业资金２８００万元,推动省属文化企业转

型升级.持续为出版行业转企改制提供支持,安排

山西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宣 传 文 化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１５４７５５万元,促进改革发展成果落地增效.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抓实增产保供任务,省属涉煤企业全年完成原煤产

量７５７亿吨,完成中长协电煤合同２８８亿吨.印

发«关于推动省属企业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完善省属企业助

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深

化央地合作,成立省级央企服务工作专班,２０２３年

央企在晋投资额约１１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０％.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完善工作机制,金融国资管理开创新局面.提

升法人治理水平,出台«关于完善省属金融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推动省属金融企业完善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成立省属金融机构股权董事

股东监事管理领导小组,全年共审议省属金融企业

董事会重大事项议案１５２件.强化“一企一策”目

标责任考核,综合考虑近三年的省属金融企业历史

数据和对标企业的情况,为省属金融企业设置

２０２３年度考核指标,其中,具有硬约束的净资本收

益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占到４４％.深化薪酬分

配制度改革,深入调研省属金融企业津补贴和福利

发放情况,制定«关于加强和规范省属金融企业津

贴补贴和福利管理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省

属金融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基础管理,完成本

年度产权监督检查工作,为省属金融企业办理产权

占有登记４户、变更登记４３户和注销登记３户.

坚持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经济再上新台阶.提

供社会融资和金融服务,２０２３年山西金控累计为

省内提供融资及服务１０４７５８亿元,三家省属银行

各项贷款余额合计１１７６７５５亿元,其中,晋商银行

１９１３８４亿元,山西银行１７２４１２亿元,农信系统

８１２９５９亿元.支持重点领域、重点工程和重点项

目建设,２０２３年山西金控发挥平台优势,为转型综

改项目提供融资或服务９３亿元,为能源革命项目

提供融资或服务１０２６亿元,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

资或服务６２５４２亿元,为省级重点专业镇４３３户

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晋商银行加大重点领域信贷

支持力度,支持开发区、综改区企业２７１户,贷款余

额３４８４６亿元;加大涉农领域支持,涉农贷款余额

６２６２３亿元.山西银行做深绿色金融,绿色信贷

余额５５５５亿元.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做实“支农支

小”主业,行政村授信覆盖面达１００％,全省农合机

构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７１１７１６亿元.助力

省内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山西证券辅导山西安装港

股上市,完成省内公司债发行２２单,完成新三板定

增８单,支持企业直接融资２２０２９亿元.

深化企业改革,支持改革化险取得新成绩.筹

集４７亿元资金注资设立山西农商联合银行,参与

制定公司章程,并派出２名董事进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７日,山西农商联合银行正式揭牌

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采用“上参下”模式设立的农

商联合银行.推动金融企业加强风险防范,开展企

业合规管理调研,强化企业风险防控制度建设,召

开重点企业季度经营风险专题会,下发风险提示

函,督导重点企业推进风险化解工作,牢牢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加强制度建设,推进资产管理法治化、标准化、

规范化.全力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

例»在我省贯彻落实,先后修订完善«省级行政单位

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出租出借管理办法»、«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的配置、

使用和处置管理;出台«山西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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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办法»,以“大资产观”全覆盖的思路确定了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概念及范围界定.补齐管

理短板,印发«公路资产管理实施暂行办法»、«山西

省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管理办法»,切实加强改

革后保留执法执勤用车的配置使用管理和公路资

产管理,提高制度的科学性.规范资产配置管理,

印发«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租赁费支出标准»,进一步

优化省直机关办公用房租用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

夯实基础工作,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水平.全力推动不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工作,截至目

前,省直机关集中办公区权属登记全部完成,省直

分散办公区权属登记比例约８０％,统一保管权属

证书４０５１本,基本实现不动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相

分离.推进公务用车统筹集约使用,建立公务用车

“全省一张网”,将全省各级公务用车的车辆调度、

轨迹监控、费用结算、绩效评价等纳入平台管理.

截至目前,省级公务用车平台车辆已运行９６５次,

共为省直机关提供４５１８万公里的出行服务保障.

构建“省域畅通行”省内异地短途公务出行模式,为

省文旅厅、省应急厅、省能源局等多家异地公务出

行较多的单位提供重要保障,累计异地联动保障

６７９批次.

强化资源统筹,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

效益.积极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盘活利用,

印发«关于盘活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工作

方案»,组织全省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对房屋、土地、

车辆、办公设备家具、大型仪器等资产使用状况进

行全面摸底.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２３年全省各级行

政事业单位通过内部挖潜、调剂、出租、转让等方式

盘活房屋４７１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２０７８万平方

米.推动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共用,对１６家省属高

校的大型仪器开放共享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山西省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网络管理服务

平台共纳入仪器设备４４５１台套.积极探索建立云

公物仓平台,配套制定«省级行政事业单位云公物

仓管理暂行办法»,将闲置、低效运转、超标准配置

的资产以及临时机构、大型活动购置的资产等纳入

云公物仓管理,建成后已调剂闲置办公设施设备

１８６件,节约新购资金１２５９１万元.

创新管理方式,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财

务管理深度融合.扎实推进资产管理融入预算管

理一体化,将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数据迁入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制定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办法

(试行)»,明确制度建设、基础管理、资产配置、资产

使用、资产处置、资产报告、资产管理年度重点工作

七个方面十五项考核指标,考核结果作为部门预算

管理考核组成部分.继续加强公路资产、水利基础

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和规范管理,组织

开展全省公路资产专项清查、水利基础设施摸底调

查和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情况调研,规范和加强

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管理.资产年报反映,截至

２０２３ 年 底,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入 账 价 值 同 比 增

长４５２％.

发挥资产作用,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支持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公

办性质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不含专门学校)

７６９０５９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１４％.优化医疗卫

生资源战略布局,卫生健康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２０２３年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１７５５万张,同

比增长０９９％.推进公共图书馆建设,服务效能

稳步提升,截至２０２３年底,我省公共图书馆实际使

用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６１１７ 万 平 方 米,同 比 增

长１９８％.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夯实高质量发展资源基础,加大自然资源保护

和节约集约利用力度.守牢守实耕地保护红线,严

格耕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建立土地卫片执法通

报机制,落实“增违挂钩”机制,部署耕地保护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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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行动,历年违法占地存量问题整改首次达到

５０％以上.持续增强矿政服务效能,推进煤炭资源

接续配置,稳定既有产能１７８０万吨;深入开展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勘

查程度居全国前列;支持煤层气企业勘查开采,推

动煤层气资源增储上产,全年新增储量１６３８０８亿

立方米,创历史新高.全面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完

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国家

级、省级,原地库、异地库相结合的林木种质资源保

存体系,建立湿地资源分级管理制度,野生动植物

栖息地和生存环境持续改善,林长制改革深入推

进,林 草 产 业 总 产 值 达 到 ６７０ 亿 元,同 比 增 加

９３％.扎实推动水资源保护与监管,印发«山西省

计划用水管理办法»«关于开展“节水贷”融资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强化水资源管控,做好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考核,积极推进水权交易,全年完成水权

交易１６０８单,交易水量１９３万立方米.不断深化

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推动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建

设,完善自然资源领域标准化体系,加快推进国土

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形成从国家到省市县的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升国土空间规

划与资源要素保障能力.科学谋划国土空间布局,

在全国率先编制完成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规划成

果;稳步推进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印发

山西中部城市群、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完成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规划.

出台采矿用地保障和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提升重

大建设项目用地服务效能等文件,加快市场配置改

革,修订土地指标交易调剂办法,创设补充耕地指

标专 场 交 易 模 式,全 年 累 计 成 交 ４８ 宗、面 积

２５７７２公顷、成交额６１２亿元;深化“标准地”改

革,全省７１个工业类开发区工业用地全部实现“标

准地”供应;印发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实施意

见(试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全省单位GDP建设

用 地 使 用 面 积 ５６３７ 公 顷/亿 元,同 比 下

降３７６％.

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全省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全面加强污染防治,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平均为４４８,同比下降０２％,实现六连降;

扎实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建

立健全专项工作推进机制,推动十大骨干工程２８５

个子工程全面加速实施,圆满完成年度目标;持续

深入推进受污染耕地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９８８％.深入开展造林绿

化,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造林绿化工作有效提升

森林面积和质量的意见»,全年完成营造林３０４５

万公顷,抚育森林８４７万公顷,人工造林规模连续

三年位居全国第一;全力抓好“三化”(退化、沙化、

盐碱化)草地的修复治理,全年完成草原生态修复

７６７万公顷.系统实施流域治理,印发«２０２３年山

西省河湖长制工作要点»«山西省基层河湖管护巡

查工作指南»,颁发省级地方标准«河湖长制工作规

范»,健全“河湖长＋”工作机制,强化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有效衔接.开展河湖健康评价,组织生态补

偿专项监测,落实“水环境质量监测与报告”制度.

强势推动生态修复,制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出台矿山生态修复规范,政策支撑体系持续完善;

强力推进项目实施,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０８３

万公顷、汾河流域水土流失等１３０３万公顷.

持续推进自然资源法治建设,提升自然资源综

合监管效能.健全省级自然资源法治体系,修订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推进我省土地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１日正式施

行,标志着我省湿地保护迈上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严格自然资源执法监管,印发«关于建立完善耕地

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意见»

和«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省直林区行政执法辅助人

员管理办法»,推广省市县三级联网的实时视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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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系统,全省布设监控点位５０７１个,覆盖面积约

２９９３万公顷.全面推进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发现

问题整改,截至目前,２０２３年例行督察３１５个问题

中,已完成整改２８７个,占比９１１１％.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方面.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互促方面有待

进一步推动,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方面

还需进一步统筹,国有企业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入推

进,风险防控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省属文化企业

还存在资产规模小、主业不强、辅业不优、抗风险能

力较弱、经理层运行机制不成熟、班子不健全等

问题.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地方商业

银行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能力不足,金融服务供给

“同质化”问题突出,供应链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

融服务尚不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我省地方

银行的营业收入、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等指

标与先进省份银行仍有一定差距,与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设在我省的分支机构相较存在竞争短板,信

托、保险等非银机构发展滞后、评级较低.部分金

融机构风险处置压力较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

任务依然艰巨.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基础管

理工作仍需强化,内控制度不完善、国有资产出租

出借和处置未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等问题依然存

在.资产数据迁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后如何更

好地服务预算管理还需深入研究;资产管理模块与

项目实施单位有关信息系统的对接联系尚未打通.

闲置资产底数仍然不够清楚,盘活利用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等资产管理相对薄弱,部

分公共基础设施记账主体不够明确,财务核算仍不

够规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方面.统筹资源

保护与保障发展的能力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

差距,以系统观念守住自然资源底线、实现多目标

平衡的能力需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能力不足,相当数量的保护区专业力量难以适应科

研监测、科普宣教的职能需求.部分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还没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受经费投入、历史

欠账等客观因素限制,我省自然保护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自身队伍建设滞后,严重制约了保护地建设

发展水平.各类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在全省范围

内时有发生,当前全省取用水管理的形势依然十分

严峻.

四、落实省人大审议意见情况

２０２３年９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审议了«２０２２年度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提出了审

议意见.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国资委按照

省政府要求,认真研究审议意见和分组审议发言,

系统梳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逐条对照落实.在此

基础上起草报送了«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等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

针对审议提出的“完善报告内容,夯实管理基

础,提升资产效益,强化风险防范,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等意见,一是持续完善国有资产报告内容,积极

探索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不断完善

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内容,通过强化数

据分析,筑牢报告基础.二是着力夯实国有资产管

理基础,持续强化省属金融企业国有产权动态监

管,完善省属金融企业资产转让和评估事项办理流

程,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类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

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价格体系,着力夯实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推动完善顶层设计,国有资

产管理制度不断健全.三是着力提升国有资产管

理效益,完善国有企业考核制度体系,提升法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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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推动金融稳健发展,扎实推动盘活全省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逐步完善云公物仓平台,提

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四是持续提升

风险防控能力,多措并举推进改革化险,坚守风险

底线,严格执行债务管理办法,加强债务约束管理,

搭建财务和资金管理系统,穿透式监控风险.五是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施策,防范化解拖

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

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管理的工作

措施

(一)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有效助推高质量

发展迈出新步伐.一是抓改革提升发展活力.以

贯彻落实«山西省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为抓手,聚焦增强国企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

争力,全面实施“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差异化考核,

进一步突出价值创造、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和安全

支撑,引导国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资本回

报、提升战略保障能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多作

贡献.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提

升国企经营管理水平.围绕治理结构抓改革,切实

提升公司治理效果;围绕活力效率抓改革,持续完

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围绕内控合规抓改革,加快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省级文化产业专项资金

使用效益,打破现行支持模式,集聚资金、重点扶持

一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突出的产业项目,打造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加强文化产业

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集聚资源、完善产业链,实现

优势资源互补.二是抓创新提升发展动力.以深

入开展省属企业科技创新“１５５１”工程为抓手,加大

国企科技创新一揽子政策供给,纵深推进原创技术

策源地建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加快建设科技创新战备人才力量,尽快实现

省属企业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鼓励企业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

造吸引人才的企业高地.三是抓安全提升发展质

量.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抓手,加快健全

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全面落实国有企业防范风险的

主体责任,紧盯重点企业、重点业务、重点行业,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经

济运行安全、生产运行安全和社会稳定安全.四是

抓监管提升发展合力.以构建国资监督“１３３３１”工

作体系为抓手,动态制定落实年度监管工作重点任

务清单,形成协同高效的国有资产监督格局.深入

开展民企挂靠国资经营、控股不控权、企业合规管

理等专题检查,推动“１＋N”央地合作,推进三级国

资联动.五是抓党建提升发展基础.以构建国企

党建“１１５６”工作体系为抓手,全面落实“两个一以

贯之”要求,推动党对国有企业政治领导、思想领

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

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持续深化省属国有金融企业改革,推动国

有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一是坚持做好金融“五篇

大文章”.创新科技金融,为产业转型赋动能,围绕

我省全方位转型等重大战略,推进产业科技创新,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能源革命

亮底色,围绕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丰富绿色

金融产品与服务,着力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绿色金

融品牌.强化普惠金融,为人民群众添便利,构建

全面覆盖、错位竞争的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普惠多元的金融服务.推进养老金融,为老年

群体提供服务,推动金融领域适老化改造,加大养

老金融产品宣传,大力支持养老产业.促进数字金

融,为数字经济增动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二是坚

持履行好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持续优化国

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通过补充资本金、引进战投、

战略重组等方式,不断推动国有金融资本更多向关

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性行业、关键领域、重要基

础设施的方向集中.围绕战略规划等１４项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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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水平.坚持以效益为中心的对标考核改

革,结合国有金融企业功能定位和行业特点,综合

考量效益类指标和质量类指标,不断完善“一企一

策”目标责任考核.三是坚持深化省属国有金融企

业改革.完善党委前置事项权责清单、董事会决策

事项权责清单和经理层决策事项权责清单,形成权

责明确、决策高效、执行有力的科学管理体系.推

动金融企业建立健全更加规范高效的投资运营体

系、切实管用的风险防控体系、科学精准的考评激

励体系和富有活力的选人用人体系.推动金融企

业对标挖潜,持续优化业务条线,做实全员绩效考

核,做好产融风险隔离,全面提升资产质量.四是

坚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把握好权和责

的关系,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

责任机制.把握好快和稳的关系,建立健全应急响

应机制,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扎实稳妥化解风险.

靠前站位,推动金融企业促改革转机制,实现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三)强化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效能.一是规范日常监管,夯实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完善资产管理机制,

压实主管部门监管责任,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具体管

理主体责任落实,将管理具体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充分利用人大、审计、巡视、财会监督等有力抓手,

严格制度执行.继续强化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抓好公路资产、国有文物资源

和水利基础设施资产相关制度落实,加快推进公共

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管理工作.

二是强化过紧日子意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有序

开展资产绩效管理工作,做好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紧

密挂钩,引导行政事业单位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过紧

日子.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继续摸清闲置、低

效资产底数,加强资产盘活政策解读、案例宣传、信

息分享.研究将合并乡镇及撤并中小学后腾退不

动产用于乡村文化场所、养老院等农村公益性事

业,助力当地乡村振兴.三是完善资产管理模块,

推动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注重横向联

动,探索将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资产管理模块与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信息平台相衔接、数据互联

互通;注重纵向贯通,加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

资产管理模块与政府采购、会计核算等其他财政业

务间的衔接;注重重点突破,做好行政事业单位新

增资产配置预算工作,推动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深

度融合.四是加强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制定出台我

省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构建符合我省文物

特点和内在规律的管理体系,探索建立文物数字化

要素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机制,挖掘文物资

产潜在价值,着力把文物资源作为文化资产经营起

来,加快推进我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四)健全完善国有自然资源管理体系,提升自

然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水平.一是立足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

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形成主体功能

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机制保障,推

动自然资源管理精细化、智能化、共享化发展.二

是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

修改完善«太行山国家公园创建方案»,持续推进国

家公园创建工作.加强制度标准基础建设,出台

«省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规范省级自然公园保

护、管理和利用.推进«山西省湿地保护规划»编制

工作,组织编制«山西省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规

范—森林公园».三是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违法

违规取用水专项整治行动.充分利用取水许可电

子证照系统、用水统计直报系统等,实现“互联网＋

监管”和智慧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置无证取水、超许

可取水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高监管效能,进一

步规范全省取用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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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郭丙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

来省交通运输厅办理落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以下简称建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省交通运输厅共

承办建议５３件,较２０２３年增加１８件,其中独办８

件、主办１７件、分办１１件、协办１７件.这些建议

涵盖了交通运输发展的诸多方面,体现了代表们对

我省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关注和真知

灼见.从建议内容看,建议中涉及公路建设养护管

理的３４件(综合规划２件、高速公路规划５件、普

通国省公路规划１２件、农村路和旅游路规划４件、

公路通行管理４件、公路养护２件、公路收费５

件),占６４％;涉及运输物流的１６件(出租车管理３

件、农村和旅游客运管理２件、货运物流５件、新能

源汽车发展４件、绿色交通２件),占３０％;其他类

型３件(民航建设２件、特殊群体优待政策１件),

占６％.

代表提出的宝贵建议对我们制定完善相关政

策、加强和改进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办理

情况看,目前,已采纳并解决的建议２３件、年内可

以解决的建议４件,占承办件数的５０％;纳入中远

期规划或在今后发展中需要逐步解决的建议１６

件,占承办件数的３０％;暂时无法解决或无政策依

据的建议１０件,占承办件数的２０％.实现了办复

率 １００％,与 代 表 沟 通 率 １００％,代 表 满 意

率１００％.

二、主要做法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好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

动自觉,并将其融入到建议办理全过程、各环节,不

断提高建议办理质量和水平.

(一)树立目标导向,加强组织领导.我厅高度

重视建议办理工作,省“两会”后,立即召开专题会

议,第一时间学习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建议办

理工作.大力推动落实,以按期答复率、“三联系

率”、办理满意率、推进落实率均达１００％为目标,

班子全体成员深度参与、亲自指导,各处室负责人

直接负责、牵头领办,每项建议均由专人承办,定目

标、定任务、定时限、定责任,全程跟进,确保件件有

落实.

(二)完善办理机制,严格规范程序.我厅不断

健全办理工作程序和机制,建立事项清单,从建议

承接、交办、办理、催办、审核、答复、回访、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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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节,明确职责任务,督促办理落实.强化与代

表定期沟通联系机制,坚持与代表办前、办中、办后

“三联系”,促进“提、办”双方良性互动,积极推进事

项办理.找准建议问题关键,精准施策;答复意见

反复斟酌,精益求精;办理全程催办督办,节点通

报,强化协调服务,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办理任务.

(三)深入调查研究,推动建议落实.面对交办

的各项建议,根据具体内容和要求的不同,我们分

门别类深入研究,对一些重大事项和难点问题,厅

领导亲自领题调研,诚恳征求各方意见,共同研究

解决方法.如对代表提出的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推

进低空空域开放的建议,我厅成立由我本人担任组

长的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工作专班,通过书面调研和

实地考察等方式,调研学习了全国５个改革试点省

份经验做法,并由我带队赴北京、大同等地,主动对

接国家及地区军民航有关部门,建立工作对接机

制,规划建设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目前,我厅

已按照中部地区空管协调委安排,完成 W 类空域

划设,正在研究开展全省 G 类空域划设需求统计

工作,未来计划通过２—３年时间,建设山西省低空

交通管理平台,完善飞行服务体系,构建军地民三

方空域协同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一套具有山西特色

的低空空域管理体系,盘活低空空域资源,保障低

空飞行安全,促进我省通航示范省建设和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

(四)持续跟踪问效,提高工作质量.我厅坚持

把解决代表提出的反映人民意愿、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实际问题,作为检验办理成效的标准,把办理

建议和履行自身职能、完善政策措施、改进工作作

风结合起来,努力把每一件建议办好、办实.如对

代表提出的在社区及居民小区设立助老出行站点

的建议,我厅指导太原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协调太原

市６城区政府给予支持,目前太原市９５１２８电召平

台运营单位已与相关社区实现对接,为老年人出行

提供更安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对代

表提出的合理设置高速公路超限检测站位置、有效

缓解交通拥堵问题的建议,我厅数次邀请代表座

谈,听取代表意见,认真研究后决定马上启动超限

检测系统全面升级工作,改造治超轴型识别仪,提

高车辆过磅的轴数识别精准度,并与高速交警协

商,减少雨雾天气等特殊情况对车辆的管控时间,

加大检测入口放行速度,合力保障车辆不间断快速

通行.对承诺解决事项,我厅都紧盯不放、持续跟

踪、积极解决,得到了代表们的充分肯定.

三、工作成效

在今年的工作中,我们积极吸纳代表建议,切

实解决了代表们高度关注的热点、重点问题,有力

推动了全省交通运输工作取得新发展.

(一)交通建设取得新突破.针对代表提出的

完善部分公路规划和建设的相关建议,我们强化了

与国家部委和省直部门的对接沟通,对纳入规划的

高速公路、国省道项目,加快完成行业审查,全力支

持地方政府开展特许经营招标工作,积极争取省级

财政资金支持,创新出台项目审批报审、特许经营

方案编制等制度成果,为项目早日开工提供了有力

支持.

如积极协调将代表提出的国道３４１线屯留张

店至沁源古县界段升级改造项目纳入部“十四五”

规划项目库;将省道２１６线上党区城区过境段项目

纳入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项目库;为国道３４２

线晋豫省界至西河底段改扩建项目,帮助市县争取

到１．５亿元省级财政预算资金支持;出具国道１０８

线太原晋中界至太谷任村改线工程特许经营方案

行业意见,积极协助晋中市开展特许经营者招标等

前期各项工作.

通过一年来全面发力,我省内畅外联、覆盖广

泛的现代交通网进一步成型.高速公路方面,全省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６１８８公里,年内将建成

临猗黄河桥、晋阳高速改扩建等５条高速公路１７７

公里,汾石、浮临“县县通高速”项目建成通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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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１１７个县高速公路全覆盖.普通国省道方面,

国道一级公路贯通工程持续推进,２５个续建项目

加快建设,县城过境改线稳步推进,起草并通过了

«山西省普通国省道县城过境改线工程实施方案

(２０２４－２０２８年)»,计划用５年时间实施６８个项

目,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四好农村路”方面,年

内将基本实现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制村通双

车道公路、较大人口规模(３０户以上)自然村通硬

化路;总长１．３万公里的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

旅游公路,年内全面建成,串联起３１２个 A 级以上

景区、６６５个非 A 级旅游景点,连通全省１１３个县

(市、区)、４６５０个村庄,形成“城景通、景景通、城乡

通”的“快进慢游深体验”全域旅游公路一张网.

(二)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针对代表提出

的不断完善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加快推动公转铁项

目建设、高速公路提速增效等有关建议,我厅多措

并举扩大优质运输服务供给.

一是交通枢纽建设加快推进.在太原市和我

厅的共同努力下,太原成功申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

补链强链城市,未来３年,通过补链强链集中攻坚,

太原市主要货运枢纽货物吞吐量预计年均增长率

超过１０％,煤炭运输能力将超过１５亿吨,显著提

升太原市作为全国能源物流枢纽的中枢地位.

二是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显著.大力发展货物

多式联运,在省内７家多式联运企业试点启动“一

单制”,与河北等省市合作,培育精品线路,全力打

造“津海晋门、晋商冀港”出海新通道,目前河北港

口集团已在全省８市设立了２０个内陆港,山西至

唐山港的焦炭运价下浮３５％至５０％,唐山港至山

西的矿石、铝矾土运价分别下浮３０％、４０％.支持

渊安物流公司等物流企业发展中蒙俄国际道路运

输业务,打通中蒙俄国际道路运输通道.

三是全面规范高速公路限速标准.对２７条高

速公路３０个路段的限速值进行科学调整,占全省

运营高速公路的近３０％,调整后限速值为１００和

１２０公里/小时的里程占比达到９３％,走在全国前

列,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四是客货运服务不断升级.在高速公路服务

区建设了４０个“司机之家”和１０个“司机食堂”,优

化服务区功能建设,切实提升货车司机的获得感、

幸福感.

(三)创新发展能力持续增强.针对代表提出

的支持运用新能源、新技术,大力推动我省交通运

输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有关建议.近年来,我厅始

终高标准推进城市公交车、出租车绿色更新工作,

新能源车占比逐年提升.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省城

市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分别为１．５２万辆、

４．１６万辆、３．８６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占比达到９５．

６５％、６４．６２％、９１．７４％,新能源车占比一直处于全

国第一方阵.我们还联合中国工程院山西战略研

究院探索开展了“电气化公路”“新能源汽车换电模

式”“氢能源汽车”等新领域相关研究,在太原、大

同、忻州、吕梁等地开展城市公交车等燃料电池商

用车试点,支持美锦能源、鹏飞集团、晋南钢铁等企

业在太原、吕梁、临汾、长治等地率先开展燃料电池

车辆示范应用.同时,我们抢抓交通部拟对交通强

国试点建设项目倾斜和出台资金支持政策的重大

机遇,加快推进试点任务提速增点扩面.截至目

前,交旅融合发展等五项试点１２０项具体任务已完

成９６项,４２项预期成果已完成３３项.今年又新

增“桥梁检测数据应用”“阳泉市源头科技治超”

“９５１２８电召平台”等多个试点,将通过不断创新,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四)行业管理效能稳步提升.针对代表提出

的加强行业管理有关建议,我厅坚持“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一是强化对客运市场监管,扎实开展打击

非法营运专项行动、城市客运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双提升行动、打击非法营运“雷霆行动”,运输市场

秩序得到大力整顿,有力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二是

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突出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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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的动态监管,车辆上线率

已从去年最低的８３．６９％上升至９９．５１％,轨迹完

整率从９６．６６％上升至９９．５２％,基本解决了重点

营运车辆失管失控的难题.三是持续推进“平安文

明示范”高速公路创建和“平安文明工地”建设,有

序推进老旧路段、危旧桥隧改造和路面病害处治,

全力做好交通运输领域防灾减灾工作,有力确保了

行业的安全稳定运行.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人大各位领导和各

位代表长期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厚

爱.下一步,我厅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求,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支持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认真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努力提高建议办理的

质量和效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安全的交通运输服务.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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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王爱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安排,

现将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省文旅厅办理落

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情况报

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文旅产业作为支撑我省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

和主攻方向,一直是全省人大代表高度关注和关心

厚爱的重要领域.２０２４年,省文旅厅共受理省人

大代表建议５０件,承办数量较２０２３年增长２２％.

其中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２３件,占４６％;

文化艺术创作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议１０件,占

２０％;景区开发建设的建议９件,占１８％;文化赋

能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５件,占１０％;优化发展

环境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建议３件,占６％.

代表们聚焦文旅产业发展、人民群众期盼,精

准把脉问诊,提出了一批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前

瞻性的建议,为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目前,已采纳并消化吸收、初步取得成效

的建议２６件,占承办件数的５２％;纳入今后发展

计划或中长期规划需要逐步解决的建议２４件,占

承办件数的４８％.我厅已按要求完成全部建议的

答复工作,办复率１００％,同步寄送至代表们,与代

表沟通率１００％、答复满意率１００％.

二、主要做法

在今年的建议办理过程中,我厅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

出和处理办法»和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议案

建议集中交办会的部署要求,着力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沟通联系、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提升建议办理

质量和实效.

(一)强化政治站位,全面安排部署

我厅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按照“提高质量、

注重实效”工作原则,将办理代表们建议作为促进

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纳入年度工

作计划,建立“厅班子成员领办、办公室综合协调、

各处室分工负责”工作机制,明确由厅党组书记和

我担任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制定工作方案、科学

安排部署,及时开展培训、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办理

时限、适时开展调度,做到了“办理责任、办理程序、

办理措施和完成时限”四落实.

(二)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

我厅班子成员聚焦代表们建议、紧盯热点难

点,重点选择１－２个课题,学习借鉴代表们密切同

人民群众联系的好作风,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走访

调研,认真倾听建议、系统梳理归纳,结合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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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提出解决办法,真正把办理建议过程转化为提

升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厅班子成员分

别进行了专题调研,并结合代表们的建议,形成了

调研报告.注重成果运用,着力打造太原、大同、运

城三个旅游热点门户城市,加快推进晋中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持续打造以晋城为重点的晋东

南乡村旅游带,将部分代表建议分５期在«山西文

化旅游信息»上刊登,印发至全省文旅系统学习参

考、采纳落实.

(三)加强沟通联系,提升办理实效

我厅站稳人民立场、自觉接受监督,采取走访、

约访及信息化等手段主动同代表们联系,充分听取

代表们意见建议,详细介绍相关政策和办理过程,

进一步征求代表们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对能解

决的马上解决;对需要协调解决的,积极协调尽快

解决;对一些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制定计划、提出方

案,明确推进时间表、路线图.涉及到与相关厅局

协同办理的及时沟通,共同办理.目前没有收到代

表们对答复的异议,答复满意率１００％.

三、工作成效

今年,代表们建议涵盖了文旅产业的方方面

面,凝聚了代表们的真知灼见,通过建议办理,不断

推动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果、新

成效.

(一)高位推动谋划,强化顶层设计.针对代表

们提出的推进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我省

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建议,我厅推动文旅康养市

场主体发展等配套政策措施稳步落地,«山西省旅

游发展促进条例»公布施行.以省政府名义印发实

施«关于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

培育市场主体、丰富产品业态、开展精准营销、提升

服务品质、营造良好环境等方面精准发力.各项任

务均取得阶段性成果,达成阶段性目标,推动“华夏

古文明　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　夏养山西”产品

业态体系逐步完善,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繁荣

有序、安全稳定的良好态势.１—８月,全省６６个

重点监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７２６０．８９万人次,同比

增长１４．７０％;累计门票收入２３．０８亿元,同比增

长１４．８８％;累计经营收入３９．１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０５％.

(二)丰富消费业态,适应市场需求.针对代表

们提出的丰富产品业态、加强景区开发建设等方面

的建议,我厅积极适应旅游发展新阶段,努力应对

旅游市场新变化,加快创新产品服务,完善要素配

套,超前适配供给,不断涵养文化生态、完善产品形

态、丰富消费业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旅游消

费需求.一是打造旅游热点门户.以热点门户辐

射带动周边区域向综合化、片区化、一体化方向发

展,着力打造太原、大同、运城三个旅游热点门户城

市.从美团、携程、同程等 OTA 平台数据来看,

２０２４年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全省预定量同比增长

２０％,太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４７％,成功跻身

假期热门目的地榜单前十,大同民宿预定量增速全

国第一,运城等地旅游热度也大幅上涨;住宿(含酒

店和民宿)预订最为密集的城市依次为太原市、大

同市、晋中市.二是积极推动旅游景区提质增量.

按照“城市＋核心景区＋旅游廊道”模式,构建具有

竞争力、影响力的旅游核心吸引物体系,实施龙头

景区梯次打造培育计划,推动晋祠天龙山、关公故

里文化旅游景区列入国家５A景区创建名单,持续

做大景区评定储备总盘,推动恒山景区、王莽岭景

区、黄崖洞景区创建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壮大 A

级旅游景区规模,全省 A级旅游景区数量增至３９０

家,晋城市、忻州市率先突破５０家.三是大力拓展

消费场景和载体.适应市场下沉趋势,着力打造旅

游名城名县名镇,大同市、晋城市上榜“中国康养产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２０强市”,着力打造１０个文旅

康养集聚区,沁源县等５县上榜“中国康养产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１００强县”,我省３９村６镇入选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四是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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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乡村旅游.推动广武国际滑雪场入评国家级

滑雪旅游度假地;太行锡崖沟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实现了我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零”的突

破;２条线路入选文旅部“岁时节令 自在乡村”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三)做好公共服务,加大惠民利民.针对代表

们提出的丰富公共文化供给等方面的建议,我厅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惠民工

程的覆盖面更广、演出质量更高、受惠群众更多.

不断创新工作形式,一是在地点上,增强计划性和

均衡性,助推乡村振兴,向脱贫地区、革命老区倾

斜,主动服务经济建设,围绕经贸活动、文旅场所、

节庆庙会送戏.二是在内容上,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艺术质量.三是在组

织上,加强管理保障安全,严禁送戏形式主义.四

是在市场培育上,持续开展“免费送戏进景区”,积

极探索“以送促购”实现了送戏“质”与“量”的有机

统一,截至９月２０日,全省共完成免费送戏下乡１

万场惠民演出１３６９６场,完成率１３７％.已超额完

成２０２４年度任务.

(四)提升服务品质,规范市场秩序.针对代表

们提出的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建议,我厅坚持大

旅游概念,实现多领域协同,形成抓发展合力.一

是强化旅游便利化服务.推进旅游服务信息化、旅

游体验智慧化,全省５G网络实现重点应用场景深

度覆盖、４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有效覆盖.山西文

物数字博物馆上线并入选２０２４年度中华文物新媒

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SoReal焕真平遥科技艺

术博物馆成为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

育试点.完善景区、机场、车站、酒店、购物商店等

场所的多语种标识及导览设施,提升外籍游客和港

澳台居民持有效证件预订景区门票、购买车票、办

理住宿登记的便利化水平,在文化旅游场所布设完

成外卡pos机８９３４台,外币兑换点/ATM４６处,推

动入境旅游支付服务便利化.二是加强旅游标准

化建设.制定«“旅游满意在山西”建设标准体系»

等一系列旅游标准,促进“吃、住、行、游、购、娱”旅

游服务质量全面提升.三是加强旅游市场管理.

健全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以游客视角对各环节服务

进行全过程体检、全流程监督和评分反馈.健全信

用监管机制,持续开展“安全质量、服务质量、环境

质量”三提升行动,着力整治市场乱象,打造“人人

善待游客、全社会服务游客”的旅游友好型环境;统

筹发展与安全,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实施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各

种风险隐患,实施安全综合治理,坚决守牢安全生

产底线.畅通维权渠道,规范投诉举报处理工作,

高效、快捷处置投诉举报,以优质服务持续打造“旅

游满意在山西”品牌.

(五)着力创新创意,强化宣传营销.针对代表

们提出的加强文旅宣传等方面的建议,我厅面对新

的市场需求与消费方式,不断创新理念,在终端化

传播、多元化营销、变“流量”为“留量”等方面深入

谋划.建立全省一体化宣传营销机制,开展“春游、

夏养、秋行、冬享”四季文旅营销行动.实施“文化

传播者”计划,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旅行者担当文旅

宣传员.联动抖音、小红书、B站等新媒体平台围

绕“七个一百”文旅计划、Z世代网红种草、趣享山

西好风光、多面山西等主题系列,推出“三晋四季有

故事”“山河四省联动”“重走梁林路”“晋建东方美

学”等专题.强化日韩、东南亚等重点客源地传播,

组织赴新加坡等国文旅宣推,开展“走进山西　读

懂中国”系列推广.聚焦拉动经济增长和文旅消

费,连续两年举办“东方甄选”“与辉同行”山西行专

场直播活动,成为山西文旅现象级宣推营销事件,

直播带货销售火爆,山西红遍全网,成为全国网友

心目中最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凭借«黑神话:

悟空»游戏火爆“出圈”的东风,在游戏发布后第一

时间启动“跟着悟空游山西”活动,牵头成立工作专

班,省市县企多形式、持续性宣推,线上线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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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流量”为“留量”,推动我省旅游热度向全领域、

全地域扩展.“山西文旅真听劝”“山西文旅赢麻

了”等话题登顶全国热搜,树立了山西低调、实诚、

厚道的网络人设.中秋假日期间,«黑神话:悟空»

涉及我省的２７个文物景点累计接待游客３６．８０万

人次,累计门票收入１１５７．１５万元.

尽管我厅建议办理工作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但与省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相比、与代表们的期望相

比、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还存在着一些差距.

下一步,我厅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建议办

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与人大常委会、人大代

表的沟通联系和交流互动,主动接受人大代表和舆

论媒体监督,不断提高建议办理质量,以高质量的

建议办理工作推进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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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

提名

任命:

贾建宏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李吉云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免去:

赵贵义的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依据中央和省委文件通知、金湘军省

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陈磊为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决定免去:

熊继军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王利波的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

陈磊的山西省审计厅厅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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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王拥军主任的提名

任命:

王晓鹏、徐德峰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刘东光、陈云鹏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冯军院长的

提名

任命:

王虎荣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免去:

丁国华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另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冯军院

长的提名

任命:

刘硕才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

张虎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周利文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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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请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任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１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１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员１人;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１人,太

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职务１人.

代表工作委员会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

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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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察长

的提名

任命:

姚江华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

另依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海检

察长的提名

任命:

李华锋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张贵仁为山西省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张堂堂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赵莉燕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

免去:

王宝玥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张子军的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赵莉燕的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另依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杨景海检察长的

提名

批准免去:

周东曙的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姚江华的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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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请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任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１人,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１人,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

检察长１人;免去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职务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长职务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１

人;批准免去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１人,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１人.

代表工作委员会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

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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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４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５月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情况的报告».５月２９日,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

报告进行了分组审议.审议认为,省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在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同时提出以下

五个方面的意见.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特色定位.创新驱动

发展应面向我省转型发展主战场,在推动平台建

设、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带动传统优势产业低碳化、智能化

发展.

二、加强科研投入和资金监管.打通科创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推动有关

金融政策真正落地落实.加强科研与金融合作,成

立科创基金,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加强国有

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科研资金保障.建立健

全监管制度机制,加强对投入到企业研发资金的监

管,真正把资金用于有产出、有效益的企业,提高科

研资金使用绩效.

三、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支持企业创

新发展的政策制度,并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更加宽

松的环境,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强化各类所

有制主体的创新地位,特别是对省属企业的科技创

新,要加强研发投入考核.

四、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建设高水平科技

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更好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发挥好专精特新企业在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方面的独特优势,让人民群众更好享受

科技成果带来的便利.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更

好发挥科技成果评价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

五、加强创新人才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人才引

进培育政策,通过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及相关配套措

施,着力提升人才服务质效.进一步优化制度措

施,加强对科研人员的引导和支持,营造鼓励探索、

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贯彻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

２．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贯

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３．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的研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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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省政府办公厅:

５月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情况的报告».５月２９日,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

报告进行了分组审议.６月１４日,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

该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

的书面报告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征求意

见后于９月底报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４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贯彻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贯彻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函»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科技厅逐一对

照五个方面的审议意见和省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时各位组成人员的具体意见,认真研究落实

举措,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

一、聚焦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特色定位,积极推

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突出强化党的领导.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０日,省委

常委会研究成立省委科技委员会,省委书记和省长

挂帅双主任,持续强化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８月

２１日,省委科技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中

共山西省委科技委员会工作规则»等３项制度和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创新驱动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及５个专项行动方

案,进一步加强并完善新时代全省科技创新工作特

色定位,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

突出优化创新资源.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自

身特色,“一室一策”抓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和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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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优化重组.在首批(能源领域)省重点实验

室优化重组基础上,提炼形成“五个一批”建设模

式,建立“七个创新”运行机制,接续推开环境、数理

信息、材料领域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和新建支持

工作,实现省重点实验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融通

融合融汇发展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双提升,促进社

会生产力实现新跃升.

突出科技创新引领.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向,积极推动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充分发挥重点产业链“链

主”企业“头雁”效应,强化有组织科研,有计划推进

战略导向的原创性、基础性研究,面向产业凝练实

施重大科技项目,开展重大科学问题协同攻关,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抢占科技制高点.通过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开拓,引领带动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为产业链强势壮大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二、聚焦加强科研投入和资金监管,积极推动

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双向奔赴

全力畅通“科技产业金融”通道.加快“科技—

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实现金融链与创新链、产业

链精准对接,推动践行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先行先

试、走在前列.主办２０２４山西科技金融投融资对

接会,吸引相关省直单位、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

构、晋创谷运营公司及入驻企业、各地市科技局、科

技金融服务机构近３００人参加,山西金控资本、中

行山西省分行等５家金融机构分别与山西尼尔耐

特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山西新元智能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等１２家企业签订总计６９１２万元投融资协议,

农行在会上发布“晋创贷”科技金融产品,各方协力

共畅“科技产业金融”星光通道.

持续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省科技厅、省

财政厅共同制定«山西省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

法»(晋科发〔２０２４〕１６号),盘活全省科技创新资

源,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创新投入成本,激发全

社会创新创业潜能和水平.与农行山西省分行、建

行山西省分行、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光大银行太原

分行等８家金融银行签订科技金融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力推进科技与金融深

度融合.积极推进２０２４年度省科技金融专项项目

实施,为４２４家企业申请贷款贴息,５家银行申请

专属信贷产品奖励,竭力协调银行机构协助开展贷

款信息审核和后续考察,供给科技型企业多元化金

融支持,实现多项措施共同发力促进企业和金融机

构“双受益”.

常态组织银企活动服务企业融资需求.持续

发挥“创新积分制”为科技型企业赋能政策效能,积

极开展创新积分评价入库工作,为科技型企业融资

打好基础,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积极推动中国银行科贷通宝、创新积分贷,工

商银行高新贷,招商银行高招易贷,兴业银行技术

流,光大银行阳光科创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在省科技

厅备案并落地实施.专属信贷产品授信额度实现

较快增长.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兴业银行等５家

银行累计授信近千家企业,授信 额 度 达 ８３．９８

亿元.

三、聚焦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极践行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围绕企业转型发展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制定印发«科技重大项目实施细则(试行)»(晋科规

〔２０２４〕１０号)、«“揭榜挂帅”联合资助项目实施细

则(试行)»(晋科规〔２０２４〕１１号),建立完善跨部门

跨地区跨领域跨学科共同开展科技创新项目征集

凝练机制.省科技厅会同省国资委联合发布«关于

征集２０２４年度山西省科技计划项目建议需求的通

知»,面向信创与大数据、智能制造、新材料、能源与

节能环保、大健康与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共

征集重大专项项目需求建议１２８项,重点研发项目

需求建议６７３项.截至目前,按照成熟一批发布一

批的原则,省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项目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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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凝练１９项,拟于近期对外发榜.

以科技创新赋能重点产业链和特色专业镇建

设.印发«科技赋能新型工业化２０２４年行动计

划»,以科技创新引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推动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努力提升科技型骨干龙头

企业创新能力,开展科技创新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系

列行动,新组建８个科技特派团,选派４０名科技专

家,全覆盖全省特色专业镇,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

全面提升专业镇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启动实施科

技副总项目,新选聘２５名科研人员到企业担任“科

技副总”,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聚力原始创新引领产业发展.不断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

研究投入.印发«省基础研究计划(产业发展类)联

合资助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超前布局科学前沿

和产业前瞻基础研究,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分别与太重集

团、交控集团、潞安化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共同设立

联合资助项目,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气象关

键核心技术和交通行业区域特色领域开展基础研

究与应用基础研究,解决企业发展急需的基础科学

问题,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四、聚焦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健全市场导

向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加快推动晋创谷科技成果转化.制定实施«晋

创谷科技成果转化护航员利益共享备案制实施细

则»,支持鼓励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和相

关机构服务人员为晋创谷入驻企业的科技成果转

化发挥更好作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利

益共享机制,提高转移转化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的

积极性.印发«关于支持信息技术融合应用产业链

链上企业科技成果在晋创谷落地转化的举措»,促

进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省级重点产业链链上企业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推动信融产业优先应用于晋创

谷,做强实力、做优品牌.

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组织山

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农业大学、中北大学４

所改革试点高校,赴陕西省学习调研,实地了解陕

西省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情况.４所高校现

均已制定或修改相关落实“三项改革”措施,科技成

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成效初现.６月１４日,省

科技厅印发«关于在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加快落实

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的通知»,对入驻晋创谷

的４所高校５２家企业扩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三

项改革”举措.

深化科技成果多元价值评价制度改革.充分

发挥科技成果评价“指挥棒”作用,有序推动科技成

果“五元”(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评价

制度改革,及时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积极推动

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制定实施«山西

省科技成果多维价值评价工作指引(试行)»,构建

多维度全方面客观评价科技成果价值,筛选优秀成

果优先入库,定期发布推广成果的评价体系,进一

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机制,开创我省科技成果

转化工作新局面.

五、聚焦加强创新人才服务体系建设,托举科

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持续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建设步伐.积极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坚持

党管人才,坚持“四个面向”,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

强省战略,全方位发现、培养、使用和激励人才,持

续激发科技人员创造力,打造一流的人才成长生

态.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团队专项４９项,全省建成

科技创新人才团队总数达２２３个.优化完善外籍

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来晋工作科研交流机制,开辟

“绿色通道”,试行外国高端人才无犯罪记录证明承

诺制,全面推进高层次人才建设步伐.

竭力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省基础研究

—８１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５　



计划超一半以上项目为青年基金项目,杰青、优青

培育项目数和单项资助金额大幅增长.近３年立

项实施５０８４项基础研究项目,支持青年科技人才

近２万人,培育省杰青优青人才７０人.截至去年

底,全省１８３０名博士进入我省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工作站)从事研究工作,现有在站博士后科研人员

６８８人.两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主持和参

与国家及省级各类科研项目超过４００项,成果获奖

１２０多项,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１５００余篇(项).

积极推进科技人才评价与科技人才团队培育

并肩前进.启动我省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工作,省科

技厅等６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科技人才分类评价

指引(试行)»,推动建立科技人才评价“新标”,基本

形成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

价体系.着眼我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开展前沿科学问题、工

程技术难题、产业技术问题攻关,组织申报２０２４年

省科技创新人才团队专项,布局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建设.

六、下一步打算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

制.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决定»中进一步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部署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按照省委科

技委第一次会议精神和省人大«审议意见»提出的

意见建议,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

全面落实中央科技委和省委科技委部署要求,

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创造活力.

一是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重大科技创

新组织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科

研机构、高水平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

量作用.二是着力开展有组织科研,一体化配置项

目、平台、基地、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培育创新联

合体.三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新

型能源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部署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四是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

革”,稳步推进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

期使用权试点工作,加快推动更多优秀科技成果走

出高校、院所,转化形成一系列新产品、新装备、新

技术、新业态,培育更多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塑造

更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二)围绕重点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新质生

产力

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一是突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梯次布局,

围绕重点产业链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形成产业

创新项目库和迭代创新技术包,锻造技术长板,打

造竞争优势,持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共性技术.二

是突出基础研究产业应用导向,扩容国家自然基金

区域联合基金(山西),扩大省产业发展类基础研究

联合项目合作范围,布局２－３家省级基础学科研

究中心,推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夯实产业创新基

础.三是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扎实推动国有企

业“１５５１”工程落地见效,引导支持国有企业立足功

能定位,主动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建立国有企业研

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组建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

机构等创新联合体,持续提升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

盖率.选派更多“科技副总”,解决企业实际问题,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深入挖掘科技金融政策潜力,探索多样化

供给新业态

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完善大

规模长周期科技金融投资模式.一是积极构建同

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探索多样化科技

金融供给新业态,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推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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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银行、融担、保险等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一揽子信

贷支持方案.二是组织开展“政银担企”合作,在产

品、服务、机制上积极探索,不断扩大有效投资,丰

富金融供给.实施好科技创新担保专项计划,切实

缓解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设

立省级科技创新天使(种子)投资基金投早、投小、

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基金管理人成为企业“合伙

人”.推广科技保险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果转移转

化保驾护航.三是建立科创企业后备库,积极推进

企业上市辅导相关工作.支持山西股权交易中心

设立“科技创新专板”,推动山西省证券业协会、山

西省投资基金业协会与优质科技型企业建立长效

对接机制.

２０２４年９月９日

附件３

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５月２８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情况的报告».会后教科文卫工委对常委会组成

人员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形成«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全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６月１４日省人大常委会第

３３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该审议意见,以办公厅名

义交省政府研究处理.

９月９日,教科文卫工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

报的省科技厅关于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进行了认真研究.我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审

议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为导向,认真研究处理,细

化分解任务,积极推进落实.围绕“聚焦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特色定位,积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聚焦加强科研投入和资金监管,积极推

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双向奔赴”“聚焦加强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积极践行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聚焦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健全市场导向科技

成果转化机制”“聚焦加强创新人才服务体系建设,

托举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等５个方面提出的１５

条具体措施符合我省实际、切实可行;围绕“健全党

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体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围绕

重点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挖

掘科技金融政策潜力,探索多样化供给新业态”等

３个方面的下一步工作考虑,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进

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建议将省政府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我委的

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时建议省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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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４年４月１９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７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

次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帅红代表省人

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对该报告进行了

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了２０２３年我省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认为全省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

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效果明显,生态环境形势总体向好,取得的成绩

来之不易.同时指出,我省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依然

严峻,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治任务重、压力大,土壤

污染防治存在安全隐患,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

核心,持续强化生态保护修复,助推新质生产力发

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意见:

一、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统筹产业结构、污染

治理与生态保护,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加强生态文明法律知识和科学知识宣传普

及,扩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加快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

二、依法深入开展环境污染治理.要严格遵守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紧紧围绕环境污染的

突出问题进行整治,加大自然生态保护和农村污染

治理力度,加快改造搬迁落后产能淘汰和重污染企

业,努力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大气污染防治方

面,全国１６８个重点城市中,省内个别城市排名长

期处于后几位,需要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方面,农

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置能力较弱,需要采取有效措

施,加大资金投入,提升污水处置能力,助力乡村振

兴;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要重视土壤污染与食品安

全的关系,抓好土地污染风险的防控和治理,把好

源头治理关;固废污染防治方面,要重点研究煤矸

石的处置利用问题,合理出台优惠政策,进一步加

大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率;噪声污染防治方面,要

关注城市人口集聚情况下的环境质量监测,尤其是

居民小区环境质量监测要与时俱进,切实增强群众

获得感,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宣传和执法力度;

垃圾分类处理方面,要学习先进经验,加大城乡生

活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执法力度,加强农村垃圾处理

工作,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三、全面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实施.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是我省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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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的核心任务.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起使命职责.要加大工程的

资金投入力度,加快推进汾河流经市县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工程建设,全力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奋力

推动工程目标早日实现.

附件:１．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全省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环 资 工 委 关 于

２０２３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政办函〔２０２４〕９３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３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生态

环境厅逐一对照三个方面的审议意见和省人大常

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时各位委员的具体意见,认真

研究落实举措,有力有序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一)始终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

一是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省委、省政

府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唐登杰书记、金湘军省长多次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作出批示,深入一线调研指导、协调解决“一泓清水

入黄河”“黄河晋陕峡谷北段污染问题整改”等重大

问题.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深改委会议、省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

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审议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美

丽山西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二是全力推动中央战略部

署在山西落实落地.围绕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开展黄河干流流经县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出台方案,成立专班,建立常态化

机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截至

６月底,１６９个重点工程,已开工１２９个,完工４７个.

三是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广泛合力.持续开展“美丽

山西全民行动”,成功举办六五环境日山西主场活

动,举行“低碳进万家”“低碳骑游太原府城”等活动,

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

(二)依法深入开展环境污染治理.一是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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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积极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完善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协助生态环境部编纂生态

环境法典,积极研究地方生态环境标准,加大噪声

污染防治法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完

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等制度,不断促进

生态环境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严格生态环

境监管执法,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黄河警

示片反馈问题整改,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

罪,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二是持续改

善空气质量.以汾河谷地等重点区域、产业园区

(集群)等重点领域、太原临汾运城等重点城市为主

战场,全力推进蓝天保卫战.省政府第４７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汾河谷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印发«推进重点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方案».今年１－６月,优良天数比例６５．

６％,同比增加 １１ 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例

０７％,同比减少０５个百分点;PM２５平均浓度４１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三是巩固提升水生态环

境质量.深化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

复.开展工业园区水污染治理专项行动,重点推动

１７个化工园区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

分流改造.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积极推动６条

城市建成区、７０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强化入河

排污口“查、测、溯、治”,完成１６条重点河流７５２个

入河排污口的排查,完成溯源７４０个,完成治理

１６１个.开展全省寻盲区查漏洞挖死角补短板保

障汛期水环境质量专项行动,着力破解汛期水质波

动难题.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全省“千村示

范、万村提升、全面整治”工作一体推进,截至６月

底,新增６０６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管控).

今年１－６月,全省９４个国考断面中,水质优良断

面８３个,占比８８３％,同比上升２１个百分点(增

加２个断面),无重度污染(劣Ⅴ类)断面.四是加

力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加

大优先保护类耕地保护力度,开展涉重金属历史遗

留固体废物排查整治,强化重点建设用地准入管

理.截至６月底,１７２家重点监管单位全部完成土

壤污染隐患排查“回头看”.五是谋划开展固废污

染综合治理.聚焦处置煤矸石、粉煤灰等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省政府第４７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山西

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研究制定大

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扶持激励政策,推动煤基固废

多元化综合利用.深入推进太原、晋城“无废城市”

建设.六是治理群众身边的噪声污染.实施噪声

污染防治行动,优化噪声敏感建筑物建设布局,加

快建设声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今年１－６月,全省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９０９％,夜间达标

率８０１％,同比均有所改善.七是持续推进垃圾

分类处理.贯彻落实我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推进

城乡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健全城乡一体

化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积极推行“村收集、镇

转运、县处理”的集中收运处置模式和小型化、分散

化、无害化的就地就近处理模式,不断提升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

(三)全面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

程实施.一是强化高位推动.省委、省政府先后召

开专题会议、重点工作调度会,在太原市召开现场办

公会,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问题.二是强化分类推

动.聚焦处于前期的工程,打通淤点、堵点,全力推动

早日开工;紧盯９７个改善重点断面水质工程、改善太

榆退水渠水质等工程,逐一研究工作举措,推动早日

建成投运;督促完工工程开展成效评估,实现“一工程

一报告”,确保稳定达效.三是强化机制完善.建立

省“一泓清水入黄河”工作专班办公室工作机制,制定

印发２０２４年工作要点,探索工程实施的有效路径和

落实机制.截至６月底,２８５个工程已开工２３０个,完

工９４个,完成投资４０８亿元.

二、下步工作举措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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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重要指示精神,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

下,紧盯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久久为功、持续发力,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认真贯

彻落实«山西省落实‹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契机,推进产业、能源、

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深化

省市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积极推进重点市县落后

产能淘汰和重污染企业搬迁,“一盘棋”打好汾河谷地

污染治理攻坚战.大力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和黄

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持续推

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建设用地安全利用.颁布

实施«山西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一体

推进各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统筹乡村生态振兴和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强

化油烟、噪声等群众身边的污染治理,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生态环境改善获得感.

二是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

落实我省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守好

生态环境准入关,强化先进产能环境要素保障.持

续推进低碳、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发挥碳

市场、气候投融资、碳普惠等政策作用,推动形成绿

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三是持续深化环境风险防控.打好非法排污、

临河运输、园区污染三大环境风险阻击战,持续强

化尾矿库、危险废物等重点领域环境隐患排查和风

险防控.

四是打造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生态环境

地方性法规体系,强化生态文明法治保障.加快补

齐监测短板,构建覆盖城乡、要素统筹、天地一体的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发展绿色

金融,推进以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确

保资金投入规模同建设任务相匹配.围绕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扩绿增汇、风险防范等领域,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研究,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

质变提供有力支撑.

特此报告.

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８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

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４年８月１３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２０２４年３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会后我委汇总整

理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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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后将审议意见转省政府研究处理.７月下旬,收

到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３年

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经认真研究,我委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常委会

组成人员审议意见,责成省生态环境厅认真研究处

理,细化分解任务,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审议意见,提

出明确的工作思路和贯彻落实措施,整改工作取得

初步成效.全省上半年优良天数比例６５６％,同

比增加１１个百分点.全省９４个国考断面中,水

质优良断面８３个,同比上升２１个百分点,无劣Ⅴ

类水质断面.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省生态环境

脆弱,生态环保形势依然严峻,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尚未完全形成.

为进一步推动审议意见高质量落实,全面推动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我委建议省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从根本上解决汾河流域环境

保护和水质改善问题,尽早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战略目标.要全面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严

格落实环境保护法定职责,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

规,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

度保护生态环境,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持

续抓好问题整改落实,谋划推进汾河谷地污染治

理,推动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加快改善,持之以恒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

发展,奋力谱写美丽山西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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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议程

　　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二、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

三、审议«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

案)»

五、审议«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

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

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

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

的议案

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法

律援助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人

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

十一、审议«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条例›的

决定»

十二、审议«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朔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十三、审议«晋中市左权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

利用条例»

十四、审议«阳泉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十五、审议«晋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城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

的决定»

十六、审议«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十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

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

的报告

二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情况的报告

二十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全省政

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书面)

二十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十四、审议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

二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五、审议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省十四届人

大二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六、审议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６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４５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二十六项议程.

９月２６日上午９点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他就本次会

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

议听取了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汾湘

关于«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山西省军事设

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

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山西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成斌关于«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

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和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一级巡视员张晋仁关于«山西省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听取了山西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马慧健关于

«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

山西省气象局局长胡博关于«山西省人工影响天气

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安丽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关于检

查«山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

取了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山西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郭丙福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

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王爱琴关于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

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山西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张炯玮关于

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山西省财政厅厅

长常国华关于２０２３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王磊关于全省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

下午３点召开分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７０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

会议审议了«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草案)»«山西省

军事设施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红十字会

条例(修订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山

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

法规修正草案及其说明;审议了关于废止«山西省

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议了大同等六个设区

的市报批法规及其批准决定草案.

９月２７日上午９点召开分组会议.会议审议

了«山西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修订草

案)»及其说明;审议了«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修订

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审议了«山西

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及其说明和研究

意见的报告;审议了关于«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

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及关

于«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部

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９月２８日上午９点召开分组会议.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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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事任免事项;审议了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山

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交通

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

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

议了关于２０２３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和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专项报告;审议了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了关于 ２０２３ 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

报告.

上午１１点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

省体育发展条例»;表决通过了«山西省军事设施保

护条例»«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表决通过了关于

修改«山西省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山西

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等三部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促进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

准«朔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朔

州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

于批准«晋中市左权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

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阳泉市电梯安全

管理条例»的决定;表决批准了«晋城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城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

«运城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

人事任免名单.会议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６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副主任罗清宇、贺天

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秘书长郭海刚;委

员马伟、王永革、王仰麟、王继伟、王维平、王潞伟、

卢建明、田玉成、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朱

继尧、乔建军、刘晓东、刘继隆、刘锋、闫喜春、关建

勋、汤俊权、孙剑纲、孙祥林、贠钊、李云涛、李庭凯、

李润、李常洪、杨定础、宋惠民、张世文、张刚、张国

富、张钧、张洁(女)、张峻、陈纲、陈忠辉、陈振亮、陈

继光、武志远、武绍忠、苗伟、周世经、郑红(女)、房

倚天、赵建平、赵彬、姚少峰、贾世庆、贾向东、柴慧

萍(女)、徐钧、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盛佃

清、梁俊明、景鸿、蔡汾湘、潘青锋(女)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米效东、孙宏斌、宋伟、武

晋、韩珍堂、薛荣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吴伟,副省长汤志平,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

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省监察委员会有

关负责人.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省人大

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

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和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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